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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1.为加快实施《关于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市战略服务湖州高质量赶

超发展的意见》，提升我市人才政策兑现效能，优化人才发展环境，

特制定本办法。 

2.建立网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兑现机制。本实施细则中的人才政策

涉及市级资金拨付的，应在湖州市财政专项资金申报平台（湖州市

财政专项资金管理监督平台）设立相应流程，实现同步审批。 
3.打造人才服务综合体，完善人才服务“一件事”专窗，深化人才

领域“最多跑一次”改革。探索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由人才集团开

展市级人才代办服务，并逐步向各区县推广。市本级线下人才政策

申请，可通过人才服务“一件事”窗口统一受理、集成办理。 

4.建立容缺受理机制，申请人提供的主要材料符合政策兑现条

件，但次要材料或手续有欠缺，提供书面承诺后受理部门可先予受

理和办理，缺省材料在兑现前补充。 

5.建立主管部门负责制，收到人才提交的完整申请资料并审核完

毕后，由主管部门负责协调后续审批。通过进一步优化操作流程、

简化申请材料、实行数据共享等举措，提高审批效率。 

6.建立用人单位代办制，除必须由人才本人提交的申请事项外，

一般应由单位人事部门代为办理。 

7.本实施细则由市委人才办会同相关部门负责解释，各区、县及

南太湖新区根据本细则制定具体操作细则，报市委人才办备案同意

后实施。



 



 

 

 

一、高层次人才政策细则 

 

“鲲鹏计划”顶尖人才资助 
 

1.资助对象与标准 

聚焦引进支持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先进制造等领域

全球顶尖人才，也注重引进具有成长为世界级顶尖人才潜力的优秀

青年人才。对上述来湖创新创业并符合省“鲲鹏计划”入选条件的

顶尖人才，累计给予最高资助 2 亿元（含省级资助 1 亿元）；对其他

相当层次的顶尖人才，可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最高资助也可

达 2 亿元。同时，按年薪的 70%给予用人单位薪酬补助，全职的每

年最高补助 200 万元，柔性的每年最高补助 100 万元，补助时间不

超过 5 年。全职需连续工作 5 年以上，每年不少于 9 个月；柔性需

连续工作 5 年以上，每年不少于 2 个月。资助对象申请时来湖一般

应不超过 2 年。 

2.受理部门 

市、区县委人才办，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 

3.办理程序 

（1）申请。人才所在单位根据人才创新创业情况和薪酬发放情

况向受理部门提出申请。 

（2）审核。受理部门组织相关职能部门或第三方中介机构对申

请情况进行审查评估，并提出意见建议。 

（3）拨付。落户在市属单位的，直接拨付到市属单位；落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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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所在区财政，下达至

相关单位；落户在县的，县委人才办会同县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单

位。 

4.申请材料 

（1）顶尖人才资助资金申请表；（2）人才身份证明材料；（3）

劳动合同；（4）薪酬发放证明材料（包含工资、科技成果转化奖励、

项目绩效奖励、股权分红等，除工资外其他以现金形式支付的需提

供人才本人签字及所在企业盖章的证明材料）；（5）人才个人所得税

证明材料；（6）区配套资金拨付证明材料；（7）其他证明材料。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资金来源 

落户在市属单位的，资助经费由市财政承担。落户在区的项目，

资助经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从市人才发展专

项资金列支。落户在县的项目，资助经费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委人才办，电话：3390107； 

吴兴区委人才办，电话：2289171； 

南浔区委人才办，电话：2663379； 

德清县委人才办，电话：8289273； 

长兴县委人才办，电话：6042086； 

安吉县委人才办，电话：5123852；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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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州市顶尖人才资助资金申请表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人才姓名  
身份证或 
护照号码 

 

引进方式 全职/柔性 单位职务  

人才层次  合同时间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项目资助申请 

根据            等文件规定，       人才领衔的 
             项目可获市级财政资助资金共   万元。现 
区财政已安排第  期资助资金  万元，特申请市财政第    
期资助资金    万元。累计申请市财政资金  期  万元。 

人才签字： 
单位法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薪酬补助申请 

根据             等文件规定，       单位可按人才年薪

70%的比例享受薪酬补助。  年  月至  年  月，用人单位拨付

人才   万元薪酬，现区财政已安排第  期薪酬补助   万元，特申

请市财政第  期薪酬补助   万元。累计申请市财政资金  期  万
元。 

人才签字： 
单位法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委人才办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市委人才办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四份，申请单位、市区县主管部门、市委人才办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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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太湖精英计划”领军型创业团队 
创业启动资金资助 

 

1.资助对象与标准 

对入选“南太湖精英计划”A+类、A 类、B 类、C 类领军型创业团

队，分别给予 1000 万元、800 万元、500 万元、300 万元资助，领军

型创业团队创业启动资金分两期各按 50%拨付，项目入选注册后绩

效评估合格的拨付首批资助资金，项目入选运行后固定资产投资总

额或当年度销售额达到政府资助总额的拨付第二期资助资金。 

具体企业注册资本、实收资本、人才本人和团队股权比例等条

件按照年度实施办法执行。 

2.受理部门 

市、区县实施“南太湖精英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专项

办）。 

3.办理程序 

（1）申请。“南太湖精英计划”创业团队项目达到相应资助条件

后，由项目所在企业向受理部门提出申请。 

（2）审核。受理部门组织相关职能部门或第三方中介机构对申

请情况进行审查评估，提出意见建议，并报市委人才办备案。 

（3）拨付。落户在市属单位的，直接拨付到市属单位；落户在

区的，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所在区财政，下达至

相关单位；落户在县的，县委人才办会同县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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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4.申请材料 

（1）资助资金申请表；（2）团队负责人及成员身份证明材料；

（3）企业营业执照；（4）第三方验资报告；（5）第三方评估报告；

（6）区配套资金拨付证明材料；（7）当地税务部门出具纳税证明材

料（第二期资金申请需提供）；（8）第三方提供的关于固定资产投资

或销售额方面的审计报告（第二期资金申请需提供）；（9）其他证明

材料。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资金来源 

落户在市属单位的，资助经费由市财政承担。落户在区的项目，

资助经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从市人才发展专

项资金列支。落户在县的项目，资助经费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专项办，电话：2398730； 

吴兴区专项办，电话：2289372； 

南浔区专项办，电话：3013686； 

德清县专项办，电话：8060153； 

长兴县专项办，电话：6029063； 

安吉县专项办，电话：5123493；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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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州“南太湖精英计划”领军型创业团队 
创业启动资金申请表 

企业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注册时间  

入选时间  入选类别 A+/A/B/C 

团队负责人 
姓名 

 
身份证或 
护照号码 

 

第一核心成员  
身份证或 
护照号码 

 

第二核心成员  
身份证或 
护照号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创业启动 
资金申请 

根据            等文件规定，       人才领衔的        
         项目可获市级财政资助资金共   万元。现区财政已安排

第  期资助资金  万元，特申请市财政第   期资助资金  万元。

累计申请市财政资金  期  万元。 
 

团队负责人签字： 
单位法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专项办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委人才办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市专项办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四份，申请单位、市区县主管部门、市委人才办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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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太湖精英计划”领军型创业团队绩效补助 
 

1.资助对象与标准 

对“南太湖精英计划”创业项目在注册成立企业 5 年内（生物医药

类项目为 8 年内）给予下列支持：每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100 万元

以上的，给予主营业务收入 3%奖励，累计最高奖励 1000 万元。 

2.受理部门 

市、区县实施“南太湖精英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专项

办）。 

3.办理程序 

（1）申请。“南太湖精英计划”创业团队项目达到相应资助条件

后，由项目所在企业向受理部门提出申请。 

（2）审核。受理部门组织相关职能部门或第三方中介机构对申

请情况进行审查评估，并提出意见建议，并报市委人才办备案。 

（3）拨付。落户在市属单位的，直接拨付到市属单位；落户在

区的，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所在区财政，下达至

相关单位；落户在县的，县委人才办会同县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单

位。 

4.申请材料 

（1）资金申请表；（2）企业营业执照；（3）企业有关主营业务

收入的第三方审计报告；（4）企业纳税证明材料；（5）区配套资金

拨付证明材料；（6）其他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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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资金来源 

落户在市属单位的，资助经费由市财政承担。落户在区的项目，

资助经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从市人才发展专

项资金列支。落户在县的项目，资助经费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专项办，电话：2398730； 

吴兴区专项办，电话：2289372； 

南浔区专项办，电话：3013686； 

德清县专项办，电话：8060153； 

长兴县专项办，电话：6029063； 

安吉县专项办，电话：5123493；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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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太湖精英计划”领军型创业团队绩效 
补助申请表 

企业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注册时间  

入选时间  入选类别 A+/A/B/C 
团队负责人 

姓名 
 

身份证或 
护照号码 

 

第一核心成员  
身份证或 
护照号码 

 

第二核心成员  
身份证或 
护照号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绩效补助 
资金申请 

根据            等文件规定，入选项目注册成立 5 年内，主

营业务收入 100 万元以上的，给予销售额 3%、最高 1000 万元的奖

励。  年  月至  年  月，  人才领衔的  项目销售额为  万元，

现区财政已安排资金  万元，特申请市财政资金  万元。累计申请

市财政资金  期  万元。团队负责人签字： 

单位法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专项办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委人才办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市专项办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四份，申请单位、市区县主管部门、市委人才办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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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太湖精英计划”领军型创业团队 
设备研发投入资助 

 

1.资助对象与标准 

对“南太湖精英计划”创业项目在注册成立企业 5 年内（生物医药

类项目为 8 年内）给予下列支持：对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1000 万元以

上的，按 3 年内新购设备投入的 15%、新发生研发投入的 15%、新

增产业化空间租金，再给予最高 1000 万元的资助。 

2.受理部门 

市、区县实施“南太湖精英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专项

办）。 

3.办理程序 

（1）申请。“南太湖精英计划”创业团队项目达到相应资助条件

后，由项目所在企业向受理部门提出申请。 

（2）审核。受理部门组织相关职能部门或第三方中介机构对申

请情况进行审查评估，并提出意见建议，并报市委人才办备案。 

（3）拨付。落户在市属单位的，直接拨付到市属单位；落户在

区的，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所在区财政，下达至

相关单位；落户在县的，县委人才办会同县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单

位。 

4.申请材料 

（1）资助资金申请表；（2）企业营业执照；（3）企业有关主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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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收入的第三方审计报告；（4）企业有关新购设备投入、新发生

研发投入、新增产业化空间租金的第三方审计报告；（5）区配套资

金拨付证明材料；（6）其他证明材料。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资金来源 

落户在市属单位的，资助经费由市财政承担。落户在区的项目，

资助经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从市人才发展专

项资金列支。落户在县的项目，资助经费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专项办，电话：2398730； 

吴兴区专项办，电话：2289372； 

南浔区专项办，电话：3013686； 

德清县专项办，电话：8060153； 

长兴县专项办，电话：6029063； 

安吉县专项办，电话：5123493；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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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太湖精英计划”领军型创业团队设备研发
投入申请表 

企业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注册时间  

入选时间  入选类别 A+/A/B/C 
团队负责人 

姓名 
 

身份证或 
护照号码 

 

第一核心成员  
身份证或 
护照号码 

 

第二核心成员  
身份证或 
护照号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设备研发投入 
资助申请 

根据            等文件规定，入选项目注册成立 5 年内，主

营业务收入 1000 万元以上的，3 年内按新购设备投入、新发生研

发投入 15%以及新增产业化空间租金，给予最高 1000 万元资助。

年  月至  年  月，  人才领衔的  项目，市财政应给予资助资金

万元，现区财政已安排资金  万元，特申请市财政资金  万元。累

计申请市财政资金  期  万元。 
团队负责人签字： 

单位法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专项办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委人才办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市专项办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四份，申请单位、市区县主管部门、市委人才办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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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太湖精英计划”领军型创业团队晋级奖励 
 

1.资助对象与标准 

“南太湖精英计划”A 类、B 类、C 类创业项目，在入选 5 年内，

年度绩效评估结果优秀，且达到以下条件之一的，可补足上一级资

助。 

（1）当年对地方财政贡献突出；（2）累计生产性设备投资达 2500

万元以上；（3）在全国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含股转系统（新三板）

挂牌。  

2.受理部门 

市、区县实施“南太湖精英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专项

办）。 

3.办理程序 

（1）申请。“南太湖精英计划”创业团队项目达到相应奖励条

件后，由项目所在企业向落户地专项办提出申请。 

（2）审核。受理部门组织相关职能部门或第三方中介机构对申

请情况进行审查评估，并提出意见建议，并报市委人才办备案。 

（3）拨付。落户在市属单位的，直接拨付到市属单位；落户在

区的，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所在区财政，下达至

相关单位；落户在县的，县委人才办会同县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单

位。 

4.申请材料 

13



 

 

（1）奖励资金申请表；（2）企业营业执照；（3）第三方年度绩

效评估报告；（4）当地税务部门出具纳税证明材料/第三方提供的关

于生产性设备投入的审计报告/企业上市挂牌文件（3 选 1 提供）；（5）

区配套资金拨付证明材料；（6）其他证明材料。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资金来源 

项目落户在市属单位的，资助经费由市财政承担。落户在区的，

资助经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从市人才发展专

项资金列支。落户在县的，资助经费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专项办，电话：2398730； 

吴兴区专项办，电话：2289372； 

南浔区专项办，电话：3013686； 

德清县专项办，电话：8060153； 

长兴县专项办，电话：6029063； 

安吉县专项办，电话：5123493； 

南太湖新区专项办，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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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州“南太湖精英计划”第三方绩效评估奖励
资金申请表 

企业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注册时间  

入选时间  入选类别 A/B/C 

团队负责人 
姓名 

 
身份证或 
护照号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第三方绩效评估奖

励资金申请 

根据             等文件规定，        人才领衔的

项目符合第三方绩效评估奖励晋级条件，可获市级财政资助资金共

万元。现区财政已安排资助资金  万元，特申请市财政资助资金  万

元。 

团队负责人签字： 

单位法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专项办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委人才办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市专项办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四份，申请单位、市区县主管部门、市委人才办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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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太湖精英计划”领军型创新团队资助 
 

1.资助对象与标准 

对入选“南太湖精英计划”A+类、A 类、B 类、C 类领军型创新团

队，分别给予 1000 万元、800 万元、500 万元、300 万元资助，领军

型创新团队所在企业要按各级政府财政资助总额的 1:2 以上给予经

费投入，创新项目产业化配套资金在入选后根据绩效评估情况以及

项目验收合格后分二期各按 50%拨付。 

具体企业创新性投入、团队成员到岗情况等条件按照年度实施

办法执行。 

2.受理部门 

市、区县科技局。 

3.办理程序 

（1）申请。“南太湖精英计划”创新团队项目达到相应资助条件

后，由项目所在企业向受理部门提出申请。 

（2）审核。受理部门组织相关职能部门或第三方中介机构对申

请情况进行审查评估，并提出意见建议，并报市委人才办备案。 

（3）拨付。落户在市属单位的，直接拨付到市属单位；落户在

区的，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所在区财政，下达至

相关单位；落户在县的，县委人才办会同县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单

位。 

4.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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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助资金申请表；（2）团队成员身份证明材料和劳动合同；

（3）所在企业营业执照；（4）创新项目资金投入证明；（5）第三方

评估报告；（6）团队负责人和第一、二核心成员个人所得税或社保

证明材料；（7）区配套资金拨付证明材料；（8）创新项目验收报告

（第二期资金申请需提供）；（9）其他证明材料。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资金来源 

落户在市属单位的，资助经费由市财政承担。落户在区的项目，

资助经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从市人才发展专

项资金列支。落户在县的项目，资助经费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科技局，电话：2201312； 

吴兴区科技局，电话：2289297； 

南浔区科技局，电话：3010595； 

德清县科技局，电话：8036796； 

长兴县科技局，电话：6086722； 

安吉县科技局，电话：5220973；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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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州“南太湖精英计划”领军型创新团队资助
资金申请表 

企业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  

团队负责人 
姓名 

 单位职务  
身份证或 
护照号码 

 

第一核心成员  单位职务  
身份证或 
护照号码 

 

第二核心成员  单位职务  
身份证或 
护照号码 

 

项目入选类别 A+/A/B/C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产业化配套 
资金申请 

根据             等文件规定，        人才领衔的

项目可获市级财政资助资金共   万元。现区财政已安排第   期资

助资金   万元，特申请市财政第期资助资金  万元。累计申请市

财政资金  期  万元。 
团队负责人签字： 

单位法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科技部门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委人才办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市科技局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市专项办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四份，申请单位、市区县主管部门、市委人才办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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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太湖精英计划”创新领军人才资助 

 

1.资助对象与标准 

对入选“南太湖精英计划”A 类、B 类、C 类创新长期领军人才，

按年薪的 70%、60%、50%，分别给予五年最高 500 万元、300 万元、

200 万元的薪酬补助。入选“南太湖精英计划”A 类、B 类、C 类创新

短期领军人才，按年薪的 70%、60%、50%，分别给予三年最高 150

万元、90 万元、45 万元的薪酬补助。 

2.受理部门 

市、区县经信部门。 

3.办理程序 

（1）申请。“南太湖精英计划”入选名单公布后，人才所在单位

根据人才到岗情况以及薪酬发放情况向受理部门申请。 

（2）审核。受理部门组织相关职能部门或第三方中介机构对申

请情况进行审查评估，并提出意见建议，并报市委人才办备案。 

（3）拨付。落户在市属单位的，直接拨付到市属单位；落户在

区的，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所在区财政，下达至

相关单位；落户在县的，县委人才办会同县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单

位。 

4.申请材料 

（1）资助资金申请表；（2）人才身份证明材料；（3）企业营业

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4）劳动合同；（5）薪酬发放证明材料（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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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工资、科技成果转化奖励、项目绩效奖励、股权分红等，除工资

外其他以现金形式支付的需提供人才本人签字及所在企业盖章的证

明材料）；（6）人才个人所得税或社保证明；（7）第三方评估报告；

（8）区配套资金证明；（9）其他证明材料。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资金来源 

落户在市属单位的，资助经费由市财政承担。落户在区的项目，

资助经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中，工业类项目

从市工业发展专项资金列支，其他类项目从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列

支。落户在县的项目，资助经费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经信局，电话：2109837； 

吴兴区经发局，电话：2289250； 

南浔区经发局，电话：2669667； 

德清县经信局，电话：8065742； 

长兴县经信局，电话：6042098； 

安吉县经信局，电话：5123556；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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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州“南太湖精英计划”领军型创新领军人才
资助资金申请表 

单位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  

人才姓名  
身份证或 
护照号码 

 

单位职务  引进方式 全职/柔性 

合同时间  入选类别 A/B/C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薪酬补助申请 

根据             等文件规定，       单位可按人才年薪

70%/60%/50%的比例享受薪酬补助。  年  月至  年  月，用人单

位拨付  人才  万元薪酬，（现区财政已安排第  期薪酬补助  万

元）特申请市财政第  期薪酬补助  万元，累计申请薪酬补助  期

万元。 

人才签字： 

单位法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经信部门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委人才办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市经信局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市专项办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四份，申请单位、市区县主管部门、市委人才办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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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专家工作站资助 

 

1.资助对象与标准 

对新建成国家级、省级院士专家工作站的建站单位，分别资助

100 万元、80 万元，市级院士专家工作站根据评定等次进行分级资

助，其中 A 类 50 万元、B 类 40 万元、C 类 30 万元。资助资金分二

期拨付：认定当年拨付 50%，首次年度绩效评估合格再拨付 50%。

市级院士专家工作站满 3 年绩效评估优秀、合格的，分别再给予 20

万元、8 万元资助。建站单位每多引进一名省内未建站的院士，再给

予 10 万元资助。 

2.受理部门 

市、区县科协，南太湖科创中心。 

3.办理程序 

（1）申请。建站单位达到相应资助条件后，向受理部门提出申请。 

（2）审核。受理部门对申请情况进行审查。市属建站单位由市

科协审核通过后，报市委人才办。落户在区的，落实区级资助资金

后，再上报市科协审核，审核通过后报市委人才办备案。落户在县

的，由县科协审核。 

（3）拨付。市属建站单位，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将资金拨

付至相关建站单位。落户在区的，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将资金

拨付到建站单位所在区财政，下达至相关建站单位。落户在县的，

县委人才办会同县财政局将资金拨付至建站单位。 

4.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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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湖州市院士专家工作站资助经费申请表》；（2）建站单位法

人证书；（3）根据不同资助类型，分别还需提供以下材料：①获得

国家级、省级院士专家工作站资助的，需提供国家级、省级院士专

家工作站认定文件；②获得市级院士专家工作站资助的，第一期拨

付需提供市级院士专家工作站认定文件；第二期拨付需提供绩效评

估结果文件；③获得满 3 年绩效评估优秀、合格资助的，需提供当

年绩效评估结果文件；④获得引进第二名及以上省内未建站院士资

助的，需提供院士证明及建站单位与院士的签约文本。 

落户在县的，申请材料参照执行。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资金来源 

市属建站单位，资助经费由市财政承担。落户在区的，资助经费由

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从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列支。

落户在县的，资助经费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科协（院士专家服务中心），电话：2367279； 

吴兴区科协，电话：2289296； 

南浔区科协，电话：3021972； 

德清县科协，电话：8075091； 

长兴县科协，电话：6023605； 

安吉县科协，电话：5220097； 

南太湖科创中心，电话：2389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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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州市院士专家工作站资助经费申请表 
院士专家工作站 

名  称 

 

资助类别 

□新建成院士专家工作站：□国家级 □省级 □市级（□A类  □

B 类  □C 类） 

□市级院士专家工作站满 3年绩效评估：□优秀  □合格 

□工作站引进一名以上院士：新增院士____名，合作院士共____
名 

申请资助经费 ￥_____________; 大写___________元  

建站单位名称  

基本账户、账号  

建站单位意见 

 

根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等文件有关规

定，______________院士专家工作站应获得资助经费________万
元，其中市级资助经费________万元，资助经费主要用于院士专

家工作站建设，确保单独核算、专款专用。 

单  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区级部门 

初审意见 

______________院士专家工作站应获得资助经费________
万元，现区财政已落实配套资金________万元，特申请市资助经

费________万元。 
 
区科协（盖章）：        区委人才办（盖章）： 

负责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市科协 

复审意见 

单  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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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南太湖精英计划”项目退出管理 
实施细则 

 

1.退出对象与情形 

对已入选“南太湖精英计划”的领军型创业团队、领军型创新团

队、创新领军人才长短期项目、院士专家工作站的，出现下列情况

之一的，应启动项目退出程序。 

（1）领军型创业团队 

①入选后 6 个月内未签约，或者签约后 6 个月内未注册实施的； 

②入选后团队负责人退出的； 

③入选后以其他项目替代申报项目的； 

④未经同意更换团队核心成员，影响项目正常运行的； 

⑤注册落户后连续 2 次年度绩效评估不合格的； 

⑥以同一或类似项目多地申报套取政策资金的； 

⑦政府资助资金使用存在虚构财务资料、虚假票据、擅自挪作

他用等重大问题的； 

⑧企业不合法经营，或在税务、安全、环保、社保、劳动用工

等方面出现严重违规的； 

⑨人才项目无故拒不参加年度绩效评估的； 

⑩人才项目运行异常等其他不符合领军型创业团队项目要求

的。 

（2）领军型创新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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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入选后 6 个月内未签约，或者签约后 6 个月内未启动实施的； 

②入选后团队负责人退出的； 

③入选后以其他项目替代申报项目的； 

④未经同意更换团队核心成员，影响项目正常运行的； 

⑤入选后连续 2 次年度绩效评估不合格的； 

⑥以同一或类似项目多地申报套取政策资金的； 

⑦政府资助资金使用存在虚构财务资料、虚假票据、擅自挪作

他用等重大问题的； 

⑧依托企业出现重大经营、管理和信用等问题的； 

⑨无特殊原因，项目逾期 6 个月未提出验收申请的； 

⑩人才项目验收不合格的； ⑪无故拒不参加绩效评估的； ⑫人才项目运行异常等其他不符合领军型创新团队项目要求的。 

（3）创新领军人才长短期项目 

①入选后领军人才退出的； 

②入选后以其他项目替代申报项目的； 

③入选后连续 2 次年度绩效评估不合格的； 

④无特殊原因，项目逾期 6 个月未提出验收申请的； 

⑤人才项目验收不合格的； 

⑥政府资助资金使用存在虚构财务资料、虚假票据、擅自挪作

他用等重大问题的； 

⑦企业不合法经营，或在税务、安全、环保、社保、劳动用工

等方面出现严重违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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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无故拒不参加绩效评估的； 

⑨人才项目运行异常等其他不符合创新领军人才项目要求的。 

（4）院士专家工作站 

根据《湖州市院士专家工作站绩效考核办法》（湖科协〔2014〕

90 号），院士专家工作站第一次考核不合格的，提出警告，责令整改；

连续 2 年考核不合格的或 3 年内有两次考核不合格的，征求建站院

士意见后，取消市级工作站资格。 

2.实施主体 

建立“南太湖精英计划”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由组织、人力社

保、科技、经信、科协、财政等部门分管领导及职能处（科）室负

责人组成，联席会议定期研究审议决定人才项目退出工作相关事项。

市、区县实施“南太湖精英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专项办”）

负责具体工作。 

3.办理程序 

（1）申请。人才项目出现本办法规定的退出情形时，各区县专

项办应与项目负责人和项目所在企业负责人进行充分沟通，查实后

提出退出意见，并将项目退出申请报告及处置建议方案报送市专项

办。 

（2）核查。由市专项办牵头，联合组织、经信、科技、财政、

科协等相关部门对提出退出申请的人才项目结合实际开展实地核

查，形成核查意见。 

（3）审计。根据市专项办核查意见，对未拨付资助资金或全额

退回政府资助资金的才项目直接提交市“南太湖精英计划”工作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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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会议审议。对其他已经拨付资助资金的人才项目，由区县专项办

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处置建议方案后再提交市“南太湖精英计划”工

作联席会议审议。 

（4）审议。市专项办根据区县专项办意见和部门核查意见，提

出拟退出人才项目处置建议方案上报市“南太湖精英计划”工作联

席会议审定。根据审议结果，由市专项办发文公布“南太湖精英计

划”人才项目退出名单。 

（5）退出。根据联席会议审议结果，对需要追缴政府资助资金

的人才项目，由区县专项办牵头，结合各区实际，联合组织、经信、

科技、财政、科协等相关部门成立资金追缴专项小组，负责政府资

助资金追缴处置工作。退出处置完成后，区县专项办应将处置情况

报送市专项办，由市专项办向市“南太湖精英计划”工作联席会议

汇报处置情况。 

（6）备案。退出工作完成后，市专项办牵头对退出人才项目的

申请报告、审计报告等材料进行统一归档和备案。 

4.申请材料 

（1）项目退出申请报告及处置建议方案；（2）其他佐证材料。 

5.资金管理 

人才项目退出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从区县人才工作经费中列

支。市本级人才项目追回的政府资助资金按原渠道退回，其中退回

市财政的政府资助资金继续纳入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使用。 

按照“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原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

给予容错处理，对人才项目已使用的政府资助资金不予追缴：1.因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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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重大伤残等人才个人突发状况致使项目无法实施或失败的；2.

经第三方专业机构认定因关键技术研究失败导致人才项目无法实施

或失败的；3.因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人才项

目无法实施或失败的；4.其他经市“南太湖精英计划”工作联席会议

认定的容错情形。 

6.办理处室及联系方式 

市“专项办”电话：2398731 

吴兴区“专项办”电话：2289372 

南浔区“专项办”电话：3013686 

德清县“专项办”电话：8060153 

长兴县“专项办”电话：6029063 

安吉县“专项办”电话：5123493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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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南太湖精英计划”项目人员变更 
管理实施细则 

 

1.变更对象与情形 

对已入选的“南太湖精英计划”领军型创新创业团队，出现团

队核心成员岗位变动、离职等情形，需申请核心成员变更。新增成

员与被调整人员人才层次应相当，且团队成员变更后，应符合项目

入选当年“南太湖精英计划”实施办法申报要求。原则上每个团队

申请核心成员变更累计不得超过两人。 

2.实施主体 

建立“南太湖精英计划”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由组织、人力社

保、科技、经信、科协、财政等部门分管领导及职能处（科）室负

责人组成，联席会议定期研究审议决定项目人员变更工作相关事项。

市、区县实施“南太湖精英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专项办”）

负责具体工作。 

3.办理程序 

（1）申请。人才项目提出人员变更时，人才项目所在企业向各

区县专项办提出申请，各区县专项办牵头组织项目主管部门对项目

实际情况进行核实，并将处理意见报送相应市级主管部门。 

（2）核查。由相应市级主管部门对提出人员变更申请的人才项

目结合实际开展实地核查，形成核查意见。 

（3）审议。市专项办根据区县专项办意见和部门核查意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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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人才项目拟变更成员建议方案上报市“南太湖精英计划”工作联

席会议审定。根据审议结果，由市专项办发文公布“南太湖精英计

划”人才项目人员变更名单。 

（4）备案。人员变更工作完成后，市专项办牵头对变更人才项

目的申请报告、审计报告等材料进行统一归档和备案。 

4.申请材料 

（1）项目变更申请报告；（2）其他佐证材料。 

5.办理处室及联系方式 

市“专项办”电话：2398731 

吴兴区“专项办”电话：2289372 

南浔区“专项办”电话：3013686 

德清县“专项办”电话：8060153 

长兴县“专项办”电话：6029063 

安吉县“专项办”电话：5123493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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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太湖特支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资助 
 

1.资助对象与标准 

对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给予每人 40 万元的特殊支持，特殊支持经

费分两批各按 50%拨付，人才入选后拨付首批经费，第三年根据中

期绩效考核评估结果拨付第二批经费，经费的 50%用于科学技术人

才奖励，由人才自主使用，其余 50%主要用于用人单位支持人才开

展团队建设、人才培养、项目开发、课题研究、技术创新、工作室

建设、合作交流等创新创业活动。 

2.受理部门 

市、区县科技局。 

3.办理程序 

（1）申请。人才所在单位根据人才入选类别向落户地科技局提

出申请，其中市属单位向市科技局提出申请。 

（2）审核。所属区县受理部门对申请情况进行审查。审查通过

后，落户在市属单位的，报市委人才办；落户在区的，落实区级资

助资金后，再上报市级受理部门复审，复审通过后，报市委人才办

备案；落户在县的，报县委人才办。 

（3）拨付。落户在市属单位的，直接拨付到市属单位；落户在

区的，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所在区财政，下达至

相关单位；落户在县的，县委人才办会同县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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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请材料 

（1）资助资金申请表；（2）全职在湖工作 5 年以上的承诺书；

（3）中期绩效考核评估结果（第二期资金申请需提供）；（4）社保

缴纳证明或税务部门出具纳税证明材料；（5）劳动合同；（6）其他

证明材料。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资金来源 

落户在市属单位的，资助经费由市财政承担。落户在区的项目，

资助经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从市人才发展专

项资金列支。落户在县的项目，资助经费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科技局，电话：2576553； 

吴兴区科技局，电话：2289297； 

南浔区科技局，电话：3010595； 

德清县科技局，电话：8036796； 

长兴县科技局，电话：6086722； 

安吉县科技局，电话：5220973；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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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太湖特支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资助 
资金申请表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人才姓名  
身份证或 
护照号码 

 

职务  入选类别  

入选年份  合同时间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资助资金申请 

根据            等文件规定，       人才可获市级财政资

助资金   万元。特申请市财政第    期资助资金    万元。 
   

人才签字： 

单位法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科技局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区委人才办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市科技局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三份，申请单位、行业主管部门、市委人才办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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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太湖特支计划”科技创业领军人才资助 

 

1.资助对象与标准 

对科技创业领军人才给予每人 40 万元的特殊支持，特殊支持经

费分两批各按 50%拨付，人才入选后拨付首批经费，第三年根据中

期绩效考核评估结果拨付第二批经费，经费的 50%用于科学技术人

才奖励，由人才自主使用，其余 50%主要用于创业企业设备投入、

项目研发、人才引进等创业活动。 

2.受理部门 

市、区县科技局。 

3.办理程序 

（1）申请。人才所在单位根据人才入选类别向落户地科技局提

出申请，其中市属单位向市科技局提出申请。 

（2）审核。所属区县受理部门对申请情况进行审查。审查通过

后，落户在市属单位的，报市委人才办；落户在区的，落实区级资

助资金后，再上报市级受理部门复审，复审通过后，报市委人才办

备案；落户在县的，报县委人才办。 

（3）拨付。落户在市属单位的，直接拨付到市属单位；落户在

区的，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所在区财政，下达至

相关单位；落户在县的，县委人才办会同县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单

位。 

4.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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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助资金申请表；（2）企业主要创办者和实际控制人的证

明材料；（3）中期绩效考核评估结果（仅用于第二期资金申请）；（4）

其他证明材料。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资金来源 

落户在市属单位的，资助经费由市财政承担。落户在区的项目，

资助经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从市人才发展专

项资金列支。落户在县的项目，资助经费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科技局，电话：2576553； 

吴兴区科技局，电话：2289297； 

南浔区科技局，电话：3010595； 

德清县科技局，电话：8036796； 

长兴县科技局，电话：6086722； 

安吉县科技局，电话：5220973；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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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太湖特支计划”创业领军人才资助 
资金申请表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人才姓名  
身份证或 
护照号码 

 

职务  入选类别  

入选年份  合同时间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资助资金申请 

根据            等文件规定，       人才可获市级财政资

助资金   万元。特申请市财政第    期资助资金    万元。 
 

人才签字： 

单位法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科技局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区委人才办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市科技局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三份，申请单位、行业主管部门、市委人才办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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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太湖特支计划”人文社科领域领军人才、
青年拔尖人才资助 

 

1.资助对象与标准 

对人文社科领军人才给予每人 20 万元的特殊支持，对人文社科

青年拔尖人才给予每人 10 万元的特殊支持，经费分两批各按 50%拨

付，人才入选后拨付首批经费，第三年根据中期绩效考核评估结果

拨付第二批经费，经费的 50%用于科学技术人才奖励，由人才自主

使用，其余 50%主要用于用人单位支持人才开展团队建设、人才培

养、项目开发、课题研究、技术创新、工作室建设、合作交流等创

新创业活动。 

2.受理部门 

市、区县委宣传部。 

3.办理程序 

（1）申请。人才所在单位根据人才入选类别向落户地宣传部提

出申请，其中市属单位向市委宣传部提出申请。 

（2）审核。所属区县受理部门对申请情况进行审查。审查通过

后，落户在市属单位的，报市委人才办；落户在区的，落实区级资

助资金后，再上报市级受理部门复审，复审通过后，报市委人才办

备案；落户在县的，报县委人才办。 

（3）拨付。落户在区的，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将资金拨付

到所在区财政，下达至相关单位；落户在市属单位的，直接拨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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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属单位；落户在县的，县委人才办会同县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单

位。 

4.申请材料 

（1）资助资金申请表；（2）全职在湖工作 5 年以上的承诺书；

（3）中期绩效考核评估结果（仅用于第二期资金申请）；（4）社保

缴纳证明或税务部门出具纳税证明材料；（5）其他证明材料。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资金来源 

落户在市属单位的，资助经费由市财政承担。落户在区的项目，

资助经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从市人才发展专

项资金列支。落户在县的项目，资助经费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委宣传部，电话：3390093； 

吴兴区委宣传部，电话：2551185； 

南浔区委宣传部，电话：3025919； 

德清县委宣传部，电话：8063013； 

长兴县委宣传部，电话：6256370； 

安吉县委宣传部，电话：5025122； 

南太湖新区党群工作部，电话：2702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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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太湖特支计划”人文社科人才资助 
资金申请表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人才姓名  
身份证或 
护照号码 

 

职务  入选类别  

入选年份  合同时间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资助资金申请 

根据            等文件规定，       人才可获市级财政资

助资金   万元。特申请市财政第    期资助资金    万元。 
 

人才签字： 

单位法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委宣传部审

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区委人才办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市委宣传部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三份，申请单位、行业主管部门、市委人才办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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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太湖特支计划”教育领军人才资助 
 

1.资助对象与标准 

对教育领军人才给予每人 20 万元的特殊支持。特殊支持经费分

两批各按 50%拨付，人才入选后拨付首批经费，第三年根据中期绩

效考核评估结果拨付第二批经费，经费的 50%用于科学技术人才奖

励，由人才自主使用，其余 50%主要用于用人单位支持人才开展团

队建设、人才培养、项目开发、课题研究、技术创新、工作室建设、

合作交流等创新创业活动。 

2.受理部门 

市、区县教育局。 

3.办理程序 

（1）申请。人才所在单位根据人才入选类别向落户地受理部门

提出申请，其中市属单位向市级受理部门提出申请。 

（2）审核。所属区县受理部门对申请情况进行审查。审查通过

后，落户在市属单位的，报市委人才办；落户在区的，落实区级资

助资金后，再上报市级受理部门复审，复审通过后，报市委人才办

备案；落户在县的，报县委人才办。 

（3）拨付。落户在区的，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将资金拨付

到所在区财政，下达至相关单位；落户在市属单位的，直接拨付到

市属单位；落户在县的，县委人才办会同县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单

位。 

41



 

 

4.申请材料 

（1）资助资金申请表；（2）全职在湖工作 5 年以上的承诺书；

（3）社保缴纳证明或税务部门出具纳税证明材料；（4）中期绩效考

核评估结果（仅用于第二期资金申请）；（5）其他证明材料。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资金来源 

落户在市属单位的，资助经费由市财政承担。落户在区的项目，

资助经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从市人才发展专

项资金列支。落户在县的项目，资助经费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教育局，电话：2398579； 

吴兴区教育局，电话：2289281； 

南浔区教育局，电话：3023575； 

德清县教育局，电话：8367916； 

长兴县教育局，电话：6228136； 

安吉县教育局，电话：5188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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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太湖特支计划”教育领军人才资助 
资金申请表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人才姓名  
身份证或 
护照号码 

 

职务  入选类别  

入选年份  合同时间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资助资金申请 

根据            等文件规定，       人才可获市级财政资

助资金   万元。特申请市财政第    期资助资金    万元。 
 

人才签字： 

单位法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教育局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区委人才办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市教育局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三份，申请单位、行业主管部门、市委人才办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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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太湖特支计划”高技能领军人才资助 

 

1.资助对象与标准 

对高技能领军人才给予每人 20 万元的特殊支持，特殊支持经费

分两批各按 50%拨付，人才入选后拨付首批经费，第三年根据中期

绩效考核评估结果拨付第二批经费，经费的 50%用于科学技术人才

奖励，由人才自主使用，其余 50%主要用于用人单位支持人才开展

团队建设、人才培养、项目开发、课题研究、技术创新、工作室建

设、合作交流等创新创业活动。 

2.受理部门 

市、区县人力社保局。 

3.办理程序 

（1）申请。人才所在单位根据人才入选类别向落户地受理部门

提出申请，其中市属单位向市级受理部门提出申请。 

（2）审核。所属区县受理部门对申请情况进行审查。审查通过

后，落户在市属单位的，报市委人才办；落户在区的，落实区级资

助资金后，再上报市级受理部门复审，复审通过后，报市委人才办

备案；落户在县的，报县委人才办。 

（3）拨付。落户在市属单位的，直接拨付到市属单位；落户在

区的，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所在区财政，下达至

相关单位；落户在县的，县委人才办会同县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单

位。 

4.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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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助资金申请表；（2）全职在湖工作 5 年以上的承诺书；

（3）中期绩效考核评估结果（仅用于第二期资金申请）；（4）社保

缴纳证明或税务部门出具纳税证明材料；（5）劳动合同；（6）其他

证明材料。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资金来源 

落户在市属单位的，资助经费由市财政承担。落户在区的项目，

资助经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从市人才发展

专项资金列支。落户在县的项目，资助经费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人力社保局，电话：2398708； 

吴兴区人力社保局，电话：2289377； 

南浔区人力社保局，电话：3026682； 

德清县人力社保局，电话：8018591； 

长兴县人力社保局，电话：6038432； 

安吉县人力社保局，电话：5137650；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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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太湖特支计划”高技能领军人才资助 
资金申请表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人才姓名  
身份证或 
护照号码 

 

职务  入选类别  

入选年份  合同时间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资助资金申请 

根据            等文件规定，       人才可获市级财政资助资

金   万元。特申请市财政第    期资助资金    万元。 

人才签字： 

单位法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人力社保局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区委人才办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市人力社保局审

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三份，申请单位、行业主管部门、市委人才办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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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太湖特支计划”传统工艺领军人才资助 

 

1.资助对象与标准 

对传统工艺领军人才给予每人 20 万元的特殊支持，特殊支持经

费分两批各按 50%拨付，人才入选后拨付首批经费，第三年根据中

期绩效考核评估结果拨付第二批经费，经费的 50%用于科学技术人

才奖励，由人才自主使用，其余 50%主要用于用人单位支持人才开

展团队建设、人才培养、项目开发、课题研究、技术创新、工作室

建设、合作交流等创新创业活动。 

2.受理部门 

市、区县经信局。 

3.办理程序 

（1）申请。人才所在单位根据人才入选类别向落户地受理部门

提出申请，其中市属单位向市级受理部门提出申请。 

（2）审核。所属区县受理部门对申请情况进行审查。审查通过

后，落户在市属单位的，报市委人才办；落户在区的，落实区级资

助资金后，再上报市级受理部门复审，复审通过后，报市委人才办

备案；落户在县的，报县委人才办。 

（3）拨付。落户在市属单位的，直接拨付到市属单位；落户在

区的，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所在区财政，下达至

相关单位；落户在县的，县委人才办会同县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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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请材料 

（1）资助资金申请表；（2）全职在湖工作 5 年以上的承诺书；

（3）中期绩效考核评估结果（仅用于第二期资金申请）；（4）社保

缴纳证明或税务部门出具纳税证明材料；（5）其他证明材料。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资金来源 

落户在市属单位的，资助经费由市财政承担。落户在区的项目，

资助经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从市人才发展专

项资金列支。落户在县的项目，资助经费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经信局，电话：2880817； 

吴兴区经发局，电话：2289226； 

南浔区经发局，电话：2669667； 

德清县经信局，电话：8886517； 

长兴县经信局，电话：6040530； 

安吉县经信局，电话：5123556； 

南太湖新区经信局，电话：2165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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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太湖特支计划”传统工艺领军人才资助资
金申请表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人才姓名  
身份证或 
护照号码 

 

职务  入选类别  

入选年份  合同时间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资助资金申请 

根据            等文件规定，       人才可获市级财政资

助资金   万元。特申请市财政第    期资助资金    万元。 
 

人才签字： 

单位法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经信局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区委人才办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市经信局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三份，申请单位、行业主管部门、市委人才办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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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太湖特支计划”乡村振兴领军人才资助 

 

1.资助对象与标准 

对乡村振兴领军人才给予每人 30 万元的特殊支持，特殊支持经

费分两批各按 50%拨付，人才入选后拨付首批经费，第三年根据中

期绩效考核评估结果拨付第二批经费，经费的 50%用于科学技术人

才奖励，由人才自主使用，其余 50%主要用于创业企业设备投入、

项目研发、人才引进等创业活动。 

2.受理部门 

市、区县农业农村局。 

3.办理程序 

（1）申请。人才所在单位根据人才入选类别向落户地受理部门

提出申请，其中市属单位向市级受理部门提出申请。 

（2）审核。所属区县受理部门对申请情况进行审查。审查通过

后，落户在市属单位的，报市委人才办；落户在区的，落实区级资

助资金后，再上报市级受理部门复审，复审通过后，报市委人才办

备案；落户在县的，报县委人才办。 

（3）拨付。落户在市属单位的，直接拨付到市属单位；落户在

区的，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所在区财政，下达至

相关单位；落户在县的，县委人才办会同县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单

位。 

4.申请材料 

（1）资助资金申请表；（2）企业主要创办者和实际控制人的证

50



 

 

明材料；（3）中期绩效考核评估结果（仅用于第二期资金申请）；（4）

其他证明材料。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资金来源 

落户在市属单位的，资助经费由市财政承担。落户在区的项目，

资助经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从市人才发展

专项资金列支。落户在县的项目，资助经费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农业农村局，电话：2074458； 

吴兴区农业农村局，电话：2551722； 

南浔区农业农村局，电话：3023993； 

德清县农业农村局，电话：8886220； 

长兴县农业农村局，电话：6046110； 

安吉县农业农村局，电话：5223052；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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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太湖特支计划”乡村振兴领军人才资助 
资金申请表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人才姓名  
身份证或 
护照号码 

 

职务  入选类别  

入选年份  合同时间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资助资金申请 

根据            等文件规定，       人才可获市级财政资

助资金   万元。特申请市财政第    期资助资金    万元。 
 

人才签字： 

单位法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农业农村局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区委人才办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市农业农村局审

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三份，申请单位、行业主管部门、市委人才办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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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太湖特支计划”人力资源管理领军 

人才资助 
 

1.资助对象与标准 

对人力资源管理领军人才给予每人 20 万元的特殊支持，特殊支

持经费分两批各按 50%拨付，人才入选后拨付首批经费，第三年根

据中期绩效考核评估结果拨付第二批经费，经费的 50%用于科学技

术人才奖励，由人才自主使用，其余 50%主要用于用人单位支持人

才开展团队建设、人才培养、项目开发、课题研究、技术创新、工

作室建设、合作交流等创新创业活动。 

2.受理部门 

市、区县人力社保局。 

3.办理程序 

（1）申请。人才所在单位根据人才入选类别向落户地受理部门

提出申请，其中市属单位向市级受理部门提出申请。 

（2）审核。所属区县受理部门对申请情况进行审查。审查通过

后，落户在市属单位的，报市委人才办；落户在区的，落实区级资

助资金后，再上报市级受理部门复审，复审通过后，报市委人才办

备案；落户在县的，报县委人才办。 

（3）拨付。落户在市属单位的，直接拨付到市属单位；落户在

区的，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所在区财政，下达至

相关单位；落户在县的，县委人才办会同县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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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4.申请材料 

（1）资助资金申请表；（2）全职在湖工作 5 年以上的承诺书；

（3）中期绩效考核评估结果（仅用于第二期资金申请）；（4）社保

缴纳证明或税务部门出具纳税证明材料；（5）其他证明材料。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资金来源 

落户在市属单位的，资助经费由市财政承担。落户在区的项目，

资助经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从市人才发展专

项资金列支。落户在县的项目，资助经费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人力社保局，电话：2398731； 

吴兴区人力社保局，电话：2289372； 

南浔区人力社保局，电话：3013686； 

德清县人力社保局，电话：8280033； 

长兴县人力社保局，电话：6022530； 

安吉县人力社保局，电话：5123493；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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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太湖特支计划”人力资源管理领军人才资
助资金申请表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人才姓名  
身份证或 
护照号码 

 

职务  入选类别  

入选年份  合同时间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资助资金申请 

根据            等文件规定，       人才可获市级财政

资助资金   万元。特申请市财政第    期资助资金    万元。 
 

人才签字： 

单位法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人力社保局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区委人才办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市人力社保局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三份，申请单位、行业主管部门、市委人才办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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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太湖特支计划”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 

青年拔尖人才资助 
 

1.资助对象与标准 

对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青年拔尖人才给予每人 30 万元的特

殊支持，特殊支持经费分两批各按 50%拨付，人才入选后拨付首批

经费，第三年根据中期绩效考核评估结果拨付第二批经费，经费的

50%用于科学技术人才奖励，由人才自主使用，其余 50%主要用于用

人单位支持人才开展团队建设、人才培养、项目开发、课题研究、

技术创新、工作室建设、合作交流等创新创业活动。 

2.受理部门 

市、区县人力社保局。 

3.办理程序 

（1）申请。人才所在单位根据人才入选类别向落户地受理部门

提出申请，其中市属单位向市级受理部门提出申请。 

（2）审核。所属区县受理部门对申请情况进行审查。审查通过

后，落户在市属单位的，报市委人才办；落户在区的，落实区级资

助资金后，再上报市级受理部门复审，复审通过后，报市委人才办

备案；落户在县的，报县委人才办。 

（3）拨付。落户在市属单位的，直接拨付到市属单位；落户在

区的，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所在区财政，下达至

相关单位；落户在县的，县委人才办会同县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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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4.申请材料 

（1）资助资金申请表；（2）全职在湖工作 5 年以上的承诺书；

（3）中期绩效考核评估结果（仅用于第二期资金申请）；（4）社保

缴纳证明或税务部门出具纳税证明材料；（5）其他证明材料。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资金来源 

落户在市属单位的，资助经费由市财政承担。落户在区的项目，

资助经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从市人才发展专

项资金列支。落户在县的项目，资助经费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人力社保局，电话：2398731； 

吴兴区人力社保局，电话：2289372； 

南浔区人力社保局，电话：3013686； 

德清县人力社保局，电话：8280033； 

长兴县人力社保局，电话：6022530； 

安吉县人力社保局，电话：5123493；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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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太湖特支计划”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 
青年拔尖人才资助资金申请表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人才姓名  
身份证或 
护照号码 

 

职务  入选类别  

入选年份  合同时间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资助资金申请 

根据            等文件规定，       人才可获市级财政资

助资金   万元。特申请市财政第    期资助资金    万元。 
 

人才签字： 

单位法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人力社保局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区委人才办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市人力社保局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三份，申请单位、行业主管部门、市委人才办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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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省级海外领军人才专家资助 
 

1.资助对象与标准 

对 2020年 1月 1日后在湖入选国家和省级海外领军人才的项目，

直接认定为“南太湖精英计划”相应领域 A 类、B 类人才项目，并按

照国家、省补助奖励额度再给予个人 1:1 配套资助。 

对 2020 年 1 月 1 日后，从市外全职引进的国家、省级海外领军

人才创新人才项目，分别参照“南太湖精英计划”A 类、B 类对应类别

标准给予薪酬资助。 

对 2020 年 1 月 1 日后，从市外引进的国家、省级海外领军人才

来湖创业的（人才一般应为企业法定代表人，持股比例不低于 30%

且为第一大股东；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以上的，人才个人股权占总注

册资本 30%以上，也可视为企业主要创办人；个人实际到位的货币

出资不少于 200 万元），自创业企业成立之日起五年内，按设备技术

投资额和研发经费的 60%，分别给予最高 1000 万元、800 万元资助。 

2.受理部门 

（1）奖励配套资金：市、区县委人才办，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

服务中心。 

（2）创业发展资助资金：市、区县人力社保局，南太湖新区人

才发展服务中心。 

项目启动资金和薪酬补助资金按“南太湖精英计划”相关细则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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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办理程序 

（1）申请。国家和省级海外领军人才项目达到相应资助条件后，

由项目所在单位向落户地人社部门提出申请，其中市属单位向市实

施“南太湖精英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申请。 

（2）审核。受理部门组织相关职能部门或第三方中介机构对申

请情况进行审查评估，并提出意见建议。 

（3）拨付。落户在市属单位的，直接拨付到市属单位；落户在

区的，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所在区财政，下达至

相关单位；落户在县的，县委人才办会同县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单

位。 

4.申请材料 

奖励配套资金：（1）资助资金申请表；（2）人才身份证明材料；

（3）劳动合同；（4）人才到岗证明材料；（5）区配套资金拨付证明

材料；（6）其他证明材料。 

创业发展资助资金：（1）资助资金申请表；（2）企业营业执照；

（3）第三方审计的财务报表；（4）第三方出具关于新购设备投入、

新发生研发投入的审计报告；（5）第三方评估报告；（6）区配套资

金拨付证明材料；（7）其他证明材料。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资金来源 

落户在市属单位的，资助经费由市财政承担。落户在区的项目，

资助经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从市人才发展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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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资金列支。落户在县的项目，资助经费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1）奖励配套资金 

市委人才办，电话：3390107； 

吴兴区委人才办，电话：2289171； 

南浔区委人才办，电话：2663379； 

德清县委人才办，电话：8289273； 

长兴县委人才办，电话：6042086； 

安吉县委人才办，电话：5123852；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2）创业发展资助资金联系方式 

市人力社保局，电话：2398731； 

吴兴区人力社保局，电话：2289372； 

南浔区人力社保局，电话：3013686； 

德清县人力社保局，电话：8280033； 

长兴县人力社保局，电话：6022530； 

安吉县人力社保局，电话：5123493；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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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国家和省级海外领军人才专家配套奖励 
资金申请表 

单位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注册时间  

人才姓名  
身份证或护照

号码 
 

入选工程 国家级/省级 人才类型 
自主培育/ 
市外引进 

引进方式 全职/柔性 人才类别 创业/创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奖励配套 
资金申请 

根据      等文件规定，    人才可享受市级财政配套资金  万
元。现区财政已安排配套资金  万元，特申请市财政配套资金  万元。

人才签字： 
单位法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委人才办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市委人才办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四份，申请单位、市区县主管部门、市委人才办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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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国家和省级海外领军人才专家创业发展 
资助资金申请表 

单位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注册时间  

人才姓名  
身份证或护照

号码 
 

入选工程 国家级/省级 人才类型 
自主培育/ 
市外引进 

引进方式 全职/柔性 人才类别 创业/创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创业发展资助

资金申请 

根据            等文件规定，项目注册成立 5 年内，按设备技

术投资额和研发经费 60%，给予最高 1000/800 万元资助。  年  月
至  年  月，  人才领衔的  项目，市财政应给予资助资金  万元，

现区财政已安排资金  万元，特申请市财政资金  万元。累计申请市

财政资金  期  万元。 
团队负责人签字： 

单位法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专项办审

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委人才办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市专项办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市委人才办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四份，申请单位、市区县主管部门、市委人才办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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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省“万人计划”人才资助 
 

1.资助对象与标准 

对在湖申报入选国家、省“万人计划”人才的直接纳入“南太湖本

土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在享受国家、省财政政策支持的基础

上，再按相应类别的资助标准给予政策支持。市外全职引进的国家

和省“万人计划”人才，参照“南太湖本土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

相应类别的资助标准给予政策支持。国家、省“万人计划”杰出人才按

每人 50 万元的资助标准给予政策支持。 

2.受理部门 

市、区县职能主管部门。 

3.办理程序 

（1）申请。人才所在单位根据人才入选类别向落户地行业主管

部门提出申请，其中市属单位向市级行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2）审核。受理部门组织开展对人才的创新创业工作以及在岗

情况进行评估审查，提出意见建议，并报市委人才办备案。 

（3）拨付。落户在市属单位的，直接拨付到市属单位；落户在

区的，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所在区财政，下达至

相关单位；落户在县的，县委人才办会同县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单

位。 

4.申请材料 

（1）资助资金申请表；（2）全职在湖工作 5 年以上的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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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劳动合同（市外全职引进的提供）；（4）中期绩效考核评估结

果（仅用于第二期资金申请）；（5）其他证明材料。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资金来源 

落户在市属单位的，资助经费由市财政承担。落户在区的项目，

资助经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从市人才发展专

项资金列支。落户在县的项目，资助经费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参见“南太湖特支计划”各类人才联系方式。 

65



 

 

附件 

湖州“万人计划”人才资助资金申请表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人才姓名  
身份证或 
护照号码 

 

入选工程 
国家“万人计划”/ 
省“万人计划” 

入选类别  

人才类型 自主培育/全职引进 入选年份  

职务  合同时间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资助资金申请 

根据            等文件规定，       人才可获市级财政资助

资金   万元。特申请市财政第   期资助资金    万元。 

 

人才签字： 

单位法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行业主管部

门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市级行业主管部

门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四份，申请单位、市区县行业主管部门、市委人才办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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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领军型创新创业团队资助 
 

1.资助对象与标准 

对入选省领军型创新团队的，按省财政资助金额，给予 1:1 配套

支持。对入选省领军型创业团队的，若此前未获得过我市人才政策

项目资助的，则按 500 万元标准给予项目资助；若此前已获我市人

才政策项目但资助未满 500 万元的，则按此前资助金额补足至 500

万元；若此前已获得我市人才政策项目资助且达到或超过 500 万元

的，则追加 100 万元资助。 

资金分两期拨付，首期拨付 50%。任务书期限过半时，团队需

提交进展报告与相关证明材料，通过现场评估和委托有条件的第三

方评估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中期评估。团队与企业原有研发力量融合

程度、关键技术突破、标志性成果质量、产业化水平、企业及政府

配套措施到位情况等各项指标均完成 50%以上的，拨付剩余资金。 

2.受理部门 

市、区县科技局，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 

3.办理程序 

（1）申请。省领军型创业团队达到相应资助条件后，由团队所

在企业向落户地提出申请。 

（2）审核。团队落户地组织相关职能部门配合省厅对申请情况

进行审查或实地考察，落户在区的，拨付区级资助资金后，再上报

市科技局审核，审核通过后报市委人才办备案；落户在县的，拨付

县级资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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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拨付。落户在市属单位的，直接拨付到市属单位；落户在

区的，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所在区财政，下达至

相关单位；落户在县的，县委人才办会同县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单

位。 

4.申请材料 

（1）《浙江省领军型创业团队资助资金申请表》；（2）入选省团

队文件（首期资金申请提供）；（3）人才身份证或护照、企业营业执

照、第三方验资报告、核心技术专利、第三方审计的财务报表、当

地税务部门出具纳税证明、第三方评估报告、区配套资金下拨单（第

二期资金申请提供）。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资金来源 

落户在市属单位的，资助经费由市财政承担。落户在区的项目，

资助经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从市科技专项资

金列支。落户在县的项目，资助经费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科技局，电话：2576553； 

吴兴区科技局，电话：2289297； 

南浔区科技局，电话：3010595； 

德清县科技局，电话：8036796； 

长兴县科技局，电话：6086722； 

安吉县科技局，电话：5220973；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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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州市市级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 
 

项目名称  

项目申请人/ 
申请单位  

项目资金 
申请额  

项目主要内容  

项目申请 
单位意见 

 
 

单 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区级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单 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区委人才办 
审核意见 

 
单 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市级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单 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市委人才办 
审核意见 

 

 
单 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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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专家资助 
 

1.资助对象与标准 

对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的培养人才，培养期内每年给

予 2 万元资助。认定文件公布在 2020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按照原有

政策及标准执行。 

2.受理部门 

市、区县人力社保局，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 

3.办理程序 

市、区县人力社保部门根据上级有关文件、批文，经领导办公

会议审核通过后，拨付资助经费。 

4.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5.资金来源 

上述补助经费，市属单位的资助经费由市财政承担，落户在区

的，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从市人力社保局经费

列支。落户在县的，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6.联系方式 

市人力社保局，电话：2398191； 

吴兴区人力社保局，电话：2289372； 

南浔区人力社保局，电话：3013686； 

德清县人力社保局，电话：806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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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兴县人力社保局，电话：6029063； 

安吉县人力社保局，电话：5123493；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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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资助 
 

1.资助对象与标准 

对入选国家和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的，连续 3 年每年给予 2

万元资助。认定文件公布在 2020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按照原有政策

及标准执行。 

2.受理部门 

市、区县人力社保局，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 

3.办理程序 

市、区县人力社保部门根据上级有关文件、批文，经领导办公

会议审核通过后，拨付资助经费。 

4.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5.资金来源 

上述补助经费，市属单位的资助经费由市财政承担，落户在区

的，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2020 年 1 月 1 日之前入选对象

的资助经费按原办法执行），市财政资金从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列

支。落户在县的，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6.联系方式 

市人力社保局，电话：2398191； 

吴兴区人力社保局，电话：2289372； 

南浔区人力社保局，电话：3013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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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清县人力社保局，电话：8060153； 

长兴县人力社保局，电话：6029063； 

安吉县人力社保局，电话：5123493；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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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资助 
 

1.资助对象与标准 

对批准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给予一次性 3 万元资助。

认定文件公布在 2020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按照原有政策及标准执行。 

2.受理部门 

市、区县人力社保局，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 

3.办理程序 

市、区县人力社保部门根据上级有关文件、批文，经领导办公

会议审核通过后，拨付资助经费。 

4.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5.资金来源 

上述补助经费，市属单位的资助经费由市财政承担，落户在区

的，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从市人力社保局经费

列支。落户在县的，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6.联系方式 

市人力社保局，电话：2398191； 

吴兴区人力社保局，电话：2289372； 

南浔区人力社保局，电话：3013686； 

德清县人力社保局，电话：806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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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兴县人力社保局，电话：6029063； 

安吉县人力社保局，电话：5123493；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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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工程师补助 

 

1.补助对象与标准 

对入选市级海外工程师人才的用人单位，按人才年薪给予企业

补助，年薪 50 万元及以上的给予 30 万元，年薪 30-50 万元的给予

20 万元，连续补助 3 年（需每年申报认定）。 

对入选省级海外工程师的企业，再给予企业每人 10 万元一次性

补助。 

2.受理部门 

市、区县科技局，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 

3.办理程序 

（1）申请。由人才所在企业向落户地受理部门提出申请。 

（2）审核。受理部门对申请情况进行审查或实地评估，落户在

区的，拨付区级资助资金后，再上报市科技局审核，审核通过后报

市委人才办备案。 

（3）拨付。落户在区的，由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将资金拨

付到团队所在区财政，下达至相关企业。落户在县的，拨付县级资

助资金。 

4.申请材料 

（1）《湖州市市级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2）人才认定文

件。 

5.办理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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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资金来源 

上述资助补助经费，落户在区的，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

市财政资金从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列支。落户在县的，由县财政全

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科技局，电话：2576553； 

吴兴区科技局，电话：2289297； 

南浔区科技局，电话：3010595； 

德清县科技局，电话：8036796； 

长兴县科技局，电话：6086722； 

安吉县科技局，电话：5220973；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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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州市市级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 

项目名称  

项目申请人/ 
申请单位  

项目资金 
申请额  

项目主要内容  

项目申请 
单位意见 

 
 

单 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区级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单 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区委人才办 
审核意见 

 
 

单 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市级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单 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市委人才办 
审核意见 

 

 
单 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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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人才举荐 
 

1.举荐专家标准 

举荐专家应公道正派，在业内具有较高声望，能紧跟世界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且熟悉湖州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同时还应具

备下列条件之一： 

（1）《湖州市高层次人才分类目录》认定的 A 类 B 类人才; 

（2）“双一流”大学等院校领导和有较大影响力的专家学者； 

（3）国家级科研机构负责人或科研学术带头人； 

（4）国内外知名技术转移机构或科技创业孵化机构负责人; 

（5）在全国、全省有较高影响力的行业协会负责人； 

（6）有较高声誉的湖州籍乡贤。 

2.举荐专家产生流程 

举荐专家候选人采用自荐或者板块、部门推荐的方式，由市委

人才办在统筹专家行业、专业、分布区域和年龄结构等基础上，提

出举荐专家库人选建议名单，报经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后，

向拟聘专家发出邀请函，经本人同意后聘请其为湖州市人才举荐专

家委员会成员，颁发聘书并对社会公布名单。 

举荐专家聘期一般为 2 年，实行动态更新，可连任。 

3.被举荐人才条件 

引进到我市企业全职工作或自主创业，实施的项目符合我市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重点产业发展方向，拥有核心关键技术和自主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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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发展潜力较大，堪当重任的优秀人才，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的，可作为被举荐人选： 

（1）在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先导产业技术

创新等活动中取得显著成果的优秀专业技术人才; 

（2）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中有重大突破，

取得良好市场前景的优秀创业领军人才，且占股不少于 30%或为自

然人第一大股东，个人货币出资不少于 200 万元; 

（3）在我市创新创业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非共识性人才。 

4.举荐流程 

（1）推荐。举荐专家向相关主管部门出具举荐信，填写举荐材

料，说明举荐意见，并提供可证明被举荐人能力的成果性材料。举

荐专家一般应举荐本人所从事的专业领域的人才项目，与被举荐人

无直接利益关系，每人每年可提名举荐人才不超过 2 名。 

（2）审核。市有关部门对被举荐人进行形式审查、实地考察后，

提出具体意见，书面反馈至市委人才办。 

（3）会商。市委人才办整理汇总后，集中提交市举荐委员会审

议，确定被举荐人选和支持类别。 

（4）公示。被举荐人选名单原则上需进行公示，并列明举荐理

由。 

（5）认定。对公示无异议的，出具认定文件，纳入相应人才类

别予以支持;公示有异议的，由相关部门负责核查并提出处理意见。 

5.组织实施 

人才举荐制度由市委人才办牵头组织，会同科技、人社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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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计划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1）建立举荐专家责任和信誉制度。举荐专家应对人才项目的

真实性负责，并承担异议答复义务。实行动态调整和诚信承诺机制，

对举荐人才项目把关不严、存在严重失实、未能尽责的举荐专家，

其相关行为记入信用档案，视情进行调整。对勤勉尽责、未谋私利，

但举荐的项目未达到预期发展效果的举荐专家，不作负面评价。 

（2）建立被举荐人才退出制度。对弄虚作假骗取入选资格的，

违反职业道德、学术不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或者触犯国家法律

法规的，查实后坚决予以退出，取消其申报各级人才计划的资格，

纳入失信联合惩戒系统，按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3）建立举荐分析机制。定期开展举荐项目的绩效分析，不断

优化完善举荐专家库和举荐流程、遴选方式，创新人才发现及培养

路径，畅通非共识性人才举荐的绿色通道。 

6.联系方式 

市委人才办电话：3390107； 

吴兴区委人才办电话：2289171； 

南浔区委人才办电话：2663379； 

德清县委人才办电话：8289273； 

长兴县委人才办电话：6042086； 

安吉县委人才办电话：5123852；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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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湖州市人才举荐专家推荐表 

姓   名  性   别  籍贯  

出生年月  专业领域  职称  

现工作单位及职务  

其他社会职务  

联系方式  

推 
荐 
理 
由 

 

推荐单位 
或推荐人 

  
 
                               （签章） 

                             年  月  日  

备  注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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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湖州市高层次人才举荐表 

姓   名  性   别  籍贯  

出生年月  专业领域  职称  

现工作单位及职务  

其他社会职务  

联系方式  

举 
荐 
理 
由 

 

举荐专家

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市职能部门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市举荐专家委员会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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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人才直接认定 
 

1.申请对象标准 

遵守法律，具有较好的创新精神和道德素养，且符合《湖州市

高层次人才分类目录》的人才。中央、省属驻湖单位需要申请人才

分类认定的，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2.受理部门 

市人才服务“一件事”专窗，区县人才服务“一件事”专窗或区县委

人才办，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 

3.办理程序 

（1）申请。申请人和用人单位填写《湖州市高层次人才直接认

定申请表》，用人单位在相关材料公示无异议后（公示期为 5 个工作

日），向受理部门提出申请，并上报申报材料原件和电子件（用原件

扫描制作成 PDF 格式文档）。受理部门负责核对相关信息，对材料不

完整或相关附件电子材料与原件不一致的不予受理。对材料完整且

相关附件电子材料与原件一致的予以受理。 

（2）审核。审核部门对照《湖州市高层次人才分类目录》进行

条件审核工作。对未通过审核的，向用人单位反馈；对通过审核的，

报送市委人才办。《湖州市高层次人才分类目录》中涉及的荣誉或奖

励项目，有对应市级归口管理部门的，由该市直部门负责核准；没

有对应归口管理部门或归口部门不明确的，由市委人才办汇总后提

交市委人才办主任会议审议；对分类目录中属于“相当于上述层次”

84



 

 

人才，以及湖州产业发展急需、现行人才目录难以界定的“偏才”“专

才”认定工作，由市委人才办提交市委人才办主任会议认定。 

（3）认定。市委人才办根据市级部门审核意见和市委人才办主

任会议审议意见出具相应认定结果。 

4.申报材料 

（1）《湖州市高层次人才直接认定申请表》；（2）申请人身份证

件；（3）社保或个税材料（由市社保中心市税务部门出具，柔性引

进人才可不提供）；（4）劳动合同或事业单位聘用合同（创业人才提

供营业执照和完税材料）；（5）职称证书（具有职称的人员提供，如

职称是在外省（含中央在湖单位）评审通过的，原职称须经市级以

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重新确认）；（6）职业资格等级证书（具

有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提供，如其职业资格证书在外省取得，须按

我省有关规定对证书进行复核认定）；（7）相关佐证材料，如：人才

类别证书、获奖证书等。 

5.办理时限 

分类认定工作常年开展，申请材料即时受理，办理时限一般为

10 个工作日（需市委人才办主任会议审议的除外）。 

6.其他事项 

（1）达到更高层次认定条件的人员，可按规定重新申请相应层

次人才的认定。 

（2）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当取消认定资格或在申报管理系统

中注销原认定结果：学术、业绩上弄虚作假被有关部门查处；提供

虚假材料骗取高层次人才资格；受纪检、监察部门审查并给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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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以上处分，在处分期内；被处以刑事处罚，在执行期间。因前

两种情形取消认定资格的，3 年内不再受理高层次人才认定申请。 

7.联系方式 

市委人才办电话：3390107； 

吴兴区委人才办电话：2289171； 

南浔区委人才办电话：2663379； 

德清县委人才办电话：8289273； 

长兴县委人才办电话：6042086； 

安吉县委人才办电话：5123852；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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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湖州市高层次人才直接认定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民    族  

出生地  政治面貌  

行政职务  从事行业  

照片 
（1寸） 

证件类别  证件号码  

工作单位  

在职状态  手    机  

单位类别  经费形式  

最高学历  所学专业  

毕业学校  毕业时间 年  月 

最高学位  所学专业  

授予单位  授予时间 年  月 

职    称  资格取得时间 年  月 

职（执）业资格  

劳动合同（聘用合同）期限 
□固定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无固定期限 
□创业人员 

是否在湖缴纳社保 □是    □否 

是否在湖缴纳个税 □是    □否 

申请认定类别 □A类   □B 类   □C 类   □D 类   □E 类 

申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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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及工作 
经历 

 

主要专长 
及业绩、 
荣誉等 

 

本人承诺 

本人承诺对填报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负责。如有虚假，愿承

担一切责任。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用人单位 

意见 

申报材料已在本单位公示 5个工作日，无异议。 
相关情况属实，同意申报。 
 

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区县委人才办

意见 

申报电子材料与原件一致。申请人为                 人才，符合《湖
州市高层次人才分类目录》第  类人才标准，同意认定。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市直有关 

部门意见 

申请人符合《湖州市高层次人才分类目录》第  类人才标准，同意认定。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认定结果 

认定申请人为湖州市第  类高层次人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三份，分别由区县委人才办、市直有关部门和市委人才办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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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高层次人才认定审核部门 
分类目录 审核部门 

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国际大奖获得者；国家最

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科技 

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

大利、俄罗斯、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以色列等海外

国家（地区）相当于中国“两院”院士的院士 
科协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 宣传 
国家“万人计划”杰出人才 组织 

A 类 

近 5 年拥有世界 500 强企业境外总部首席技术官任职经历

者 经信 

国家级海外领军人才、国家“万人计划”中除杰出人才之外

的人选；省特级专家；省“万人计划”杰出人才人选 组织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才；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

家；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 人力社保 

中科院“百人计划”A 类人才；何梁何利科技奖获得者；国

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完成人；国家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获得

者（前 3 位完成人）；省科学技术重大贡献奖获得者 
科技 

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等南太湖优秀文化人

才引进计划 A 类人选 宣传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教授；国家级教学名师等南太湖教育

领军人才引进计划 A 类人选 教育 

国医大师等南太湖卫生领军人才引进计划 A 类人选 卫生健康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世界 500 强企业的二级公司或地区总

部总经理 经信 

B 类 

管理资产超过 300 亿元的金融投资、资产管理、互联网金

融机构总部主要负责人 金融 

省级海外领军人才、省“万人计划”中除杰出人才之外的人

选；省领军型创新创业团队负责人 组织 

中科院“百人计划”B 类人才；国家科学技术奖二等奖、省

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获得者（前 3 位完成人）；省级“海外

工程师” 
科技 

C 类 

通过综合考评的省“151”人才工程重点资助和第二层次以

上培养人选；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专家；“南太湖精英计划”A+领军人才；全国技

术能手；省杰出技能人才 

人力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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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目录 审核部门 
省“五个一批”优秀文化人才等南太湖优秀文化人才引进

计划 B 类人选；省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人才；  宣传 

“钱江学者”特聘教授；世界知名大学正式教职的教授；省

特级教师等南太湖教育领军人才引进计划 B 类人选； 教育 

国家卫计委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南太湖卫生领军人

才引进计划 B 类人选；325 卫生人才工程入选者； 卫生健康 

省级工艺美术大师；中国 500 强企业、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企业主要经营管理者或职业经理人 经信 

C 类 

管理资产超过 200 亿元的金融投资、资产管理、互联网金

融机构总部主要负责人 金融 

省领军型创新创业团队第一、二位核心成员；“南太湖特

支计划”人才 组织 

省“钱江技能大奖”获得者及以上层次高技能人才；省首席

技师；通过综合考评的省 151 人才工程第三层次人才；“南
太湖精英计划”A+类之外的领军人才 

人力社保 

市宣传文化系统“领军人才工作室”负责人；南太湖优秀文

化人才引进计划 C 类人选、优秀创新团队负责人 宣传 

“双一流”高校或学科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的人才；世界知名大学正式教职的副教授；市级以上名校

长；南太湖教育领军人才引进计划 C 类人选； 
教育 

南太湖卫生领军人才引进计划 C 类人选；市级医疗卫生单

位“135 优才工程”特聘专家； 卫生健康 

D 类 

管理资产超过 100 亿元的金融投资、资产管理、互联网金

融机构总部主要负责人 金融 

“南太湖精英计划”领军型创新创业团队第一、二位核心成

员；市 1112 人才工程培养人选；市首席技师；具有正高

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才 
人力社保 E 类 

市级工艺美术大师 经信 
注：湖州南太湖新区管委会按职能划分确定受理审核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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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招商项目市级领军人才、高级人才认定 
 

1.认定对象与标准 

投资额超过 50 亿元且符合“双进双产”要求的重大招商项目可从

市外引进并推荐符合相应条件的 1 名主要技术负责人和 3 名中层技

术骨干，分别认定为市级领军人才（D 类）、高级人才（E 类），享受

相应政策待遇。 

基本条件为：（1）主要技术负责人是指总工程师、技术总监、

技术副总等副总以上技术负责人；（2）中层技术骨干是指在研发、

设计和技术等岗位担任中层职位的专业技术人员；（3）具体人才条

件可适当放宽，申请认定为 D 类的人才需达到 E 类人才标准；申请

认定为 E 类人才，需具备博士学历，或具有副高专业技术职业任职

资格，或具有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 

2.受理部门 

市、区县商务局（投促中心）。 

3.办理程序 

（1）申请。申请企业向所在区县受理部门提出申请。 

（2）审核。区县商务局（投促中心）对上报项目投资额的真实

性和是否符合“双进双产”要求进行初审，市商务局进行复审后提交市

委人才办。 

（3）认定。市委人才办审核后出具相应认定意见。 

4.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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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湖州市重大招商项目市级领军人才、高级人才认定申请

表》；（2）人才简历（包括基本情况、教育工作经历、承担项目、创

新绩效、获奖情况等）；（3）申请对象劳动合同；（4）身份证、学历

学位证、公司任命文件；（5）重大招商项目立项文件（由商务部门

会商有关部门提供）。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联系方式 

市商务局，联系电话：2191129； 

吴兴区商务局，联系电话：2289569； 

南浔区商务局，联系电话：3019399； 

德清县商务局，联系电话：8062783； 

长兴县商务局，联系电话：6023177； 

安吉县投资促进中心，联系电话：5323205； 

南太湖新区投资促进局，联系电话：220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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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州市重大招商项目市级领军人才、 
高级人才认定申请表 

人才姓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籍    贯  

政治面貌  学    历  

毕业院校  专    业  

（照片） 

参加工作时间  身份证号  

职    称  联系电话  

所在单位 

及职务 
 

重大招商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额  

备案时间  开工时间  

营业执照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注册时间  

申请人才类别 □市级领军人才     □高级人才 

用人单位意见： 

情况属实，同意上报。 

 

（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商务局（投促中心）审核意见： 

    经初审，该项目投资额达   亿元且符

合“双进双产”要求，同意报市商务局审核。

（盖章） 

年  月  日 

市商务局审核意见： 

经审核，该招商项目符合条件要求，

同意报市委人才办审批。 

 

（盖章） 

年  月  日 

市委人才办审定意见: 

   经审定，□同意认定该同志 

为      人才。 

□不予认定。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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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税收贡献企业人才认定 
 

1.认定对象与标准 

对年度缴纳税收超过 1 亿元、5000 万元、3000 万元的制造业企

业，分别给予每家企业 5 个、3 个、2 个技术岗位人才名额，经部门

审核后可享受人才分类目录 E 类人才政策。 

被推荐人需具备博士学历，或具有副高专业技术职业任职资格，

或具有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且在企业研发、设计和技术等岗位

担任中层以上职位的专业技术人员 

2.受理部门 

市、区县人力社保局。 

3.办理程序 

（1）申请。用人单位向所在区县受理部门提出申请。 

（2）审核。受理部门对上报人才和企业情况进行初审，并报区

县委人才办审核；审核通过后，报市人力社保局，由市人力社保局

会同市税务局进行复审后，提交市委人才办。 

（3）认定。市委人才办审核后出具相应认定意见。 

4.申请材料 

（1）《湖州市重大税收贡献企业人才认定申请表》；（2）人才简

历（包括基本情况、教育工作经历、承担项目、创新绩效、获奖情

况等）；（3）申请对象劳动合同；（4）身份证、学历学位证、公司任

命文件；（5）上一年度企业纳税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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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联系方式 

市人力社保局，电话：2398731； 

吴兴区人力社保局，电话：2289372； 

南浔区人力社保局，电话：3013686； 

德清县人力社保局，电话：8280033； 

长兴县人力社保局，电话：6022530； 

安吉县人力社保局，电话：5123493；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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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州市重大税收贡献企业人才认定申请表 

人才姓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籍    贯  

政治面貌  学    历  

毕业院校  专    业  

（照片） 

参加工作时间  身份证号  

职    称  联系电话  

所在单位 
及职务 

 

企业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企业上一年度
纳税额度 

 

申请人才类别  

用人单位承诺 
情况属实，对材料真实性负责。 

（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税务局意见： 
经查，该企业上一年度纳税     元。

（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人力社保局意见： 
    经审，同意推荐该同志为      人才。

（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委人才办意见: 
   经审定，同意推荐该同志为    人才。

（盖章） 
年  月  日 

市税务局意见： 
经查，该企业上一年度纳税       元。

（盖章） 
年  月  日 

市人力社保局审核意见： 
经审核，该企业符合条件要求，同意

认定该同志为    人才。 
（盖章） 
年  月  日 

市委人才办审定意见: 
    □同意认定该同志为      人才。 

□不予认定。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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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积分认定 
 

1.评价对象 

在我市注册并正常纳税的企业中全职从事技术技能、销售管理

等工作的各类人才，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1）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职业操守。 

（2）与企业签订 3 年以上劳动合同，并已在湖工作满 6 个月（以

社保缴纳或个税缴纳为依据）。 

2.评价指标 

从资历、工龄、户籍、职务、荣誉、贡献等六个方面进行积分

考评（详见附件 1）。对积分达到 20 分、30 分、40 分及以上的，分

别按照硕士毕业生、博士毕业生、市级高层次人才（E 类），享受相

应的购房补助（2020 年 1 月 1 日后家庭首次购房可享受）、安家补助

和租房（生活）补助（已购房不能享受），不受来湖工作时间限制。

其荣誉应为近五年内获得。 

3.受理部门 

市、区县人力社保局。 

4.申报流程 

（1）申请。人才填写《湖州市人才政策奖励积分申报表》（附

件 2），经企业核实、所在区县把关后，连同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及复

印件，报市人力社保局。企业、区县须对人才基本条件、人才自评

情况、遵规守纪等情况进行核实把关。 

（2）审核。申报资料经市人力社保局初审后，交市市场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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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科技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审核确认，并同时征求公安机关意见。 

    （3）会商。申报审核情况提交市委人才办主任会议研究。 

（4）公示。经认定的人才及评分情况，由所在企业进行内部公

示，由市人力社保局向社会公示。 

（5）认定。对公示无异议的，出具认定文件，纳入相应人才类

别予以支持;公示有异议的，由相关部门负责核查并提出处理意见。 

5.办理时限 

公示无异议后 10 个工作日。 

6.联系方式 

市委人才办电话：3390107； 

吴兴区委人才办电话：2289171； 

南浔区委人才办电话：2663379； 

德清县委人才办电话：8289273； 

长兴县委人才办电话：6042086； 

安吉县委人才办电话：5123852；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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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湖州市实用型人才积分奖励申报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 

学位 
 

技术 

职称 
 技能等级  

 

 

照    片 

身份证号码  联系方式  

工作单位及职务  
 

工 

作 

简 

历 

 

 

 

 

  

 

 

类别 得分 具体得分理由及情况说明 

资历分   

工龄分   

户籍分   

职务分   

荣誉分   

贡献分   

人才积分自

评 

合  计   

企业审核 

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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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人力社

保部门 

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审核单位 审核情况 负责人签字 

市委人才办   

市人力社保局   

市科技局   

市经信局   

市市场监管局   

市公安局   

其他单位   

人才积分 

审核情况 

综合得分   

会商 

意见 

 

经会商审核，该同志得分为      分，可参照（E 类人才、博士

毕业生、硕士毕业生）享受政策。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格正反面打印，由人才本人填写，区县审核后一式五份报市人力社保局；

2.表格中涉及人才积分的内容，需要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连同此表一并

递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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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湖州市实用型人才积分评价表 

评价项目 分值 备注 

博士研究生、副高职称、高级技师（一级） 10 

硕士研究生、中级职称、技师（二级） 7 

本科、初级职称、高级工（三级） 4 
资历分 

专科、中级工（四级） 1 

学历、职称、技能
等级同一类别就
高不重复计分 

工龄分 在湖工作每满一年 
（以社保、个税缴纳为依据） 0.5 最高计5分 

夫妻双方户籍所在地均为湖州 2 
户籍分 

本人户籍所在地为湖州 1 
 

总经理级别 5 

副总经理级别 3 

部门正职 2 

职务 

职级 

部门副职 1 

职务特指担任农
业龙头企业、工业
规上企业、服务业
限上企业相应职
务（需任职满1年）

50万元以上 5 

30万元以上 3 

20万元以上 2 

职务分 

薪酬 

待遇 

10万元以上 1 

以个税缴纳为依

据 

大国工匠 6 

浙江工匠 4 

荣誉分 

工匠 

湖州工匠 2 

就高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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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项目 分值 备注 

国家级 10/项

省级 7/项 其他 

市级 4/项 

各级劳模、优秀党
员，十佳创新人
才、十佳科技工作
者等，荣誉以党委
政府颁发为准，部
门颁发减半计分 

第一承担者 3/项 

前三承担者 2/项 

市级

以上

科技

计划

项目 
其他参与者 1/项 

经验收并成果登
记 ( 提供验收证
书、成果登记证
书、项目承担人员
需顺序一致)，同
一项目不重复计。
省级以2倍计，国
家级以3倍计。 

第一承担者 3/项 

前三承担者 2/项 

市级

以上

科学

技术

奖 
其他参与者 1/项 

一等奖以2倍计，
二等奖以1.5倍计。
同一项目不重复
计。在此基础上，
省级以2倍计。 

发明专利第一发明人 5/项 

发明专利前三发明人 3/项 

发明专利前六发明人 1/项 
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每获5个（最高不超过3分） 1/项 

最高积15分 

为主（第一完成人） 10/项国际 

标准 参加（其他完成人） 5/项 

为主（第一完成人） 8/项 国家 

标准 参加（前6名完成人） 4/项 

为主（第一完成人） 4/项 

贡献分 

行业 

标准 参加（前6名完成人） 2/项 

 

备注：同一年度荣誉按最高级计分，同类项目按就高不重复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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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人才项目“一事一议”实施细则 
 

1.资助对象与标准 

申请“一事一议”需满足以下条件：（1）由 1 名顶尖人才领衔或至

少 2 名国家级高端人才作为核心成员组成的人才团队；（2）重大人

才项目的创新方向处于世界科技进步前沿，创新水平居国际一流、

国内领先，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项目建设方向符合湖州发

展总体定位，对促进湖州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特别重大意

义。项目实施后能继续推动实现重大原创性突破（成果获得国家级

科技进步奖或国际高级别专业领域奖项或制修订国际、国家标准），

显著提升湖州科技创新、人才创业影响力；能实现核心技术产业化，

获得显著经济和社会效益，并引领湖州相关产业转型升级；（3）重

大人才项目的实施主体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企业实缴注册

资本不低于 2000 万元，顶尖人才、国家级高端人才须货币出资不低

于 1%且团队核心成员（不超过 3 人）货币出资不低于 20%或技术折

价入股在 30%以上；（4）重大人才项目的实施主体承诺对该项目实

施过程中，用于科学研究与技术成果产业化的自筹经费投入在 5000

万元及以上（符合国家、省、市财政科研项目资金预算管理，不包

括人才用房、办公楼<实验室>基建、生产车间建设投入）；（5）“一

事一议”项目须实行绩效目标管理。 

对符合上述条件的团队，累计给予最高 2 亿元资助。申报当年

拨付 30%，后两年根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拨付剩余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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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理部门 

市、区（县）委人才办，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 

3.办理程序 

（1）申请。项目实施主体在实缴注册资本及个人出资额到位后，

向落户地受理部门提出“一事一议”申请，并提交相关资料。项目落户

地人才办审核同意后，上报市委人才办。 

（2）审查。市委人才办根据申请项目情况交由市有关部门进行

资格审查，市有关部门将审查意见反馈市委人才办。 

（3）论证。对符合“一事一议”条件的重大人才项目，由市委人

才办牵头协调，在委托第三方机构召集有关领域专家对申请项目进

行评估打分的基础上，再由专家咨询委员会进行实地察看和可行性

论证投票，论证意见报市委人才办主任会议审议。 

（4）审定。根据市委人才办会议意见，提出“一事一议”建议方

案，报请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 

（5）拨付。由财政部门根据经审定的“一事一议”方案，兑现政

策资金。 

4.申请材料 

（1）“一事一议”申请报告；（2）其他相关材料。 

5.办理时限 

审定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完成首次拨付。 

6.资金来源 

落户在区的项目，资助经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

政资金从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列支。落户在县的项目，资助经费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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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委人才办电话：3390151； 

吴兴区委人才办电话：2289171； 

南浔区委人才办电话：2663379； 

德清县委人才办电话：8289273； 

长兴县委人才办电话：6042086； 

安吉县委人才办电话：5123852；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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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学生和技能人才政策细则 

 

新引进高校毕业生（技能人才）租房 
（生活）补贴 

 

1.补贴对象与标准 

2020 年 1 月 1 日后，湖州企事业单位（不含参公事业）新引进

（招聘）的大学生（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生

及非本市户籍的专科高职毕业生）、副高以上专技人才、高技能人才

（高级技师、技师、高级工）和机关单位选调生，以及来湖创业的

大学生；需与用人单位签订 1 年以上劳动（聘用）合同并缴纳社会

保险一个月以上，且在我市未购房的。 

新引进（招聘），指之前未曾在湖州就业创业及缴纳社保费用。

在我市未购房，是指家庭成员（包括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在

我市（含三县）未购房。 

补贴标准为：全日制博士研究生、高级技师补贴标准为 1500 元

/月；副高以上专技人才、全日制硕士研究生、“985”“211”“双一流”

高校或学科全日制本科生、技师补贴标准为 1000 元/月；其他全日制

本科生、高级工补贴标准为 500 元/月；非本市户籍全日制专科高职

毕业生补贴标准为 400 元/月；以上补贴时间最长不超过三年（以 36

个月计）。 

申请租房（生活）补贴起始时间不得早于实际来湖就业创业时

间（以参加社会保险为准）。在湖州市范围内流动就业的，可累计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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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湖州籍大学生回湖就业创业的，“南太湖精英计划”创业企业引进

的大学生、专业技术人才、技能人才，补助标准上浮 10%(上浮不叠

加，上浮部分补贴在最后一次申领时一次性拨付)。湖州师范学院、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全日制专科高职毕业直接留湖就业创业的，可参

照全日制本科生标准享受租房（生活）补贴，且不受户籍限制。夫

妻双方均符合条件的，可重复享受。非机关性质社会团体及民办非

企业单位新引进人才参照执行。已在湖事业单位工作且未申领过租

房（生活）补贴的人才，离职攻读博士、毕业后回湖工作的，可按

新引进博士享受相应政策；在职攻读博士的，取得博士学位后可减

半享受（已申领过部分补贴的，余下部分按新标准享受）。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来湖创业或企事业单位新引进（招聘）

符合申领条件的高校毕业生，按原政策执行。区县资助标准按各地

政策落实。 

2.受理部门 

市、区县人力社保局。 

3.办理程序 

租房（生活）补贴按申请人所在用人单位所属行政区域进行申

报，原则上每 3 个月申报一次。其中市直和注册地在南太湖新区范

围内的企事业单位新引进高校毕业生（技能人才）租房（生活）补

贴申报暂由市人力社保局统一受理。 

（1）在线申请。申请人登录浙江政务服务网或“浙里办”APP 进

行租房（生活）补贴申请。 

（2）审核拨付。经审核公示无异议的，予以拨付补贴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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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请材料 

（1）《湖州市新引进高校毕业生（技能人才）租房（生活）补

贴申请表》；（2）申请人及家庭成员身份证（护照）、户口本；（3）

申请人学历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申请人

属企事业单位招聘的，提供与现用人单位签订的 1 年及以上有效劳

动（聘用）合同，属自主创业的，提供企业营业执照和地税纳税证

明；（5）申请人社会保障卡（属自主创业的，也可提供开户行在湖

州的银行卡）。 

5.办理时限 

在线提交申请后 20 个工作日内公示。 

6.资金来源 

上述经费，用人单位为市属单位的由市财政承担。单位属地在

区的，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单位属地在县的，由县财政全

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人力社保局，电话：2021206； 

吴兴区人力社保局，电话：2289375； 

南浔区人力社保局，电话：3027538； 

德清县人力社保局，电话：8280005； 

长兴县人力社保局，电话：6029303； 

安吉县人力社保局，电话：5230932；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668619。 

108



 

 

附件 

湖州市新引进高校毕业生（技能人才）租房 
（生活）补贴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  身份证号  
户籍地  联系方式  

全日制毕业学校  全日制毕业学历  

最高学位  
职业资格或 

职业技能等级 
 

工作单位  来湖工作时间  

单位地址  劳动合同签订年限  

社保卡账号  
开户银行（例：XX 银行

XX 支行） 
 

配偶姓名  身份证号  

未成年子女姓名  身份证号  

未成年子女姓名  身份证号  

其他 

□湖州籍大学生 
□用人单位为“南太湖精英计划”企业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离职攻读博士、毕业后回湖工作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职取得博士学位 

已申请补贴月数  已补贴金额（元）  

本次申请补贴月数  申请补贴金额(元)  

本次申请补贴时间  

本人承诺符合申报对象范围，并对填报内容和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如有不实，自愿退

还所申请享受的租房（生活）补贴，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用人单位意见 单位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盖章） 

主管部门意见 
（事业单位引进人才需主管部门出具意见，企业引进及自主创业人

才无需填写） 
单位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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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引进高校毕业生（技能人才）购房补贴 
 

1.补贴对象与标准 

2020 年 1 月 1 日后，湖州企事业单位（不含参公事业）新引进

（招聘）的大学生（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生

及专科高职毕业生）、副高以上专技人才、高技能人才（高级技师、

技师、高级工）和机关单位选调生，以及来湖创业的大学生。需与

用人单位签订 1 年以上劳动合同，在湖州市本级缴纳社会保险 1 个

月以上，且在我市首次购房。 

新引进（招聘），指之前未曾在湖州就业创业及缴纳社保费用。

在我市首次购房，是指 2020 年 1 月 1 日后在我市（含三县）范围内

购买的家庭第一套住房（家庭成员范围包括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

女），且未在湖州享受过相关住房优惠政策。 

首次购房时间，以首次网签备案为准（存量房或二手房以不动

产权证登记为准）；首次购房时间不得早于实际来湖就业创业时间

（以参加社会保险或纳税证明为准）6 个月。 

具体补贴标准如下： 

（1）全日制博士研究生：35 万元（第一年 14 万元，第二年 14

万元，第三年 7 万元）； 

（2）副高以上专技人才、高级技师：20 万元（第一年 8 万元，

第二年 8 万元，第三年 4 万元）； 

（3）全日制硕士研究生：15 万元（第一年 6 万元，第二年 6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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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第三年 3 万元）； 

（4）“985”“211”“双一流”高校或学科全日制本科毕业生、技师：

10 万元（第一年 4 万元，第二年 4 万元，第三年 2 万元）； 

（5）其他全日制本科毕业生、高级工：5 万元（第一年 2 万元，

第二年 2 万元，第三年 1 万元）。 

湖州籍大学生回湖就业创业的，“南太湖精英计划”创业企业引进

的大学生、专业技术人才、技能人才，补助标准上浮 10%(上浮不叠

加，上浮部分补贴在第三次申领时一次性拨付)。湖州师范学院、湖

州职业技术学院全日制专科高职毕业直接留湖就业创业的，可参照

全日制本科生标准享受购房补贴，且不受户籍限制。夫妻双方均符

合条件的，可重复享受。非机关性质社会团体及民办非企业单位新

引进人才参照执行。已在湖事业单位工作且未申领过购房补贴的人

才，离职攻读博士、毕业后回湖工作的，可按新引进博士享受相应

政策；在职攻读博士的，取得博士学位后可减半享受（已申领过部

分补贴的，余下部分按新标准享受）。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来湖创业或企事业单位新

引进（招聘）符合申领条件的高校毕业生，按原政策执行。购房补

贴与租房（生活）补贴不同时享受，享受购房政策后不得再申请租

房（生活）补贴。人才所购住房在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权

证 5 年后（以不动产登记时间为起算点），方可上市出售，不满 5 年

不得上市交易。区县资助标准按各地政策落实。 

2.受理部门 

市、区县人力社保局（建设局），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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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办理程序 

购房补贴按申请人所在用人单位所属行政区域进行申报。其中

市直和注册地在南太湖新区范围内的企事业单位新引进高校毕业生

（技能人才）购房补贴申报由市人才服务“一件事”专窗统一受理。 

（1）申请。申请人持申报材料到受理窗口办理购房补贴申请，

经审核申报材料齐全的，对材料予以接收并登记。 

（2）审核。建设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人力社保局根据职能

进行联合审核。 

（3）拨付。当月 25 日前申请并资料齐全的，且经审核、公示

无异议的，一般在次月拨付第一年购房补贴资金。第二年、第三年

补贴资金，经核查申请人就业创业情况并公示无异议的，分别于第

一次拨付时间 12 个月后和 24 个月后拨付。 

4.申请材料 

（1）《湖州市新引进高校毕业生（技能人才）购房补贴申请表》；

（2）申请人及家庭成员身份证（护照）、结婚证、户口本原件及复

印件；（3）申请人学历证书、职称（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原件及复印件；（4）申请人属企事业单位招聘的，提供与现

用人单位签订的有效劳动（聘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属自主创业

的，提供企业营业执照和连续 3 个月地税纳税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5）申请人所在用人单位营业执照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6）

申请人购买新建商品房的，提供首次网签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购房发票（及贷款银行放款证明）原件及复印件；购买存量房（二

手房）的，提供不动产权证原件复印件及购房发票；（7）申请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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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会保障卡原件及复印件（属自主创业的，也可以提供开户行在

湖州的银行卡原件及复印件）。 

5.办理时限 

当月 25 日前提交的申请，于次月 10 日前予以公示。 

6.资金来源 

人才工作单位属于市属的，经费由市财政承担。单位属地在区

的，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单位属地在县的，经费由县财政

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人力社保局，电话：2021206； 

市住建局，电话：2368085； 

吴兴区人力社保局，电话：2289375； 

吴兴区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建设窗口，电话：2559753； 

南浔区人力社保局，电话：3027538； 

南浔区政务服务中心建设窗口，电话：3027538； 

德清县人力社保局，电话：8280005； 

长兴县人力社保局，电话：6029303； 

安吉县人力社保局，电话：5230932；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668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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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州市本级新引进高校毕业生（技能人才） 
购房补贴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护照号）       

籍  贯  联系电话  
全 日 制 
毕业学校  全 日 制 

毕业学历  

申请补贴 
类别  申请补贴总

金额  

工作单位  单位地址  

来湖工作时间  购房时间  

房屋地址  
购房合同或
不动产权证

编号 
 

配偶姓名  身份证号 
（护照号）       

未成年子女 
姓    名  身份证号 

（护照号）       

未成年子女 
姓    名  身份证号 

（护照号）       

申请人社保卡 
开户银行  申 请 人 

社保卡账号  

其他 

□湖州籍大学生 

□用人单位为“南太湖精英计划”企业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离职攻读博士、毕业后回湖工作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职取得博士学位 

本人承诺符合申报对象范围，并对填报内容和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如有不实，

自愿退还所申请享受的购房补贴。如需退房，承诺先返还各级政府补助金额。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用人 
单位 
意见 

                 
 

单位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盖章） 

主管 

部门 

意见 

（事业单位引进人才需主管部门出具意见，企业引进及自主创业人才无需

填写） 

 
单位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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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毕业生（技能人才）安家补贴 

 

1.补贴对象与标准 

2020 年 1 月 1 日后，来我市创业或新引进到我市企事业单位工

作、签订 1 年以上劳动（聘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毕业 5 年

以内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专科及以上毕业生（以下简称大学生）、

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人才、高级工及以上技能人才，机关单位选调

生，已在湖事业单位工作的人才离职（或在职）攻读博士、毕业后

回湖工作的人员。新引进（招聘），指之前未曾在湖州就业创业及缴

纳社保费用。 

全日制博士研究生、高级技师每年补贴 2.5 万元，副高及以上专

业技术人才、全日制硕士研究生、“985”“211”“双一流”高校或学科全

日制本科毕业生、技师每年补贴 1.5 万元，其他全日制本科毕业生（湖

州职业技术学院全日制专科毕业生）、高级工每年补贴 5000 元，全

日制专科（高职）毕业生每年补贴 3000 元；连续补贴 2 年。湖州籍

大学生及“南太湖精英计划”创业企业引进的大学生、专业技术人才、

技能人才，补贴标准上浮 10%（上浮不叠加，上浮部分补贴在第二

次申领时一次性拨付）。已在湖事业单位工作且未申领过安家补贴的

人才，离职攻读博士、毕业后回湖工作的，可按新引进博士享受相

应政策；在职攻读博士的，取得博士学位后可减半享受（已申领过

部分补贴的，余下部分按新标准享受）。签订 1 年以上劳动（聘用）

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满 1 个月后可申报享受第一年度的安家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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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纳社会保险费满 1 年后可申报享受第二年度的安家补贴（自主创

业的，需在湖注册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并连续缴纳地税 3 个月以上）。

县级可参照执行。 

2.受理部门 

市、区县人力社保局。 

3.办理程序 

（1）申请。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提交申请，并填写《湖州市大学

生安家补贴申请表》，经所在单位确认后，向受理部门申请。 

（2）审核。受理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在官方网站公示 7

天。 

（3）拨付。公示无异议的，由市（区、县）人力社保部门审核

后，财政部门按人力社保部门审定的补贴对象、补贴资金予以拨付

（拨付时已中断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人员，停止拨付）。 

4.申请材料 

（1）《湖州市高校毕业生安家补贴申请表》；（2）申请人身份证；

（3）申请人学历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原件

和复印件；（4）申请人属企事业单位招聘的，提供与现用人单位签

订的 3 年及以上有效劳动（聘用）合同，属自主创业的，提供企业

营业执照和连续 3 个月纳税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5.办理时限 

自受理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 

6.资金来源 

人才工作单位属于市属的，经费由市财政承担。单位属地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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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单位属地在县的，经费由县财政

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人力社保局，电话：2021206； 

吴兴区人力社保局，电话：2551885； 

南浔区人力社保局，电话：3079652； 

德清县人力社保局，电话：8280005； 

长兴县人力社保局，电话：6029303； 

安吉县人力社保局，电话：5230932；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668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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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州市高校毕业生（技能人才）安家 
补贴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籍  贯  职  称  手机号码  

全日制最高
学历、学位 

 身份证件号码  

毕业学校及专业  毕业时间  

工作单位及职务  

来湖前工作单位及职务  

来湖工作时间  来湖首次缴纳社保时间  

所属人才类别 

□全日制博士研究生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双一流”高校或学科全日制本科毕业生 
□其他全日制本科毕业生 
□全日制专科（高职）毕业生 
□副高以上专技人才 
□高级工及以上技能人才 

其他 

□湖州籍大学生 
□用人单位为“南太湖精英计划”企业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离职攻读博士、毕业后回湖工作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职取得博士学位 

申请安家补贴 
额度 

 
已兑现安家补

贴额度 
 

市民卡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本人承诺：本人系 2020 年 1 月 1 日以后首次来湖工作，承诺对填报内容和提供
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意见： 
该申请人符合申报条件，申报材料属实，同意申报。 

（盖章） 
年 月 日 

人力社保部门意见： 
经审定，同意发放安家补贴（大写）           元。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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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引进大学生和其他各类人才见习补贴 

 

1.补贴对象与标准 

毕业 2年内未就业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专科及以上毕业生和

35 周岁以下失业登记青年，根据本人意愿，到就业见习基地（以下

简称见习基地）进行一定期限的实践训练，提升就业能力的就业准

备活动，可申请就业见习补贴。 

经学历认证的留学回国人员，技工院校的高级工班、预备技师

班毕业生，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以及取得高级工、技师、

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的技工院校毕业生同等享受高校毕业生就

业见习政策。 

就业见习补贴标准：见习基地应按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向

见习人员支付基本生活补助。政府按基本生活补助的一定标准给予

补贴。区县级见习基地补贴原则上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60%；见习留用率达到 50%或被评为市级见习示范基地的，政府补

贴比例可提高至 70%；省级和国家级见习示范基地见习基本生活补

助的政府补贴可提高至 80%。 

见习基地为见习人员缴纳综合商业保险或其他保险的费用，由

政府予以补贴，补贴标准为 100 元/人。 

根据见习基地接收见习人员数量及见习时间，政府按每人每月

100 元、总额不超过 2 万元的标准给予见习基地补贴。 

见习人员在见习期满后被见习基地正式聘（录）用的，可补缴

见习期间的养老保险费，政府对其中单位缴纳部分可给予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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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补贴外，针对离校 2 年内未就业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专

科及以上毕业生和 16-24 周岁登记失业青年的，发放给学生每人每

月 1000 元。 

2.受理部门 

市、区县人力社保局，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 

3.办理程序 

（1）申请。申请人向浙江政务网或市、区县人力社保局提交

业务申请。 

（2）审核。工作人员在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受理、初审、复审

和审核工作。 

（3）公示。市、区县人力社保局网页公示申请情况，公示时

间不少于 7 个工作日。 

（4）办结。公示无异议后，市、区县人力社保局做出决定，

反馈核定结果。 

4.申请资料 

（1）《就业见习补贴申请表》原件一份；（2）《就业见习补贴

申请人员名册》原件一份；（3）相关学历（或学籍）证明原件及复

印件各一份；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或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

生需提供毕业证书或《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学信网出具）；

技工院校的高级工班、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生需提供毕业证书

和高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留学回国毕业生需提供毕业证书或学位

证书，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教育部学服务中心出具）；毕业学年

或毕业年度大学生、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技师>班学生需

提供毕业学年或毕业年度学籍证明；湖州市 35 周岁以下的登记失

120



 

 

业青年需提供就业失业登记证。（4）见习基本生活补助发放财务记

账凭证、见习基本生活补助发放表及银行支付凭证原件及复印件各

一份；（5）见习协议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6）综合商业保险缴费

凭证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7）见习考核意见（见习单位出具）原

件和复印件各一份；（8）见习留用人员劳动合同复印件一份；（9）

见习训练月度考勤表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10）见习人员指导管

理凭证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 

5.资金来源 

就业见习基地落户在区的，经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

市财政资金从市就业专项资金列支。落户在县的，由县财政全额承

担。 

6.办理时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含公示 7 个工作日）。 

7.联系方式 

市人力社保局，电话：2021217； 

吴兴区人力社保局，电话：2289375； 

南浔区人力社保局，电话：3913308； 

德清县人力社保局，电话：8286951； 

长兴县人力社保局，电话：6256335； 

安吉县人力社保局，电话：5021972；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5021972。 

8.其他 

区县政策另有规定的按其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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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就业见习补贴申请表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见习基地名称 

（盖章）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开户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申请项目 

☐见习基本生活补贴人元（大写）； 

☐见习综合商业保险补贴人元（大写）； 

☐补缴养老保险费用补贴人元（大写）； 

☐指导管理费用补贴人元（大写）； 

☐其他补贴人元（大写）。 

合计：共元（大写） 

结果送达 

方式 

☐自取  ☐网上自助查询   

☐短信送达（请填写手机号码：）   

☐邮寄送达（请填写邮寄地址：） 

经办机构意见：      

    经办人签字：                               （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表一式一份，由经办机构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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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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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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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基
地
名
称
（
盖
章
）
：
 
 
 
 
 
 
 
 
 
 
 
 
 
 
 
 
 
 
 
 
 
 
 
 
 
 
 
 
 
 
 
 
 
 
 
 
 
 
 
 
 
 
 
 
 
 
 
填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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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年
 
 
 
 
 
月
 
 
 
 
日
 

序
 

号
 

姓 名

身 份 证 号 码

户 籍 地 址

人
员

类
别
 学 历

 毕 业
 

时 间
 见

习

岗
位
 

见
习
协
议

起
止
日
期

实
际
见
习

起
止
日
期

实
际
见

习
月
数

是 否 留 用

联 系 电 话

申
请
见
习
基
本

生
活
补
贴
金
额

（
单
位
：
元
）

申
请
综
合
商
业

保
险
费
补
贴
金

额
 

（
单
位
：
元
）

申
请
补
缴
养
老
保
险

费
补
贴
金
额
 

（
单
位
：
元
）
 

申
请
指
导
管
理
费

用
补
贴
金
额
（
单

位
：
元
）
 

申
请
其
他
补
贴
金

额
（
单
位
：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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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注
：

1.
人
员
类
别
填
写
代
号
：
①
离
校
未
就
业
高
校
毕
业
生
；
②
登
记
失
业
青
年
；
③
在
校
大
学
生
。

 

2.
本
表
一
式
一
份
，
由
经
办
机
构
留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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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就业补贴 

 

1.补贴对象与标准 

对 2020 年 1 月 1 日后新引进到我市企业工作，签订 1 年以上劳

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毕业 5 年以内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专

科及以上毕业生（以下简称大学生）、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人才、高

级工及以上技能人才；2020 年 1 月 1 日以后机关单位选调生和事业

单位（参公单位除外，问题）新引进的签订 1 年以上聘用合同并缴

纳社会保险费的大学生、副高以上专业技术人才。 

大学生到养老、家政服务和现代农业企业就业的，给予每年 1.5

万元就业补贴；其他人员给予每年 2500 元就业补贴。补贴期限不超

过 3 年。湖州籍大学生及“南太湖精英计划”创业企业引进的大学生、

专业技术人才、技能人才，补贴标准上浮 10%（上浮不叠加）。对已

在湖事业单位工作的人才离职攻读博士、毕业后回湖工作的可同等

享受，在职攻读博士的减半享受。 

2.受理部门 

市、区县人力社保局，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 

3.办理程序 

（1）申请。符合条件的大学生的就业补贴由所在单位统一向受

理部门申请。 

（2）审核。受理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在官方网站公示 7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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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拨付。公示无异议的，在属地人力社保部门审核后，由同

级财政部门按人力社保部门审定的补贴对象、补贴资金予以拨付。 

4.申请材料 

（1）《高校毕业生（技能人才）就业补贴申请表》及《高校毕

业生（技能人才）就业补贴人员汇总表》（附件 1、2）；（2）申请人

身份证，毕业证书（职称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劳动合同原件和复

印件；机关单位选调生、事业单位招用人员证明材料。 

5.办理时限 

自受理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 

6.资金来源 

根据单位注册地向所在区县级受理部门申报补贴资金。落户在

区的，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从市就业专项资金

列支。落户在县的，由县财政全额承担。（问题） 

7.联系方式 

市人力社保局，电话：2031506； 

吴兴区人力社保局，电话：2289375； 

南浔区人力社保局，电话：3913308； 

德清县人力社保局，电话：8286295； 

长兴县人力社保局，电话：6022530； 

安吉县人力社保局，电话：5023982；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668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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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高校毕业生（技能人才）就业补贴申请表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就业登记时间  就业创业证编号  

联系电话  常住地址  

毕业时间  毕业院校  

学历  就业单位  

劳动合同 
起止日期 

 上年度工资收入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申请类别 ☐到中小微企业就业补贴   ☐到基层（社区、村）就业补贴 
☐到养老、家政、现代农业企业就业补贴   ☐其他 

其他 □湖州籍大学生 

□用人单位为“南太湖精英计划”企业 

申请补贴 
起止时间   年  月——  年  月 申请补贴 

金额 
  

结果送达 
方式 

☐自取  ☐网上自助查询   
☐短信送达（请填写手机号码：）   
☐邮寄送达（请填写邮寄地址：） 

个人声明 
本人所提供的申请资料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或隐瞒，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按规

定退回补贴。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 
（盖章）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经办机构意见：      
经办人签字：              
                                          （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本表一式一份，由经办机构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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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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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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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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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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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以
上
专
技
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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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关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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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调
生
、
高
技
能
人
才
、
读
博
回
湖
人
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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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实训生活补贴和一次性用工补贴 

 

1.补贴对象与标准 

对来湖开展实训活动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专科及以上在校大

学生和高校派出带领大学生带教人员按每人每月 1000 元标准给予生

活补贴。实训生活补贴可按周计算，即每满一周按 250 元/人计算。 

对组织大学生实训的实训基地，按实训结束后直接招用满 3 个

月的大学生人数给予实训基地 2000 元/人的一次性用工补贴。 

区县政策另有规定的按其规定执行。 

2.受理部门 

市、区县人力社保局。 

3.办理程序 

（1）申请。企业向所在地人力社保部门窗口申请，窗口进行受

理初审。 

（2）审核。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在所在地人社网站公示。 

（3）拨付。市、区县财政部门按人力社保部门审定的补贴对象、

补贴金额拨付补贴资金。 

4.申请材料 

    实训生活补贴申请材料包括：  

（1）《大学生来湖实训生活补贴申报表》原件；（2）《高校大学

生在湖实训协议书》复印件（在校大学生与实训基地签署的实训协

议）；（3）实训大学生实训期间由企业发放生活补贴的证明材料（须

128



 

 

加盖企业公章）；（4）企业在实训期间为实训大学生购买人身保险（意

外伤害）投保材料；（5）实训大学生个人身份证复印件；（6）学生

证复印件（学生证封面所属学校需要复印）；（7）实训大学生本人银

行卡（非信用卡）复印件。 

注：提前中断实训的大学生还需提供解除实训协议证明。实训

大学生若参加毕业实训的，须另附毕业证书复印件。若实训大学生

所附学生证的学习时间与既定学习时间有出入的，需另附学校情况

证明材料。高校大学生到非实训基地的企业参加实训，申报实训补

贴除第一类所需材料外，另需提供材料：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和企

业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一次性用工补贴申请材料包括：（1）《湖州市企业一次性用工补

贴申报表》；（2）招用人员毕业证书复印件；（3）劳动合同复印件；

（4）企业开户银行及账户信息。 

5.办理时限 

自受理之日起 8 个工作日内。 

6.资金来源 

实训生活补贴和一次性用工补贴所需经费从就业专项资金列

支。实训单位在区的，经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实训单位

在县的，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人力社保局，电话：2059294； 

吴兴区人力社保局，电话：2289375； 

南浔区人力社保局，电话：391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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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清县人力社保局，电话：8286295； 

长兴县人力社保局，电话：6043432； 

安吉县人力社保局，电话：5022949；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130



 

 

附件 1 

大学生来湖实训生活补贴申报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学   历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就读院校  

就读专业  正常毕业时间  

学
生
基
本
情
况 

本人开户银行及

账户 
 

实训基地名称  

实训主要内容  
实训 

情况 
实训时间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申请 

补贴 

金额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实训 

基地 

审核 

意见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受理 

部门 

意见 

 

初审： 

复审：   

审核：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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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大学生来湖实训校方带教人员生活补贴申报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职   务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工作院校  

带
教
老
师
基
本
情
况 

本人开户银行

及账户 
 

实训基地名称  

带教内容  

实训 

带教 

情况 带教时间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申请 

补贴 

金额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实训 

基地 

意见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受理 

部门 

意见 

 

初审： 

 

复审：   

 

审核：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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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湖州市企业一次性用工补贴申报表 
申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基
地
基
本
情
况 

单位开户银行及

账户 
 

招用人员基本情况 

序

号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毕业 

院校 

毕业

时间
学历 

实训 

时间 

联系 

电话 

参保 

时间 

         

         

         

申请 

补贴 

金额 

招用实训学生人，按每人      元标准计算， 

申请企业一次性用工补贴共计       元。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受理 

部门 

意见 

初审： 

 

复审：   

 

审核：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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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应聘补贴 
 

1.补贴对象与标准 

对应邀参加政府部门统一组织的在湖人力资源交流活动的湖州

市外高校毕业学年在校大学生，按照省内 300 元/人次、省外 500 公

里以内地区 500 元/人次、500 公里以外 1000 公里以内地区 1000 元/

人次、1000 公里以外地区 1500 元/人次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补助。

一般按照从湖州市到就读高校（或就业地）所在城市的铁路或高速

公路距离确定公里数。来湖参加组织、人力社保部门统一组织的选

调生面试和事业单位高层次人才引进面试的人员，享受同等政策，

且不受毕业时间限制。 

2.受理部门 

市、区县人力社保局。 

3.办理程序 

（1）申请。应邀参加人力资源交流活动的毕业学年在校大学生，

在活动现场向主办方提出申请。 

（2）审核。组织单位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复审等。并在湖州

市人才市场网站（或湖州就业网）公示 7 个工作日。 

（3）拨付。经公示无异议的，填写《大学生来湖应聘补贴汇总

审核表》，由人力社保部门审核后，财政部门按人力社保部门审定的

补贴对象、补贴金额予以拨付。 

4.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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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学生来湖应聘补贴申报表》；（2）学生证、身份证和本

人银行卡复印件。 

5.办理时限 

自受理之日起 8 个工作日内。 

6.资金来源 

应聘补贴所需经费从就业资金列支。按照“谁主办，谁承担”的原

则，市级部门组织的，所需经费由市财政承担。区县组织的，所需

经费由区县承担。 

7.联系方式 

市人力社保局，电话：2032736； 

吴兴区人力社保局，电话：2289375； 

南浔区人力社保局，电话：3013686； 

德清县人力社保局，电话：8066505； 

长兴县人力社保局，电话：6256335； 

安吉县人力社保局，电话：5022949； 

南太湖新区社发中心，电话：2103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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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招聘补贴 
 

1.补贴对象与标准 

企业参与政府部门统一组织招才引智活动的，可按照最高市外

500 公里以内地区 1000 元/人次、500 公里以外 1000 公里以内地区

2000 元/人次、1000 公里以外地区 3000 元/人次的标准，申请赴外招

聘活动城市间往返交通费、活动期间住宿费等补贴。一般按照从湖

州市到拟招聘城市的铁路或高速公路距离确定公里数。 

住宿费、城市间交通费标准参照机关工作人员出差确定。同一

企业同一次活动补贴人数为 1 人。组织单位已统一安排且承担交通

或住宿费用的，不重复补贴。同一次招聘活动先后前往不同省份及

城市的，补贴上限参照具体城市距离累计计算。 

2.受理部门 

市、区县人力社保局。 

3.办理程序 

（1）申请。参与赴外招聘活动的企业，在招聘活动结束后向组

织单位提出申请。 

（2）审核。组织单位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复审等，并在湖州

市人才市场网站（或湖州就业网）公示 7 个工作日。 

（3）拨付。经公示无异议的，填写《湖州市企业招聘补贴汇总

审核表》，由人力社保部门审核后，财政部门按人力社保部门审定的

补贴对象、补贴金额予以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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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请材料 

（1）《湖州市企业招聘补贴申报表》。 

5.办理时限 

自受理之日起 8 个工作日内。 

6.资金来源 

招聘补贴所需经费从就业资金列支。按照“谁主办，谁承担”的原

则，市级部门组织的，所需经费由市财政承担。区县组织的，所需

经费由区县承担。 

7.联系方式 

市人力社保局，电话：2032736； 

吴兴区人力社保局，电话：2289375； 

南浔区人力社保局，电话：3013686； 

德清县人力社保局，电话：8066505； 

长兴县人力社保局，电话：6256335； 

安吉县人力社保局，电话：5022949； 

南太湖新区社发中心，电话：2103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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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招引示范企业奖励 
 

1.奖励对象与标准 

年度招用毕业 5 年以内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专科及以上毕业生

人数（以首次在当地参加社会保险为准，不含劳务派遣）在 100 人

及以上的企业，给予企业 500 元/人的奖励。 

2.受理部门 

市、区县人力社保局，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 

3.办理程序 

（1）申请。符合条件企业在次年 1 月份向受理部门申请上一年

度的奖励。 

（2）审核。受理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在官方网站公示 7

天。 

（3）拨付。公示无异议的，由市（区、县）人力社保部门审核

后，财政部门按人力社保部门审定的奖励对象、奖励资金予以拨付。 

4.申请材料 

（1）《湖州市大学生招引示范企业奖励申报表》、《湖州市企业

新招用大学生基本信息表》（见附件）；（2）新招引大学生名单及身

份证、毕业证书复印件；（3）社保缴纳材料（人才不需提供，由人

力社保部门查询）。 

5.办理时限 

审批时限为自受理之日起在 15 个工作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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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资金来源 

企业落户在区的，经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

金从市就业资金列支。落户在县的，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人力社保局，电话：2031506； 

吴兴区人力社保局，电话：2551885； 

南浔区人力社保局，电话：3079652； 

德清县人力社保局，电话：8280005； 

长兴县人力社保局，电话：6029303； 

安吉县人力社保局，电话：5230932；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668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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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湖州市大学生招引示范企业奖励申报表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单位地址  

申
报
单
位
基
本
情
况 

单位开户银行  单位账户  

申报单位意见 

本单位     年新招用大学生共     人（详见新招用大学生基本信息

表），按每人 500 元标准，申请大学生招引示范企业奖励共计       元。

本单位承诺上述信息真实有效，如若不实，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市、区县人力

社保部门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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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湖州市企业新招用大学生基本信息表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参保时间 学历 毕业时间 

1      

2      

3      

4      

5      

6      

7      

8      

9      

10      

本单位     年新招用大学生共     人，本单位承诺上述信息真实有效，

如若不实，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招用

单位

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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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人才集合年金补贴 
 

1.补贴对象与标准 

非公企业参加具有国家核准从事企业年金的受托人、账户管理

人、托管人、投资人资格并经当地人力社保部门核准公布的专业养

老保险公司和银行集合年金计划，为 2020 年 1 月 1 日后新引进的毕

业 5 年以内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专科及以上毕业生缴纳集合年金

的，给予全日制博士研究生每人每年 1 万元补贴，副高及以上专业

技术人才、高级技师、全日制硕士研究生、“985”“211”“双一流”高校

或学科全日制本科毕业生每人每年 8000 元补贴，补贴期限不超过 5

年。湖州籍大学生及“南太湖精英计划”创业企业引进的大学生、专业

技术人才、技能人才，补贴标准上浮 10%（上浮不叠加）。企业每年

申请集合年金补贴时，如果采用为人才按月缴费形式必须不少于 6

个月。 

2.受理部门 

市、区县人力社保局，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 

3.办理程序 

（1）申请。符合条件的企业填写《湖州市企业人才集合年金补

贴申请表》，向受理部门提出申请。 

（2）审核。受理部门对申请资料进行审核并在官方网站公示 7

天。 

（3）拨付。公示无异议的，由市（区、县）人力社保部门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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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财政部门按人力社保部门审定的补贴对象、补贴资金予以拨付

（拨付时已中断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人员，停止拨付）。 

4.申请资料 

（1）《湖州市企业集合年金补贴申请表》（见附件）；（2）集合

年金受托人身份证；（3）集合年金受托人毕业证书等人才类别证明；

（4）经认定公布养老保险公司或银行出具缴费清单。 

5.办理时限 

申请自受理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 

6.资金来源 

企业落户在区的，补贴经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

政资金从市就业资金列支。落户在县的，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人力社保局，电话：2021206； 

吴兴区人力社保局，电话：2551885； 

南浔区人力社保局，电话：3079652； 

德清县人力社保局，电话：8280005； 

长兴县人力社保局，电话：6029303； 

安吉县人力社保局，电话：5230932；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668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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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湖
州

市
企

业
集

合
年

金
补

贴
申

请
表

 

申
报
单
位
（
盖
章
）
 
 
 
 
 
 
 
 
 
 
 
 
 
 
 
 
 
 
 
 
 
 
 
 
 
 
 
 
 
 
 
 
 
 
 
 
 
 
 
 
 
 
 
 
 
 
 
 
 
 
 
 
 
 
 
 
 
申
请
日
期
：
 
 
 
 
年
 
 
 
 
月
 
 
 
 
日
 

单
位
性
质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地
 
 
址
 

 

开
户
银
行
 

 
银
行
帐
号
 

 
经
办
人
 

 
联
系
电
话

 

序
号
 
姓
名
 

身
份
证
号
 

毕
业
学
校
 

职
称
或

学
历
 

缴
纳
机
构
 

单
位
缴
费

基
数
 

缴
费

月
数

补
贴
金
额

核
准
情
况

 
 

 
 

 
 

 
 

 
 

 
 

 
 

 
 

 
 

 
 

 
 

 
 

 
 

 
 

 
 

 
 

 
 

 
 

 
 

 
 

 
 

 
 

 
 

 
 

 
 

 
 

 
 

 
 

 
 

 
 

 
 

 
 

 
 

 
 

 
 

基
本
年
金
补
贴

申
请
人
员
基
本

情
况
 

 
 

 
 

 
 

 
 

 
 

人
力
社
保
部
门

经
办
机
构
 

审
核
意
见
 

核
定
人
数
 
 
 
 
 
 
 
 
 
 
人
，
核
准
集
合
年
金
补
贴
金
额
 
 
 
 
 
 
 
 
 
 
元
。
 

经
办
人
：
 
 
 
 
 
 
 
 
 
 
 
 
 
 
 
 
 
 
 
 
 
 
 
 
 
 
 
 
 
 
 
 
 
 
 
 
 
 
 
 
 
 
 
 
 
 
 
 
 
 
 
 
 
 
 
 
 
 
 
 
 
 
 
 
 
 
 
 
 
 
 
（
盖
章
）
 

年
 
 
 
月
 
 
 
日
 

注
：
本
表
由
单
位
盖
章
上
报
并
附
电
子
版
（
系
统
提
交
免
于
盖
章
）

144



 

 

 
大学生创业补贴 

 

1.补贴对象与标准 

在湖州初次创办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含经认定的网络创业）的

在校大学生及毕业 5 年以内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专科及以上毕业

生。申请享受扶持政策的期限为初次创业或登记注册后的 3 年内。 

（1）大学生初次创办养老、家政服务和现代农业企业，担任法

定代表人且正常经营 6 个月以上的（以企业实际参保为准），给予企

业法定代表人连续 3 年的创业补贴，补贴标准为第一年 5 万元、第

二年 3 万元、第三年 2 万元。 

（2）大学生初次创办信息经济、高端装备、健康产业、休闲旅

游、金属新材、绿色家居、现代纺织、时尚精品、生物医药、新能

源汽车、节能环保、现代物流等十二大重点产业企业，担任法定代

表人且正常经营 6 个月以上的（以企业实际参保为准），给予企业法

定代表人连续 3 年的创业补贴，补贴标准为第一年 3 万元、第二年 2

万元、第三年 1 万元。（问题） 

（3）大学生初次创办其他类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的，给予法定

代表人 1 万元的创业补贴,取得营业执照时先给予 3000 元补贴，正常

经营并依法在所创办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满 6 个月后再给予 7000 元

补贴。 

湖州籍大学生补贴标准上浮 10%。享受创业补贴后，不再享受

一次性创业社保补贴。 

2.受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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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县人力社保局。 

3.办理程序 

（1）申请。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向受理部门申请补贴。 

（2）审核。受理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在官方网站公示 7

个工作日。 

（3）拨付。公示无异议的，由市（区、县）人力社保部门审核

后，财政部门按人力社保部门审定的补贴对象、补贴资金予以拨付。 

4.申请材料 

首次申报补贴时需提供：（1）《湖州市创业补贴申请表》；（2）

法定代表人（经营者）身份证及相关证件复印件（在校大学生需提

供学生证，毕业 5 年以内高校毕业生需提供毕业证）。 

后续申报补贴时需提供：（1）《湖州市创业补贴申请表》。 

5.办理时限 

自受理之日起 8 个工作日内。 

6.资金来源 

落户在区的，经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落户在县的，

由县财政承担。 

7.联系方式 

市人力社保局，电话：2057001； 

吴兴区人力社保局，电话：2289375； 

南浔区人力社保局，电话：3013686； 

德清县人力社保局，电话：8066505； 

长兴县人力社保局，电话：6256335； 

安吉县人力社保局，电话：5022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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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州市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表 
说明：1.本表一份，由经办机构留存。 

一、申请人基本信息 

姓  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人员类别 

□在校大学生（所在院校：           专业：            ） 

□毕业 5 年以内高校毕业生（毕业学校：       学历：              

毕业年月：        ） 

□湖州籍大学生 

□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    □就业困难人员   □自主择业军转干部    □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持证残疾人       □其他（                  ） 

户籍所在地址  

现居住地详细地

址 
 

二、创业实体基本信息 

 登记注册类型： □企业  □个体工商户  □民办非企业单位  □经认定的网络创业     

创业实体名称  

主要经营项目   成立日期  注册资金（万元）  

企业行业类别 

□养老  □家政服务  □现代农业企业  □信息经济  □高端装备  □健康产

业  □休闲旅游  □金属新材  □绿色家居  □现代纺织  □时尚精品  □生

物医药  □新能源汽车  □节能环保  □现代物流  □其他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住所(经营地址)  

申请补贴金额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小写):   

开户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结果送达方式 
□自取  □网上自助查询  □短信送达（请填写手机号码：            ）  

□邮寄送达（请填写邮寄地址：                                    ）    

声明 

本人承诺以上内容及所提供材料真实有效，如与实际情况不一致，本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申请人（签名）：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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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创业带动就业补贴 
 

1.补贴对象与标准 

在湖州初次创办企业或从事个体经营，带动 3 人及以上就业（不

包括创业者本人，以企业实际参保为准，带动就业人员须为毕业 5

年以内高校毕业生和本市户籍人员）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 1 年以

上的在校大学生及毕业 5 年以内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专科及以上

毕业生。 

补贴标准为：带动 3 人就业的每年 2000 元；带动 3 人以上就业

的，每增加 1 人再给予 1000 元，每年补贴总额不超过 2 万元；其中，

从事农村电子商务创业的，补贴标准上浮 20%，湖州籍大学生创业

的，补贴标准上浮 10%（上浮不叠加）。 

补贴期限不超过 3 年。申请享受扶持政策的期限为初次创业或登

记注册后的 3 年内。 

2.受理部门 

市、区县人力社保局。 

3.办理程序 

（1）申请。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创业者向受理部门申请补贴。 

（2）审核。受理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在官方网站公示 7

个工作日。 

（3）拨付。公示无异议的，由市（区、县）人力社保部门审核

后，财政部门按人力社保部门审定的补贴对象、补贴资金予以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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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请材料 

（1）《湖州市创业带动就业补贴申请表》、《湖州市创业带动

就业明细表》；（2）法定代表人（经营者）身份证及相关证件复印

件（在校大学生需提供学生证，毕业 5 年以内高校毕业生需提供毕

业证）。 

5.办理时限 

自受理之日起 8 个工作日内。 

6.资金来源 

落户在区的，经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落户在县的，

由县财政承担。 

7.联系方式 

市人力社保局，电话：2057001； 

吴兴区人力社保局，电话：2289375； 

南浔区人力社保局，电话：3013686； 

德清县人力社保局，电话：8066505； 

长兴县人力社保局，电话：6256335； 

安吉县人力社保局，电话：5022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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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湖州市创业带动就业补贴申请表 
一、申请人基本信息 

姓  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人员类别 

□在校大学生（所在院校：                    专

业：             ） 

□毕业 5 年以内高校毕业生（毕业学校：                 学历：

毕业年月：              ） 

□湖州籍大学生 

□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    □就业困难人员    □自主择业军转干部    □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持证残疾人       □其他（                  ） 

户籍所在地址  

现居住地详细地址  

二、创业实体基本信息 

 登记注册类型： □企业  □个体工商户  □民办非企业单位  □经认定的网络创业

创业实体名称  

主要经营项目  
 成 立 日

期 
 

注册资本（万

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经营地址）  

带动就业人员名册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人员类

别 
合同起止时间 

社保缴纳起止

时间 

      

申请补贴总额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小写):   

开户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结果送达方式 

□自取  □网上自助查询  □短信送达（请填写手机号

码：                ）   

□邮寄送达（请填写邮寄地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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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人承诺以上内容及所提供材料真实有效，如与实际情况不一致，本人愿意承担相应

责任。 

经办机构意见：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机构

说明：1.本表一份，由经办机构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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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创业示范补贴 

 

1.补贴对象与标准 

在校大学生及毕业 5 年以内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专科及以上

毕业生参加人力社保部门主办的创业大赛并获奖（问题），经营实体

和注册地均在湖州市的创业项目，可以享受创业示范补贴。 

（1）在湖高校大学生创业大赛一等奖 1 万元、二等奖 8000 元、

三等奖 5000 元； 

（2）市级创业大赛一等奖 10 万元、二等奖 8 万元、三等奖 5

万元； 

（3）省级创业大赛一等奖 15 万元、二等奖 12 万元、三等奖 10

万元； 

（4）国家级创业大赛一等奖 20 万元、二等奖 17 万元、三等奖

15 万元。 

2.受理部门 

市、区县人力社保局。 

3.办理程序 

（1）申请。创业大赛结束后，大赛获奖者向受理部门申请补贴。 

（2）审核。受理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在官方网站公示 7

个工作日。 

（3）拨付。公示无异议的，由市（区、县）人力社保部门审核

后，财政部门按人力社保部门审定的补贴对象、补贴资金予以拨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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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请材料 

（1）《湖州市创业示范补贴申请表》；（2）大赛通知、获奖

结果公布文件或证书。 

5.办理时限 

自受理之日起 8 个工作日内。 

6.资金来源 

创业示范补贴资金所需经费，按照“谁主办，谁承担”的原则，由

市、区县分别承担。 

7.联系方式 

市人力社保局，电话：2057001； 

吴兴区人力社保局，电话：2289375； 

南浔区人力社保局，电话：3013686； 

德清县人力社保局，电话：8066505； 

长兴县人力社保局，电话：6256335； 

安吉县人力社保局，电话：5022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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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州市创业示范补贴申请表 

申请人  联系电话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开户银行  账号  

大赛名称  获奖项目名

称 
 

主办单位  补贴金额  

申请 
 

意见 

 
根据湖政办发〔2017〕108 号文件规定，特申请给予创业示范补贴（大写）

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人： 

年   月  日 
（盖章） 

 
 

人力社保

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初审：               复审：              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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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创业租金补贴 
 

1.补贴对象与标准 

在湖州创办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或从事个体经营，初次办理

工商营业执照的在校大学生及毕业 5 年以内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专科及以上毕业生；每年按经营场地年租金的 50%且最高不超过

10000 元给予补贴；租金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 3 年。湖州籍大学生补

贴标准上浮 10%。申请享受扶持政策的期限为初次创业或登记注册

后的 3 年内。 

2.受理部门 

市、区县人力社保局。 

3.办理程序 

（1）申请。创业租金补贴实行“先付后补”，符合条件的创业人

员向受理部门申请补贴。 

（2）审核。受理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在官方网站公示 7

个工作日。 

（3）拨付。公示无异议的，在市（区、县）人力社保部门审核

后，由同级财政部门按人力社保部门审定的补贴对象、补贴资金予

以拨付。 

4.申请材料 

（1）《湖州市创业租金补贴申请表》;（2）法定代表人（经营者）

身份证及复印件；（3）法定代表人（经营者）相关证件复印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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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大学生需提供学生证，毕业 5 年以内高校毕业生需提供毕业证)；

（4）经营场地租赁协议和租金发票原件及复印件（有多处经营场地

的，须选定其中一处作为申报的经营场地）。 

5.办理时限 

自受理之日起 8 个工作日内。 

6.资金来源 

落户在区的，经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落户在县的，

由县财政承担。 

7.联系方式 

市人力社保局，电话：2057001； 

吴兴区人力社保局，电话：2289375； 

南浔区人力社保局，电话：3013686； 

德清县人力社保局，电话：8066505； 

长兴县人力社保局，电话：6256335； 

安吉县人力社保局，电话：5022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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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州市创场地业租金补贴申请表 
一、申请人基本信息 

姓  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  

人员类别 

□在校大学生（所在院校：                    专

业：             ） 

□毕业 5 年以内高校毕业生（毕业学校：                 学历：

毕业年月：              ） 

□湖州籍大学生 

□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    □就业困难人员  □自主择业军转

干部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持证残疾人       □其他（                  ） 

户籍所在地址  

现居住地详细 

地址 
 

二、创业实体基本信息 

 登记注册类型： □企业  □个体工商户  □民办非企业单位  □经认定的网络创业

创业实体名称  

主要经营项目  
  成立  

日期 
 

注册资本（万

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住所 

（经营地址） 
 

三、租赁信息 

场租类型 

□创新创业平台内（填写名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 

（填写经营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租赁房屋所有权

人 
 

租赁房屋产权

证号 
 

合同租赁期限  
实际缴纳租金

总额 
 

申请补贴租赁 

起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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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补贴总额 万    仟    佰    拾    元    角    分   (小写):     

结果送达方式 

□自取  □网上自助查询  □短信送达（请填写手机号

码：              ）   

□邮寄送达（请填写邮寄地

址：                                    ）      

声明 

本人承诺以上内容及所提供材料真实有效，如与实际情况不一致，本人愿意承担相应

责任。 

申请人（签名）：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经办机构意见： 
经办人签字：                                            （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一份，由经办机构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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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能提升补贴（培训补贴） 
 

1.补贴对象与标准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企业职工同时符合以下条件，可申领技能

提升补贴： 

（1）同一职业（工种）同一等级只能申请并享受一次技能提升

补贴，且与职业培训补贴、职业技能鉴定补贴不得重复享受； 

（2）每人每年申请并享受补贴不超过 3 次； 

（3）参加失业保险的城乡劳动者（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除

外）；城乡失业人员等国家规定的重点帮扶群体参照执行。 

2019 年 12 月 5 日前取得证书的，技能提升补贴标准为：初级工

1000 元、中级工 1500 元、高级工 2000 元、技师 2500 元、高级技师

3000 元；对城乡失业人员及参加失业保险不满 1 年的企业职工，可

按初级工 800 元、中级工 900 元、高级工 1000 元、技师 1200 元、

高级技师 1500 元；2019 年 12 月 5 日后取得证书的，技能提升补贴

标准为：初级工 1000 元、中级工 1500 元、高级工 2000 元、技师 4000

元、高级技师 6000 元。 

2.受理部门 

市、区县人力社保局。 

3.办理程序 

（1）申请。符合条件的企业职工应在证书核发之日起 12 个月

内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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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审核。在湖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公示 7 个工作日，

并于公示结束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发放。 

（3）拨付。人力社保部门将补贴拨付申请人。 

4.申请资料 

（1）《湖州市企业职工职业技能提升补贴申领表》；（2）居民身

份证或社会保障卡。 

5.办理时限 

申请自受理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 

6.资金来源 

市级资金在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资金列支。用人单位为市属企业

的，经费由市财政承担。落户在区的，经费由市财政全额承担。落

户在县的，经费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人力社保局，电话：2398708（咨询），2051161（补贴申领）； 

吴兴区人力社保局，电话：2289377； 

南浔区人力社保局，电话：3919066； 

德清县人力社保局，电话：8018591； 

长兴县人力社保局，电话：6038432； 

安吉县人力社保局，电话：5137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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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技能提升补贴申请表 
姓    名  联系电话  

就业失业状态 
□企业职工 所在企业名称                                  

□失业人员 最后一次失业保险参保地                        

职业（工种） 
及等级  证书编号  证书核发日期  

社会保障卡号 

（身份证号码） 
                  

银行卡号  开户银行  

承诺书 

本人承诺以上内容及所提供的材料真实有效，本证书未享受过技能提升补贴、职

业培训补贴或职业技能鉴定补贴，如有虚假不得享受相关补贴，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字： 

或代理人签字： 

代理人身份证号：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结果告知方式 

□短信通知（请填写手机号码：                               ）

□纸质邮寄（请填写地址：                           
                                            ）

经办机构意见 

根 据 浙 江 省 参 保 职 工 技 能 提 升 补 贴 政 策 有 关 规 定 ， 申 请 人 取 得

                 职业（工种）        级资格证书，（是、否）属本地区紧缺急需

职业（工种）目录，可享受技能提升补贴                   元。 

                                      

  经办人（签章）：                                  （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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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省级以上高技能人才奖励 

 

1.奖励对象与标准 

对企业（不包括事业单位、非机关性质社会团体及民办非企业

单位）新引进的“中华技能大奖”、世界技能大赛金牌获得者、世界技

能大赛银牌获得者、“全国技术能手”、省首席技师等来湖就业的高技

能人才，与企业签订 5 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的，按

50 万、30 万、20 万、10 万、5 万分两期给予个人专项奖励，并给予

引进单位同等奖励。个人和单位奖励经费均分两批各按 50%拨付，

人才引进两年半（第 30 个月）后拨付首批经费，第五年拨付第二批

经费，个人奖励经费由人才自主使用，单位奖励经费主要用于支持

人才开展团队建设、人才培养、项目开发、课题研究、技术创新、

工作室建设、合作交流等技能人才培养工作。 

新引进（招聘），指之前未曾在湖州（含三县三区）就业创业及

缴纳社保费用。引进的人才须来湖就业从事一线技能操作或技术管

理工作，根据中期绩效考核评估拨付首批经费，第五年根据末期绩

效考核评估结果拨付第二批经费。 

2.受理部门 

市、区（县）人力社保局，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 

3.办理程序 

（1）申请。所在企业根据引进人才类别向落户地受理部门提出

申请，其中市属企业（本部）向市级受理部门提出申请。 

163



 

 

（2）审核。所属区县受理部门对申请情况进行审查。审查通过

后，落户在市属企业（本部）的，报市人力社保局审核；落户在区

县（包括市属企业下属企业或分支机构）的，报区县人力社保局审

核。 

（3）拨付。落户在市属企业（本部）的，直接拨付到市属企业；

落户在区县（包括市属企业下属企业或分支机构）的，区县人力社

保局会同区县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单位。 

4.申请材料 

（1）奖励资金申请表；（2）全职在湖工作 5 年以上的承诺书；

（3）初期、中期绩效考核评估结果；（4）社保缴纳证明或税务部门

出具纳税证明材料；（5）劳动合同；（6）企业营业执照；（7）其他

证明材料。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3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资金来源 

用人单位为市属企业的，经费由市财政承担。落户在区的，经

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级资金从市人力社保局经费列支。

落户在县的，经费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人力社保局，电话：2398708； 

吴兴区人力社保局，电话：2289377； 

南浔区人力社保局，电话：3026682； 

德清县人力社保局，电话：8018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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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兴县人力社保局，电话：6038432； 

安吉县人力社保局，电话：5137659；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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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引进省级以上高技能人才奖励资金申请表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单位地址  

人才姓名  
身份证或 

护照号码 
 

职业资格或职业

技能等级 
 

从事职业 

（工种） 
 

职  务  人才类别  

入选年份  合同时间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奖励资金申请 

根据            等文件规定，       人才可获 

市（区、县）级财政个人奖励资金   万元、单位奖励资金   万元。

特申请市（区、县）财政第    期个人奖励资金    万元、单位奖

励资金   万元。 

人才签字： 

单位法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人力社保局

（南太湖新区人

才发展服务中心）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财政局 

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市人力社保局审

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三份，申请单位、行业主管部门、市（区县）委人才办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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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技能大赛等省级以上奖项奖励 

 

1.奖励对象与标准 

对在世界技能大赛上获得金、银、铜牌和优胜奖的我市选手，

分别按 100 万元、50 万元、20 万元、10 万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

对技术指导专家团队按减半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对入选世界技能

大赛国家集训队的选手每人奖励 5 万元，带队教练享受同等待遇。

对获得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省首席技师的我市技能人才，

分别奖励 100 万元、10 万元、5 万元奖励。 

2.受理部门 

市、区（县）人力社保局，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 

3.办理程序 

人力社保部门或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根据入选国家集

训队、世界技能大赛获奖文件（证书）、市级以上高技能人才荣誉入

选文件（证书），以及世赛获奖选手、世赛专家团队、获奖技能人才

提供的银行账户及奖金分配比例，及时将奖励经费拨付至申报获奖

选手、指导专家或技能人才。 

4.资金来源 

世赛获奖、入选国家集训队选手、省级以上荣誉获奖人员在市

属单位的，经费由市财政承担。落户在区的，经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级资金从市人力社保局经费列支。落户在县的，经

费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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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3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联系方式 

市人力社保局，电话：2398708； 

吴兴区人力社保局，电话：2289377； 

南浔区人力社保局，电话：3026682； 

德清县人力社保局，电话：8018592； 

长兴县人力社保局，电话：6038432； 

安吉县人力社保局，电话：5137659；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668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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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学徒制培训补贴 
 

1.补贴对象与标准 

对与企业签订 12 个月以上劳动合同的技能岗位新招用人员、新

转岗人员和一线职工，企业与职技院校等职业培训机构按照“工学一

体”合作培养。按企业支付给培训机构实际费用，补贴企业每人每年

最高 6000 元，补贴不超过 2 年。 

2.受理部门 

市、区（县）人力社保局，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 

3.办理程序 

（1）备案。企业在开展学徒培训前 1 个周内将有关备案材料报

当地人力社保部门或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备案，包括：学

徒培养计划、企业与学徒签订的培养协议、企业与技工院校签订的

合作协议、学徒花名册及身份证复印件、劳动合同复印件等材料； 

（2）鉴定。企业在培训任务完成后向属地人力社保提出申请，

按照鉴定程序组织职业技能鉴定。符合条件的也可采取企业自主评

价方式鉴定。如岗位为行业特有工种，可申请具备条件的省行内特

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站组织鉴定； 

（3）申请。采取先支后补对实行新型学徒制给予补贴。企业向

当地人力社保部门或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申请； 

（4）审核。由当地人力社保部门对企业提交资料进行审核； 

（5）拨付。审核通过报财政部门拨付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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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请材料 

（1）学徒培养计划；（2）企业与学徒签订的培养协议；（3）企

业与职技院校签订的合作协议；（4）企业新型学徒制花名册及身份

证复印件、劳动合同复印件；（5）毕业证书复印件；（6）院校出具

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或税务发票；（7）企业在银行开立的基本账

户。 

5.资金来源 

用人单位为市属的，经费由市财政承担。落户在区的，经费由

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级资金在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专项列支。

落户在县的，经费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6.办理时限 

申请受理后 30 个工作日内办结。 

7.联系方式 

市人力社保局，电话：2398708； 

吴兴区人力社保局，电话：2289377； 

南浔区人力社保局，电话：3026682； 

德清县人力社保局，电话：8018592； 

长兴县人力社保局，电话：6038432； 

安吉县人力社保局，电话：5137659；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668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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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建设经费支持 
 

1.支持对象与标准 

对新建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省级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

基地的单位，分别给予 200 万元、100 万元配套资助，对入选世界技

能大赛国家集训基地的承办单位给予 200 万元专项资助。 

2.受理部门 

市、区县人力社保局，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 

3.办理程序 

（1）申报。基地承办单位根据入选文件和申请报告向当地人力

社保部门或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提出建设经费申请。 

（2）审核。人力社保部门或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审核

申请单位相关材料，并报财政部门，列入下一年度部门预算。 

（3）拨付。预算到账后，相关资金拨付给申请单位。 

4.申请材料 

（1）基地入选文件；（2）基地建设经费申请报告；（3）基地承

办单位开具的收据和收款银行账户。 

5.资金来源 

市属单位资助经费由市财政全额承担。落户在区的，资助经费

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级资金从市就业创业专项资金列支。

落户县的，资助经费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6.办理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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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受理后 30 个工作日内办结。 

7.联系方式 

市人力社保局，电话：2398708； 

吴兴区人力社保局，电话：2289377； 

南浔区人力社保局，电话：3026682； 

德清县人力社保局，电话：8018592； 

长兴县人力社保局，电话：6038432； 

安吉县人力社保局，电话：5137659；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668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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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大师工作室等补助 
 

1.资助对象与标准 

对评定的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给予每家 5 万元新建经费，对

成功申报为国家级和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分别给予每家 10 万元、

5 万元配套补助。对市级技能大赛承办单位给予每项 3 万元资助。 

2.受理部门 

市、区（县）人力社保局，市总工会，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

务中心 

3.办理程序 

工作室新建（配套）补助：人力社保部门或南太湖新区人才发

展服务中心根据国家、省、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入选文件，及时将

建设经费拨付到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建站所在单位。 

4.申请资料 

1、新建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省级以上技能大师工作室入选文

件原件或复印件一份； 

2、技能大师工作室建站所在单位开具的收据和收款银行账户。 

5.资金来源 

对于新建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根据市人社部门原有政策和资

金支出渠道，属于区的，其补助经费还是从原渠道（市就业专项资

金）支出；属于县的，资助经费由县财政全额承担。对于国家、省

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配套补助经费，如县区有政策和资金来源的，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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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渠道支出，如没有则按以下方式支出：其中技能大师工作室承办

单位为市属单位（本部）的，资助经费由市财政承担、核拨。市属

单位与区县政府部门合作共建工作室或落户在区县的市属单位下属

或分支机构承办工作室，其中属于区的，资助经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从市就业专项资金列支；属于县的，资助

经费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6.办理时限 

申请受理后 30 个工作日内办结。 

7.联系方式 

市人力社保局，电话：2398708； 

吴兴区人力社保局，电话：2289377； 

南浔区人力社保局，电话：3026682； 

德清县人力社保局，电话：8018592； 

长兴县人力社保局，电话：6038432； 

安吉县人力社保局，电话：5137659；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668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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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事业人才政策细则 

 

社会事业人才工资外津贴 
 

1.资助对象与标准 

对国有企事业单位全职引进，并纳入湖州市高层次人才分类目

录的文化、教育、卫生、交通、规划等各领域人才，按目录中 A、B、

C、D 类分别给予 75 万元、45 万元、35 万元、25 万元的工资外津贴，

分 5 年平均拨付。工资外津补贴不列入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总额。 

2.受理部门 

市、区县职能主管部门（文化人才由宣传部门负责，教育人才

由教育部门负责，卫生人才由卫生健康部门负责，交通人才由交通

部门受理，规划人才由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受理）。 

3.办理程序 

（1）申请。每年 10 月由符合条件人才所在单位向区县主管部

门提出申请，报送《全职引进的社会事业人才工资外津贴申请表》

及证明材料。市属单位向市级部门提出申请。 

（2）审核。对应行业主管单位就申请情况进行审核，落户在区

的，拨付区级资助资金后，再上报市级职能部门审核，审核通过后

报市委人才办备案。 

（3）拨付。落户在区的，市级职能部门复审通过后，由市委人

才办会同市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人才所在区财政，下达至相关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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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事业单位，由人才所在单位负责发放到人才本人。落户在县的，

县级职能部门审核通过后，由县委人才办会同县财政局拨付资金。 

4.申请材料 

（1）《全职引进的社会事业人才工资外津贴申请表》；（2）人才

身份证或护照；（3）劳动（聘用）合同；（4）人才认定文件；（5）

区配套资金拨付证明材料；（6）其他证明材料。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资金来源 

人才落户在市属单位的，资助经费由市财政承担。落户在区的，资

助经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从市人才发展专项资

金列支。落户在县的，资助经费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1）文化人才 

市委宣传部，电话：3390093； 

吴兴区委宣传部，电话：2551185； 

南浔区委宣传部，电话：3025919； 

德清县委宣传部，电话：8063013； 

长兴县委宣传部，电话：6256370； 

安吉县委宣传部，电话：5025122； 

南太湖新区党群工作部，电话：2702362。 

（2）教育人才 

市教育局，电话：2398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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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兴区教育局，电话：2289281； 

南浔区教育局，电话：3023575； 

德清县教育局，电话：8367916； 

长兴县教育局，电话：6228136； 

安吉县教育局，电话：5188805； 

（3）卫生人才 

市卫生健康委，电话：5760050； 

吴兴区卫生健康局，电话：2289770； 

南浔区卫生健康局，电话：3023605； 

德清县卫生健康局，电话：8062202； 

长兴县卫生健康局，电话：6208239； 

安吉县卫生健康局，电话：5310430。 

（4）交通人才 

市交通运输局，电话：2021760； 

吴兴区交通局，电话：2932171； 

南浔区交通局，电话：2909905； 

德清县交通运输局，电话：8821086； 

长兴县交通运输局，电话：6220426； 

安吉县交通运输局，电话：5220211。 

（5）规划人才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电话：2616778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吴兴分局，电话：2536870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南浔分局，电话：2909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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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清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电话：8230175 

长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电话：6202227 

安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电话：5028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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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职引进的社会事业人才工资外津贴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籍    贯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  

职    称  联系电话  

两寸免冠 

照  片 

毕业院校、专业

及最高学历学

位 
 

引进单位 

及职务 
 

人才类别 □A 类  □B 类  □C 类  □D 类  

申请金额 第   期  ￥______________； 大写_____________。 

本人承诺： 
本人承诺填报内容真实准确，并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用人单位意见: 
申请人系我单位全职引进的人才，已办理人事手续，符合申请条件，申报材料经

审核无误，在本单位工作期间，表现良好，同意上报审批。 
 
经办人：             联系方式： 
                                       年   月  日（盖章） 

区县主管单位意见： 
经审核认定，同意兑现资助资金（大写）____________元（区 70%，县 100%）。

 
年  月  日（盖章） 

市职能部门意见： 
经审核认定，同意兑现资助资金（大写）____________元（30%）。 

 
年  月  日（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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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培训资助 
 

1.资助对象与标准 

参加由市经信局组织或举办的各类境内外业务培训的全市工业

企业董事长、总经理、管理骨干人才、技术骨干人才等企业经营管

理者。 

境外培训和国内高校一年以上系统培训：市本级培训人员在完

成培训后按培训费比例 50%计算补助，最高不超过 3 万元人民币每

人，每个企业限补助 1 人；三县培训人员由三县经信局参照此标准

落实资金补助。 

国内短班培训： 培训费实行分类综合定额标准，分项核定、总

额控制，各项费用之间可以按规定调剂使用。综合定额标准如下： 

单位：元/人·天 

分类 住宿费 伙食费 其他各项费用 合计 

一类培训 220 130 100 450 

二类培训 180 120 100 400 

一类培训是指参训人员主要为厅级人员及市、各区县党政主要

负责人的培训项目。 

二类培训是指参训人员主要为处级及以下人员的培训项目。以

其他人员为主的培训项目参照上述标准执行。 

5 天以内（含 5 天）的培训按照综合定额标准控制；5 天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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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所有天数按照综合定额标准的 80%（即一类培训每人每天计

360 元、二类培训每人每天计 320 元）控制。上述天数含报到和离开

时间，报到和离开时间合计不得超过 1 天。 

2.受理部门 

市、区县经信局。 

3.办理程序 

（1）境外培训班补助费用。培训结束后，由市、区县经信局将

参加培训企业人员名单上报市，县财政局，由市，县财政局审核通

过后，按照文件确定的补助标准直接补助到企业。 

（2）国内培训班费用。培训结束后，由市经信局按规定程序、

梳理汇总所有报销凭证，一次性支付给培训机构。 

4.申请材料 

（1）培训涉及资金明细表；（2）支出发票；（3）参加人员名单；

（4）项目协议书等证明材料。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1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资金来源 

上述补助经费，其中境外培训、国内重点培训班次落户在区的

由市财政承担，并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列支，落户在县的

由县财政承担。国内培训费（不含国内重点培训班次）由市财政承

担，具体由市经信局统一在部门工作经费中列支。 

7.联系方式 

市经信局，电话：288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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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兴区经发局，电话：2289226； 

南浔区经发局，电话：2669667； 

德清县经信局，电话：8886517； 

长兴县经信局，电话：6129161； 

安吉县经信局，电话：5123494； 

南太湖新区管理委员会经发局，电话：2668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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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名校长工资外津贴 
 

1.资助对象与标准 

对省特级教师或市级以上名校长、市教学明星、省教坛新秀或

市教学能手分别给予 35 万元、15 万元、5 万元工资外津贴，分 5 年

平均拨付。工资外津补贴不列入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总额。 

2.受理部门 

市、区县教育局。 

3.办理程序 

（1）申请。由本人填写《名师名校长工资外津贴申报审批表》，

由所在学校审核后报主管教育局。 

（2）审核。对应主管教育局就申请情况进行审核，落户在区的，

拨付区级资助资金后，再上报市教育局。 

（3）拨付。落户在区的，由市教育局复审通过后，报由市委人

才办备案，由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人才所在区财

政，再下达至相关国有企事业单位。落户在县的，由县委人才办会

同县财政局拨付。 

4.申请材料 

（1）《名师名校长工资外津贴申报审批表》；（2）人才身份证或

护照；（3）劳动（聘用）合同；（4）名师名校长认定文件；（5）用

人单位出具的人才表现材料（第 2-5 期资助申请需提供）；（6）区配

套资金拨付证明；（7）其他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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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资金来源 

人才落户在市属单位的，资助经费由市财政承担。落户在区的，资

助经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从市人才发展专项资

金列支。落户在县的，资助经费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教育局，电话：2398579； 

吴兴区教育局，电话：2289281； 

南浔区教育局，电话：3023575； 

德清县教育局，电话：8367916； 

长兴县教育局，电话：6228136； 

安吉县教育局，电话：5188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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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名师名校长工资外津贴申报审批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 
年月 

 

籍贯  参加工作时间  

政治 
面貌 

 学历及职称  

二寸免冠照片 

工作单位及联系电话  

人才 
类别 

 
 

资金期数

及金额 
 

所在单位

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区县 
教育局 
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市教育局

审核意见 

 
 

单 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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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医疗卫生人才工资外津贴资助 
 

1.发放对象与标准 

对全市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全职聘任的正高级医疗卫生人才给予

12 万元工资外津贴，分 5 年平均拨付。工资外津补贴不列入事业单

位绩效工资总额。 

2.受理部门 

市、区县卫生健康委（局）。 

3.办理程序 

（1）申请。符合发放条件的人才，按年度由单位通知个人向所

在单位提出申请。市级单位向市卫生健康委提出申请。 

（2）审核。对应卫生健康部门就申请情况进行审核，落户在区

的，拨付区级资助资金后，再上报市卫生健康委。 

（3）拨付。落户在区的，由市卫生健康委复审通过后，报由市

委人才办备案，由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人才所在

区财政，再下达至相关医疗卫生机构。落户在县的，由县委人才办

会同县财政局拨付。 

4.申请材料 

（1）《优秀医疗卫生人才工资外津贴申报审批表》；（2）人才身

份证；（3）劳动（聘用）合同；（4）专业技术资格证书；（5）用人

单位出具的人才表现材料（第 2-5 期资助申请需提供）；（6）区配套

资金拨付证明；（7）其他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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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资金来源 

人才落户在市属单位的，资助经费由市财政承担。落户在区的，

资助经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从市人才发展专

项资金列支。落户在县的，资助经费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卫生健康委，电话：2760086； 

吴兴区卫生健康局，电话：2551777； 

南浔区卫生健康局，电话：3020672； 

德清县卫生健康局，电话：8062381； 

长兴县卫生健康局，电话：6024358； 

安吉县卫生健康局，电话：53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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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州市医疗卫生系统人才工资外津贴申报审批表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出  生 
年  月 

 

籍  贯  参加工作时间  

政  治 
面  貌 

 学历及职称  

二寸免冠照片 

工作单位及联系电话  

人才 
类别 

 
 

资金期数

及金额 
 

所在单位

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区县 
卫生健康

局 
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市卫生健

康委审核

意见 

 
 

单 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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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卫生人才进修深造资助 

 

1.资助对象与标准 

全市各级医疗卫生机构每年在医学重点学科团队中遴选一批高

层次卫生人才，到国外进修深造学习，按预算审批支出的 70%，给

予最高 20 万元／人资助。进修学习后按年度凭相关证书拨付。个人

每三年享受一次。 

2.受理部门 

市、区县卫生健康委（局）。 

3.办理程序 

（1）申请。人才达到相应资助条件后，由用人单位向上级卫生

健康部门提出申请。 

（2）审核。对应卫生健康部门就申请情况进行审核，落户在区

的，拨付区级资助资金后，再上报市卫生健康委。 

（3）拨付。待进修深造完成后，拨付相关资金。落户在区的，

由市卫生健康委复审通过后，报市委人才办备案，由市委人才办会

同市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人才所在区财政，再下达至相关医疗卫生

机构。落户在县的，由县委人才办会同县财政局拨付。 

4.申请材料 

（1）《高层次卫生人才赴国外进修深造资助资金申请表》；（2）

人才身份证或护照；（3）聘用证明；（4）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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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学科公布文件；（6）结业证书。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资金来源 

上述资助补助经费，市级医疗卫生单位的，由市财政承担。落

户在区的，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从市人才发展

专项资金列支。落户在县的，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卫生健康委，电话：2760050； 

吴兴区卫生健康局，电话：2289770； 

南浔区卫生健康局，电话：3023605； 

德清县卫生健康局，电话：8062202； 

长兴县卫生健康局，电话：6208239； 

安吉县卫生健康局，电话：531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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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州市医疗卫生系统人才进修资助申报审批表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出  生 
年  月 

 

籍  贯  
参加工 
作时间 

 

政  治 
面  貌 

 
学历及 
职  称 

 

二寸免冠 

照   片 

工作单位及联系电话  

进修所在

单  位 
 
 

进修经历  

所在单位

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区县 
卫生健康

局 
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市卫生健

康委审核

意见 

 
 

单 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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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奖励 
 

1.奖励对象与标准 

对 2020 年 1 月 1 日后，通过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取得国

家高级、中级、初级社会工作资格的，分别给予 5000 元、3000 元和

1500 元奖励。 

2.受理部门 

市、区县民政局，南太湖新区社会发展服务中心。 

3.办理程序 

（1）申请。人才取得资格后，向所在市级或区县受理部门提交

相关申请材料。 

（2）审核。受理部门对材料进行审核后，报市、区县委人才办

备案。落户在区的，拨付区级资助资金后，再上报市民政局。 

（3）拨付。市、区县委人才办会同同级财政部门拨付资金。 

4.申请材料 

（1）《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奖励申请表》；（2）申请人身份

证复印件；（3）申请人本人的银行存折或银行卡复印件。 

5.办理时限 

提交申请后，20 个工作日内审核通过。 

6.资金来源 

由区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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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兴区民政局，电话：2289327； 

南浔区民政局，电话：3023810； 

德清县民政局，电话：8062283； 

长兴县民政局，电话：6040061； 

安吉县民政局，电话：5123310； 

南太湖新区社会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282859。 

193



 

 

附件 

区县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奖励申请表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职    务  

毕业学校  专    业  

毕业时间  最高学历  

单位性质 
□ 社会组织             □ 居（村）民自治组织

□ 政府部门、事业单位    □ 企业 

单位电话  手机号码  

单位地址  

证书

持有

人情

况 

户籍所在地 （无工作单位人员必填） 

证书编号  发证日期  

申请人声明：本人所填写的内容及提供的资料均属真实，没有向其他部门申

请过同类证书补贴或奖励。 
（重要提醒：1、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奖励最高 5000 元,晋级补足差额；

2、申请人弄虚作假、骗取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奖励，除追回有关款项，不

得再申领证书奖励，并按程序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已申请 

奖励 

□无申请任何奖励。□已申请初级职称奖励。 

□已申请中级职称奖励。 申请 

情况 
申请金额

□初级职称  1500 元   □中级职称  3000 元 

□高级职称  5000 元 

区县民政局 

审核意见 

已收到申请人以下证明材料并核对无误： 

□身份证复印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复印件； 

申请人资料  □属实，□不属实，□暂无该证书信息。 

级别属  □初级职称，□中级职称，□高级职称。 

验核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委人才办 

审核意见 

 

经办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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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太湖社会工作领军人才”培训经费补助 

 

1.补助对象与标准 

对评为省级、市级社会工作领军人才的，根据实际费用分别给

予最高 5 万元、3 万元培训经费补助。获得市级社会工作领军人才称

号后，再获得省级及以上领军人才称号的，按照省级最高 5 万元培

训经费的标准，给予补齐差额 2 万元的培训经费。 

2.受理部门 

市、区县民政局，南太湖新区社会发展服务中心。 

3.办理程序 

（1）申请。区县级所属领军人才持有效票据、有关凭证至所在

区县民政局提出申请；市级所属领军人才持凭有效票据、有关凭证

至市民政局提出申请。 

（2）审核。区县级所属领军人才由区县民政局审核后，报区县

委人才办备案。区级所属领军人才经区民政局审核后，报市民政局

复核。市级所属领军人才由市民政局审核。 

（3）拨付。市级所属领军人才，经市民政局审核通过后，报市

委人才办备案，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拨付给市民政局，由市民

政局将补助金打到申请人银行存折或银行卡；区级所属领军人才，

市民政局复核后，报市委人才办备案，由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

将资金拨付到人才所在区财政，由区财政局将全额补助经费一并拨

付给区民政局，再由区民政局将补助金打到申请人银行存折或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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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县级所属领军人才，经县民政局审核通过后，由县委人才办会

同县财政局拨付给县民政局，再由县民政局将补助金打到申请人银

行存折或银行卡。 

4.申请材料 

（1）《“南太湖社会工作领军人才”培训经费补助申请表》;（2）

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3）有关培训的通知；（4）相关培训报销票

据；（5）社会工作领军人才、社区工作领军人才、社会工作督导等

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5.办理时限 

结报工作原则上一年进行一次，一般在年底进行办结。 

6.资金来源 

上述资助补助经费，市级所属领军人才，由市财政全额承担。

区级所属领军人才，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从市

人才发展专向列支。县级所属领军人才，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民政局，电话：2113167； 

吴兴区民政局，电话：2289327； 

南浔区民政局，电话：3023810； 

德清县民政局，电话：8062283； 

长兴县民政局，电话：6040061； 

安吉县民政局，电话：5123310； 

南太湖新区社会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282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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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太湖社会工作领军人才”培训经费 
补助申请表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职    务  

单位性质 
□ 社会组织             □ 居（村）民自治组织  
□ 政府部门、事业单位    □ 企业 

单位电话  手机号码  

申请
人基
本情
况 

职业水平 
□ 助理社会工作师        □ 社会工作师      
□ 高级社会工作师        □ 其他： 

证书编号  发证日期  

申请人声明：本人所填写的内容及提供的资料均属真实。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申请 
情况 

类别 
社会工作领军人才   □省级及以上   □市级 
社区工作领军人才   □省级及以上   □市级 
社会工作督导       □省级及以上   □市级 

申请项目内容  
申 请 金 额 
（精确到元） 

 

区县民政局 
审核意见 

   已收到申请人以下证明材料并核对无误： 
□ 身份证复印件；□ 领军人才（督导）证书复印件；
□ 培训通知和相关报销票据 
申请人资料  □属实，□不属实 
验核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委人才办 
审核意见 

 
经办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市民政局 
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市民政局 
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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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乡村振兴首席专家”资助 
 

1.资助对象与标准 

对入选市级乡村振兴首席专家给予每人每年 5 万元专家津贴，

连续享受 3 年。具体标准为： 

完成遴选聘请且首席专家实际支出用于项目服务过程中的交

通、食宿、咨询等费用支出的，给予当年度最高不超过 5 万元资金

资助。 

2.受理部门 

市、区县农业农村局。 

3.办理程序 

（1）申请。市级乡村振兴首席专家达到相应资助条件后，由所

在聘请单位提出申请。 

（2）审核。受理部门组织相关部门对人才情况进行实地评估审

查，落户在区的，拨付区级资助资金后，再上报市农业农村局。 

（3）拨付。落户在区的，市农业农村局复审通过后，报市委人

才办备案，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专家项目服务所

在区财政，由区财政下达至人才所聘单位；落户在县的，由县委人

才办会同县财政局将资金划拨至所在聘请单位。 

4.申请材料 

（1）《“市级乡村振兴首席专家”津贴申报审批表》；（2）人才

身份证；（3）聘用协议；（4）“市级乡村振兴首席专家”认定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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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材料；（5）区配套资金拨付证明。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资金来源 

人才落户在市属单位的，资助经费由市财政承担。落户在区的，

资助经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从市人才发展专

项资金列支。落户在县的，资助经费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农业农村局，电话：2074458； 

吴兴区农业农村局，电话：2551722； 

南浔区农业农村局，电话：3023993； 

德清县农业农村局，电话：8886220； 

长兴县农业农村局，电话：6046110； 

安吉县农业农村局，电话：5223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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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市级乡村振兴首席专家”津贴申报审批表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出生年月  

籍  贯  聘请时间  

政治面貌  学历及职称  

二寸免冠照片 

工作单位及手机号码  

项目内容  

资金申请额  

区县 

农业农村局 

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区县 

委人才办 

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所在聘请单

位审核意见 

单 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市农业农村

局审核意见 

 

单 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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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科技特派员项目经费补助 
 

1.补助对象与标准 

市派科技特派员在任期内申报实施的科技项目，个人项目每个

资助额度为 4 万元，团队项目每个资助额度为 8 万元。分两期拨付，

申请当年度拨付补助额度的一半，第二年拨付剩余部分。 

2.受理部门 

市、区县科技局。 

3.办理程序 

（1）申请。市派科技特派员所申报的项目经市科技局审批立项

后，由各申请人向所在区县受理部门提出申请。 

（2）审核。所在地科技管理部门对申报情况进行审核，并提交

至市科技局审核。 

（3）拨付。审核完成后，由市科技局会同市财政局拨付。 

4.申请材料 

在市财政专项资金申报平台（http://zxzj.huzhou.gov.cn/）上进行

申请，并按要求提交相应附件。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资金来源 

上述补助只针对市派科技特派员，补助资金从市科技发展专项资

金列支。县级科技特派员若申请项目补助，由各区县结合实际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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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联系方式 

市科技局，电话：2667163； 

吴兴区科技局，电话：2289298； 

南浔区科技局，电话：3021551； 

德清县科技局，电话：8084278； 

长兴县科技局，电话：6029457； 

安吉县科技局，电话：5220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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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农民专家”津贴 
 

1.资助对象与标准 

对“湖州农民专家”获评人员给予每人每月 600 元津贴，连续享受

3 年。 

2.受理部门 

市、区县农业农村局。 

3.办理程序 

（1）申请。“湖州农民专家”获评人员向所在地农业农村局提出

申请。 

（2）审核。由所在区县受理部门牵头相关职能部门对申请情况

进行审查；落户在区的，审查通过后报市农业农村局。 

（3）拨付。市级受理部门审核通过后，拨付资金。落户在区的，

由市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所在区财政，由区财政局拨付至相关人员；

落户在县的，由县财政局拨付县级资助资金。 

4.申请材料 

（1）《“湖州农民专家”工作岗位业绩考评表》；（2）人才身份

证；（3）“湖州农民专家”认定文件等证明材料。 

5.办理时限 

每年 12 月底前一次性拨付。 

6.资金来源 

人才落户在区的，由市财政资金从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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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落户在县的，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农业农村局，电话：2074458； 

吴兴区农业农村局，电话：2551722； 

南浔区农业农村局，电话：3023993； 

德清县农业农村局，电话：8886220； 

长兴县农业农村局，电话：6046110； 

安吉县农业农村局，电话：5223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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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州农民专家”工作岗位业绩考评表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出生年月  

籍   贯  学历及专业    

政治面貌  职   称  

二寸免冠照片 

身份证号码  手  机  

现工作单位

及职务 
 

从事行业

及年限 
 

资金申请额                 

个人业绩 

考评结果 

 

 

所在单位 

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 

农业农村局

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市农业农村

局审核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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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才平台政策细则 

 

高校引进资助 
 

1.资助对象与标准 

对 2020 年 1 月 1 日后，引进的国内知名大学分校、校区、研究

生院或独立法人中外合作大学，根据办学规模给予为期五年不少于 1

亿元资金支持（资助经费按五期资助，具体资助标准按合作协议“一

事一议”方式落实）。 

对 2020 年 1 月 1 日后，引进的非独立法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根据办学规模给予为期五年不少于 5000 万元资金支持（资助经费按

五期资助，具体资助标准按合作协议“一事一议”方式落实）。 

对 2020 年 1 月 1 日后，引进全球综合排名前 100 位的国际一流

大学（以位列 ARWU、THE、QS、U.S.News 世界大学排名最新榜单

前 100 名高校为准）和国内“双一流”大学（或原“985”“211”大学）在

湖设立的独立法人中外合作大学或分校、校区、研究生院等给予奖

励，根据办学规模给予为期 5 年不少于 2 亿元的运营资金、不少于 3

亿元的人才引进专项经费；根据科研规模给予为期 5 年不少于 3 亿

元的科研平台建设和科研项目经费；根据学生规模给予为期 5 年不

少于 3 亿元的人才培养和学生奖助学金经费；根据学校发展给予为

期 5 年不少于 1 亿元的一流学科和专业建设经费；根据办学规模给

予一定名额的事业编制。对国内高校整体搬迁的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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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引进高校的项目用地和基础设施由落地区县政府保障并进

行建设，或对已有楼宇进行改造，实行“交钥匙工程”。 

2.受理部门 

市、区县教育局。 

3.办理程序 

（1）申请。来湖高校达到相应资助条件后，向落户地教育局提

出申请。 

（2）审核。落户地教育局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对申请情况进行审

查或实地评估，落户在区的，拨付区级资助资金后，再上报市教育

局。 

（3）拨付。落户在区的，由市教育局组织市委人才办、市财政

局、市人力社保局、市科技局、市地校合作办等相关部门组成评估

组对申请情况进行审查或实地评估，由评估组出具审核意见后上报

市政府办公室，由市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高校所在区财政，下达至

相关高校。落户在县的，由县教育局会同相关单位拨付县级资助资

金。 

4.申请材料 

（1）《高校引进资助资金申请表》；（2）建设（共建）协议文本；

（3）配套支持政策、建设方案、分年度预算报告和已完成投资额的

财务清单及有关凭证复印件等资料；（4）区县投入资金拨付证明。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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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资助补助经费，落户在区的，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

落户在县的，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教育局高教处，电话：2398588； 

吴兴区教育局办公室，电话：2289285； 

南浔区教育局办公室，电话：3023673； 

德清县教育局办公室，电话：8278806； 

长兴县教育局办公室，电话：6227737； 

安吉县教育局办公室，电话：5188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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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州市引进高校项目资助申请表 
高校名称 
（盖章） 

 
 

项目名称  

法人或 
负责人姓名 

 教师人数  

培养层次  
招生规模/ 
现有学生数 

 
人才培养 
情况 开设专业 

（学科） 
（可另附材料） 

投资总额  已投资额  
建设情况 

学校占地 
面积 

 建筑面积  

基本账户 
与账号 

 

开户银行  

区教育局 
审批意见 

已累计兑现项目资助金额       万元，本次申请资助金额

￥________，大写________。 
 

负责人签字（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人民 
政府意见 

 
 
 

负责人签字（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市教育局 
核定意见 

项目本次资助金额      万元，申请市财政资助金额￥________，大

写________。 
 
 

               负责人签字（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市评估组 
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字（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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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院所引进资助 
 

1.资助对象与标准 

对 2020 年 1 月 1 日后，国内外知名企业、高校院所在湖设立的

研发机构，根据层次和规模给予为期五年不少于 5000 万元资金支持。

（具体资助标准按合作协议“一事一议”方式落实）。 

其中： 

对新引进科研院所的项目用地和基础设施由落地区县政府保障

并进行建设，或对已有楼宇进行改造，实行“交钥匙工程”； 

企业来湖设立研发机构的，其研发机构设备投入应不少于 1 亿

元、机构研发人才数量不少于 50 人； 

引进国内大学原则上应为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引进国（境）

外高校原则上应为全球排名前 500 位的世界一流大学，或世界知名

特色院校；引进科研院所原则上应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

国十大军工集团及其下属科研机构或其他国家级科研院所、国际知

名科研机构。引进的科研机构应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以及湖州城市

定位与特色、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紧密结合，符合湖州战略新兴产业

发展导向。 

2.受理部门 

市、区县科技局。 

3.办理程序 

（1）申请。来湖科研院所达到相应资助条件后，向落户地受理

部门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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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审核。受理部门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对申请情况进行审查或

实地评估，落户在区的，拨付区级资助资金后，再上报市科技局。 

（3）拨付。落户在区的，由市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研发机构所

在区财政，下达至相关科研机构。落户在县的，由县科技局会同相

关单位拨付县级资助资金。 

4.申请材料 

（1）《科研机构引进资助资金申请表》；（2）建设（共建）协议

文本；（3）配套支持政策，建设方案，年度工作计划、预期目标任

务及经费预算，上年度工作总结和佐证材料、财政经费预算执行和

经济效益审计报告，其他相关佐证材料；（4）区县财政经费拨付证

明。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资金来源 

上述资助补助经费，落户在区的，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

落户在县的，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科技局，电话：2667165； 

吴兴区科技局，电话：2289297； 

南浔区科技局，电话：3010595； 

德清县科技局，电话：8036796； 

长兴县科技局，电话：6086722； 

安吉县科技局，电话：5220973；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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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资助 
 

1.资助对象与标准 

对市本级列入省级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创建的给予每家产业创

新服务综合体依托单位 500 万元配套奖励资金。分两期拨付，省财

政专项激励资金首批拨付后，市配套奖励资金先拨付 50%。建设期

满后，依据省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对产业

创新服务综合体的考核评价结果，完成考核目标的，剩余 50%配套

奖励资金足额拨付；未完成工作目标的，按省补资金同比例扣减，

县级可参照执行。 

2.受理部门 

市、区县科技局。 

3.办理程序 

（1）申请。创建类省级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达到相应资助条件

后，向所在地受理部门提出申请。 

（2）审核。受理部门对申请情况进行审查，在区级资金拨付后，

上报市科技局。 

（3）拨付。符合条件的，予以资金拨付。落户在区的，市科技

局会同市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所在区财政，下达至相关单位；落户

在县的，县科技局审核通过后，会同县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单位。 

4.申请材料 

（1）《省级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资助资金申请表》；（2）省级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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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创新服务综合体认定文件；（3）省财政专项激励资金下拨文件；（4）

省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对产业创新服务综

合体的考核评价结果文件（第二期资金申请提供）。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资金来源 

落户在区的，由市财政资金全额承担，市财政资金从市科技发

展专项资金列支。落户在县的，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科技局，电话：2667119； 

吴兴区科技局，电话：2289298； 

南浔区科技局，电话：3021521； 

德清县科技局，电话：8036796； 

长兴县科技局，电话：6086722； 

安吉县科技局，电话：5220973； 

南太湖新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电话：2389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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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资助 
 

1.资助对象与标准 

新认定的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给予 100 万元一次性奖励，对

新认定为国家级的，再给予 100 万元奖励。 

2.受理部门 

市、区县科技局，南太湖新区科技创新中心。 

3.办理程序 

（1）申请。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向所在地受

理部门提出申请。 

（2）审核。受理部门对申请情况进行审查，落户在区的，在区

级资金拨付后，上报市科技局。 

（3）拨付。符合条件的，予以资金拨付。落户在区的，市科技

局会同市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所在区财政，下达至相关单位；落户

在县的，县科技局审核通过后，会同县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单位。 

4.申请材料 

（1）《科技企业孵化器资助资金申请表》；（2）科技企业孵化器

认定文件。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资金来源 

上述资金，落户在区的，由市财政资金全额承担，市财政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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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科技发展专项资金列支。落户在县的，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科技局，电话：2667129； 

吴兴区科技局，电话：2551307； 

南浔区科技局，电话：3021521； 

德清县科技局，电话：8036796； 

长兴县科技局，电话：6086722； 

安吉县科技局，电话：5220973； 

南太湖新区科技创新中心，电话：2221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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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外国高端人才创新集聚区资助 
 

1.资助对象与标准 

对成功创建省外国高端人才创新集聚区的园区，给予 100 万元

补助。 

2.受理部门 

市、区县科技局。 

3.办理程序 

（1）申请。所在企业向落户地受理部门提出申请。 

（2）审核。落户地受理部门对申请情况进行审查或实地评估，

落户在区的，拨付区级资助资金后，再上报市科技局。 

（3）拨付。落户在区的，市科技局复审通过后，报市委人才办

备案，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团队所在区财政，由

区财政下达至相关园区。落户在县的，由县委人才办会同县财政局

拨付资金。 

4.申请材料 

（1）《湖州市市级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2）入选文件。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资金来源 

上述资助补助经费，落户在区的，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

市财政资金从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列支。落户在县的，由县财政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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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科技局，电话：2576553； 

吴兴区科技局，电话：2289297； 

南浔区科技局，电话：3010595； 

德清县科技局，电话：8036796； 

长兴县科技局，电话：6086722； 

安吉县科技局，电话：5220973；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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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州市市级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 

项目名称  

项目申请人/ 
申请单位 

 

项目资金 
申请额 

 

项目主要内容  

项目申请 
单位意见 

 
 

单 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区级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单 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区委人才办 
审核意见 

 
 

单 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市级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单 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市委人才办 
审核意见 

 
 

单 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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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引智示范基地资助 
 

1.资助对象与标准 

对入选国家引才引智示范基地的企业或平台，给予 50 万元补助。 

2.受理部门 

市、区县科技局，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 

3.办理程序 

（1）申请。由企业向落户地提出申请。 

（2）审核。落户地组织、科技等部门对申请情况进行审查或实

地评估，落户在区的，拨付区级资助资金后，再上报市科技局。 

（3）拨付。落户在区的，市科技局复审通过后，报由市委人才

办备案，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团队所在区财政，

由区财政下达至相关园区。落户在县的，由县委人才办会同县财政

局拨付资金。 

4.申请材料 

（1）《湖州市市级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2）入选文件。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资金来源 

上述资助补助经费，落户在区的，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

市财政资金从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列支。落户在县的，由县财政全

额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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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联系方式 

市科技局，电话：2576553； 

吴兴区科技局，电话：2289297； 

南浔区科技局，电话：3010595； 

德清县科技局，电话：8036796； 

长兴县科技局，电话：6086722； 

安吉县科技局，电话：5220973；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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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州市市级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 

项目名称  

项目申请人/ 
申请单位  

项目资金 
申请额  

项目主要内容  

项目申请 
单位意见 

 
 

单 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区级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单 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区委人才办 
审核意见 

 
 

单 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市级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单 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市委人才办 
审核意见 

 

 

单 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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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省级学会服务站（学会联合体、 
海外科技社团工作站、海智基地）资助 

 

1.资助对象与标准 

对国家级、省级学会服务站（学会联合体、海外科技社团工作站、

海智基地）每年给予 25 万元、10 万元资助，连续资助 2 年。 

2.受理部门 

市、区县科协，南太湖新区科创中心。 

3.办理程序 

（1）申请。各相关建站单位向所在区县受理部门提出申请。 

（2）审核。所属区县受理部门对申请情况进行审查。审查通过

后，落户在市属单位的，报市委人才办备案；落户在区的，落实区

级资助资金后，再上报市级受理部门复审，复审通过后，报市委人

才办备案；落户在县的，报县委人才办。 

（3）拨付。落户在市属单位的，直接拨付到市属单位；落户在

区的，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所在区财政，下达至

相关单位；落户在县的，县委人才办会同县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单

位。 

4.申请材料 

（1）《国家级/省级学会湖州服务站建站资助申请表》；（2）学会

服务站（学会联合体、海外科技社团工作站、海智基地）认定文件或合

作协议（由属地科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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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资金来源 

上述资助补助经费，落户在区的，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

市财政资金从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列支。落户在县的，由县财政全

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科协，电话：2398693； 

吴兴区科协，电话：2289296； 

南浔区科协，电话：3021972； 

德清县科协，电话：8076032； 

长兴县科协，电话：6036626； 

安吉县科协，电话：5220097； 

南太湖科创中心，电话：2389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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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国家级、省级学会湖州服务站 
（学会联合体、海外科技社团工作站、海智基地） 

建站资助申请表 
学会服务站 

（学会联合体、海外科技 

社团工作站、海智基地）名称 

 

申请资助经费 

（年度） 
￥___________；大写____________元。 

设站单位名称  

基本账户、账号  

学会服务站（学会联合体、海外科技社团工作站、海智基地）工作计划、总结 

 

 

 

 

 

 

 

（具体材料另附纸） 

建站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科协（南太湖科创中

心）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科协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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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人才创业园补助 
 

1.补助对象与标准 

对认定为浙江人才创业园的人才平台给予一次性 200 万元补助。 

2.受理单位 

市、区县委人才办。 

3.办理程序 

根据浙江人才创业园认定文件，市、区县委人才办按规定拨付

补助资金。 

4.办理时限 

认定文件发布后 30 个工作日。 

5.资金来源 

落户在区的创业园，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

从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列支；落户在县的，由县财政承担。 

6.联系方式 

市委人才办，电话：3390151； 

吴兴区委人才办，电话：2289171； 

南浔区委人才办，电话：2663379； 

德清县委人才办，电话：8289273； 

长兴县委人才办，电话：6042086； 

安吉县委人才办，电话：5123852；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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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南太湖精英计划”产业园补助 
 

1.补助对象与标准 

对认定为市“南太湖精英计划”产业园的人才平台给予一次性

100 万元补助。 

2.受理单位 

市、区县委人才办。 

3.办理程序 

根据市“南太湖精英计划”产业园认定文件，市、区县委人才办按

规定拨付补助资金。 

4.办理时限 

认定文件发布后 30 个工作日。 

5.资金来源 

落户在区的产业园，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

从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列支；落户在县的，由县财政承担。 

6.联系方式 

市委人才办，电话：3390151； 

吴兴区委人才办，电话：2289171； 

南浔区委人才办，电话：2663379； 

德清县委人才办，电话：8289273； 

长兴县委人才办，电话：6042086； 

安吉县委人才办，电话：5123852；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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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小镇人才创新创业基地补助 
 

1.补助对象与标准 

对认定为特色小镇人才创新创业基地的人才平台给予一次性 20

万元补助。 

2.受理单位 

市、区县委人才办。 

3.办理程序 

根据特色小镇人才创新创业基地认定文件，市、区县委人才办

按规定拨付补助资金。 

4.办理时限 

认定文件发布后 30 个工作日。 

5.资金来源 

落户在区的基地，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从

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列支；落户在县的，由县财政承担。 

6.联系方式 

市委人才办，电话：3390151； 

吴兴区委人才办，电话：2289171； 

南浔区委人才办，电话：2663379； 

德清县委人才办，电话：8289273； 

长兴县委人才办，电话：6042086； 

安吉县委人才办，电话：5123852；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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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院士之家”资助 
 

1.资助对象与标准 

对列入省级“院士之家”的，给予 1:1 配套资助。 

2.受理部门 

市、区县科协，南太湖科创中心。 

3.办理程序 

（1）申请。建“家”单位达到相应资助条件后，向所属区县受理

部门提出申请，其中，市属建“家”单位直接向市科协提出申请。 

（2）审核。受理部门对申请情况进行审查。其中，市属建“家”

单位由市科协审核后报市委人才办备案。落户在区的，落实区级资

助资金后，再上报市科协审核，审核通过后，报市委人才办备案。

落户在县的，县科协审核通过后报县委人才办。 

（3）拨付。市属建“家”单位，由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将资

金直接拨付至相关建“家”单位。落户在区的，由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

政局将资金拨付到建“家”单位所在区财政，下达至相关建“家”单位。

落户在县的，由县委人才办会同县财政局将资金拨付至建“家”单位。 

4.申请材料 

（1）《“院士之家”资助经费申请表》；（2）建“家”单位法人证书；

（3）省级“院士之家”认定文件；（4）其他证明材料。 

落户在县的，申请材料参照执行。 

5.办理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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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资金来源 

市属建“家”单位，资助经费由市财政承担。落户在区的，资助经

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从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

列支。落户在县的，资助经费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科协（院士专家服务中心），电话：2367279； 

吴兴区科协，电话：2289296； 

南浔区科协，电话：3021972； 

德清县科协，电话：8075091； 

长兴县科协，电话：6023605； 

安吉县科协，电话：5220097； 

南太湖科创中心，电话：2389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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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院士之家”资助经费申请表 
“院士之家” 

名称 

 

申请资助经费 ￥_____________; 大写___________元  

“院士之家” 

建设单位 
 

基本账户、账号  

“院士之家” 

建设单位意见 

根据有关规定，__________________院士之家应获得资助经

费________万元，其中市级资助经费________万元，资助经费主

要用于“院士之家”建设，确保单独核算、专款专用。 

单  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区级部门 

初审意见 

______________院士之家应获得资助经费________万元，现

区财政已落实配套资金________万元，特申请市资助经费

________万元。 

 

区科协（盖章）：        区委人才办（盖章）： 

负责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市科协 

复审意见 

单  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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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太湖专家工作站融智计划”资助 
 

1.资助对象与标准 

对企事业单位柔性引进急需紧缺专家，经认定，入选“南太湖专

家工作站融智计划”的建站单位，给予每年最高 20 万元资助。 

（1）对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领域的工作站，以用人单位给予进

站专家的劳动报酬总额为依据（以银行流水、发票、劳务费支出凭

单、个税记录等为凭证），用人单位给付的劳动报酬总额 10 万以下

的，按劳动报酬的 40%资助；劳动报酬总额 10 万元及以上、20 万元

以下的，按劳动报酬的 50%资助；劳动报酬总额 20 万元及以上的，

按劳动报酬的 60%资助，每年资助额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三年内对

同一单位资助不超过 2 次。其中人才应符合以下标准：一般应在海

内外知名高校、科研机构、医院等单位担任相当于讲师以上职务，

或在国内外知名企业担任工程、技术、研发、设计等主管以上职务，

或具有技师以上职业资格。 

（2）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与其他领域的工作站，用人单位柔性

引进专家 2 名以上的，给予 10 万元资助；柔性引进专家 2 名以上、

其中 1 名省级以上的，给予 15 万元资助；柔性引进专家 3 名以上、

其中 2 名省级以上的，给予 20 万元资助。三年内对同一单位资助不

超过 2 次，第二次资助根据资金使用审计、绩效评估和专家引进情

况，在首次资助资金使用完毕后拨付。其中人才应符合以下标准：

一般应在海内外知名高校院所担任相当于教授以上职务，或在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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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知名金融、管理、文化艺术等机构担任高级职务。 

2.受理部门 

市、区县科协，南太湖科创中心。 

3.办理程序 

（1）申报。有申报意愿并符合条件的申报单位向区县受理部门

提交相应的材料。市属企业、高校院所等单位由市主管部门审核同

意后上报市级受理部门。 

（2）审核。区县受理部门初审后上报市级受理部门，市级受理

部门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提出工作站认定建议。 

（3）公布。市级受理部门将认定建议提交市委人才办备案，并

进行为期 7 天公示，公示无异议的，发文公布。 

（4）拨付。市属建站单位，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将资金拨

付至相关建站单位。落户在区的，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将资金

拨付到建站单位所在区财政，下达至相关建站单位。落户在县的，

县委人才办会同县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建站单位。 

4.申请材料 

《南太湖专家工作站申报表》及相应附件 

5.办理时限 

认定文件发布后 20 个工作日。 

6.资金来源 

市属建站单位，资助经费由市财政承担。落户在区的，资助经

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从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

列支。落户在县的，资助经费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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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联系方式 

市科协（院士专家服务中心），电话：2367279； 

吴兴区科协，电话：2289296； 

南浔区科协，电话：3021972； 

德清县科协，电话：8075091； 

长兴县科协，电话：6023605； 

安吉县科协，电话：5220097； 
南太湖科创中心，电话：2389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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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太湖专家工作站申报表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成立时间  法人代表  行业  

单位性质 □国有   □民营   □外资   □合资  □事业   □其他____________
负责人姓名 
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姓名

及联系方式
 

单位研发 
实力 

□国家级企业技术研发中心  □省级企业技术研发中心  □市级企业技

术研发中心  □博士后工作站  □通过国家和国际组织认证的实验室    
□其他___________    研发机构人数________ 
其中博士人数________ 硕士人数_______ 大学本科人数_______  
正高级人数________ 副高级人数_______中级人数___________        

年投入工作站 
经费（万元） 

 
引进专家

人数（人）
 

单位配套进

站人数（人） 
 

工作站领域 □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领域  □哲学社会科学领域  □其他领域    

引进专家情况（可自行添加行数） 

姓 名 
工作单位及职务、

职称 
专家

类别 
研究方向 联系方式 

合作起止 
年限 

      

申报 
情况 

□首次申报 □二次申报 □二次以上 
申请资助经

费（万元）
 

申请单位 
郑重承诺  

所提供的上述申请材料属实，若有弄虚作假，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单位法人代表签字：          单  位（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科协 
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  位（盖章）： 
年   月   日

市科协 
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  位（盖章）： 
        年   月   日

需提供的附件：1.单位简介及法人证书复印件；2.进站专家相关证明；3.与专家建站协

议；4.与专家合作项目协议及详细介绍；5.进站人员明细表；6.专家工作站管理办法；

7.相关证明材料（单位科研平台佐证材料；申报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领域的工作站，

需提供建站单位给予进站专家劳动报酬相关证明等）；8.其他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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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创空间补助 
 

1.资助对象与标准 

对获得国家、省和市级认定的众创空间一次性分别给予最高 100

万元、50 万元、10 万元奖励。对获得国家备案、省级备案的众创空

间分别一次性给予 10 万元奖励（可与众创空间原有其它奖励叠加，

在市级众创空间认定后享受）。对首次评定的市级优秀众创空间一次

性给予 20 万元奖励（可与众创空间原有其它奖励叠加享受）。为进

一步扶持众创空间发展，对符合条件的众创空间给予“众创十条”相关

补助。 

各县参照执行。 

2.受理部门 

市、区县科技局。 

3.办理程序 

（1）申请。“众创十条”专项资金每年组织申报，由申报单位向

区科技局提交申报书及相关附件。 

（2）审核。区科技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并向市科技局出具

推荐意见，市科技局委托专业第三方机构负责申报推荐材料的形式

审查和实地评审，提出初步审核意见。市科技局会同相关市级部门

对初步审核意见进行审核，形成审核意见，提交市联席会议审定。 

（3）拨付。符合条件的，予以资金拨付。落户在区的，市科技

局会同市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所在区财政，下达至相关单位；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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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县的，县科技局审核通过后，会同县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单位。 

4.申请材料 

国家备案:（1）《国家备案众创空间资助资金申请表》；（2）国家

备案众创空间文件。 

省级认定（备案）：（1）《省级众创空间资助资金申请表》或《省

级优秀众创空间资助资金申请表》；（2）省级众创空间备案文件或省

级优秀众创空间认定文件。 

市级认定：（1）《市级众创空间资助资金申请表》或《市级优秀

众创空间资助资金申请表》；（2）市级众创空间认定文件或市级优秀

众创空间认定文件。 

众创十条补助:（1）《湖州市“扶持众创空间发展十条意见”专项

资金补助申报书》,。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资金来源 

落户在区的，资助经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

金从市科技发展专项资金列支。落户在县的，资助经费由县财政全

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科技局，电话：2667129； 

吴兴区科技局，电话：2551307； 

南浔区科技局，电话：3021521； 

德清县科技局，电话：8036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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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兴县科技局，电话：6086722； 

安吉县科技局，电话：5220973； 

南太湖新区科技创新中心，电话：2221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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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服务综合体补助 
 

1.资助对象与标准 

对 2020 年 1 月 1 日以后，对建设人才服务综合体的主体单位，

按照实际投入的 30%给予最高 500 万元一次性建设补助。 

2.受理部门 

市、区县委人才办。 

3.办理程序 

（1）申报。由主体单位向相应受理部门提出认定申请，并提交

相关材料。 

（2）审核。受理部门审核后，由组织、人力社保、科技、财政

等部门实地核实。 

（3）拨付。人才服务综合体补助资金由各级人才办会同财政部

门拨付。 

4.办理时限 

审核后 20 个工作日。 

5.申报材料 

（1）人才服务综合体申请报告；（2）人才服务综合体建设验收

评估报告；（3）人才服务综合体管理运营制度；（4）相关证明材料。 

6.资金来源 

上述资助补助经费，从各级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列支。 

7.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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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人才办，电话：3390151； 

吴兴区委人才办，电话：2289171； 

南浔区委人才办，电话：2663379； 

德清县委人才办，电话：8289273； 

长兴县委人才办，电话：6042086； 

安吉县委人才办，电话：5123852；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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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省级留学人员创业园补助 
 

1.补助对象与标准 

2020 年 1 月 1 日以后，对认定为国家级、省级留学人员创业园

的建园单位，分别给予 200 万元、100 万元补助。 

建园单位属于“1+N”形式联合申报入选的，牵头园区按 50%（国

家级 100 万元、省级 50 万元）享受补助，对其他落户在区的配套园

区平均分摊剩余 50%补助。所属地在县的“1+N”建园单位，也鼓励酌

情就高给予补助，上限可参照本政策最高标准。 

2.受理部门 

市、区县人力社保局，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 

3.办理程序 

国家级、省级留学人员创业园名单公布后，建园单位所属地人

力社保部门根据公布文件拨付资金，所属地在区的，由区人力社保

部门经过实地确认，拨付区级资助资金后，上报市人力社保局；市

人力社保局复审通过后，报市委人才办备案，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

政局将资金拨付到所在区财政，下达至建园单位。 

建园单位所属地在县的，由县人力社保部门根据公布文件按一定

程序拨付补助资金。 

4.办理时限 

认定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5.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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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园单位在区的，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从

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列支。建园单位在县的，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6.联系方式 

市人力社保局，电话：2398191； 

吴兴区人力社保局，电话：2289372； 

南浔区人力社保局，电话：3013686； 

德清县人力社保局，电话：8060153； 

长兴县人力社保局，电话：6029063； 

安吉县人力社保局，电话：5123493；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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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省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资助 
 

1.奖励对象与标准 

对 2020 年 1 月 1 日以后，认定为国家级、省级人力资源服务产

业园的建园单位，分别给予 200 万元、150 万元资助。 

2.受理部门 

市、区县人力社保局，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 

3.办理程序 

国家级、省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名单公布后，建园单位所属

地受理部门根据公布文件拨付资金，所属地在区的，由区人力社保

部门经过实地确认，拨付区级资助资金后，上报市人力社保局；市

人力社保局复审通过后，报市委人才办备案，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

政局将资金拨付到所在区财政，下达至建园单位。 

建园单位所属地在县的，由县人力社保部门根据公布文件按一定

程序拨付补助资金。 

4.办理时限  

入选文件公布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5.资金来源 

上述资助补助经费，建园单位在区的，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

承担，市财政资金从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列支。建园单位在县的，

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6.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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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力社保局，电话：2398731； 

吴兴区人力社保局，电话：2289372； 

南浔区人力社保局，电话：3013686； 

德清县人力社保局，电话：8280033； 

长兴县人力社保局，电话：6022530； 

安吉县人力社保局，电话：5123493；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243



 

国家级省级市级大学生创业示范园补贴 
 

1.资助对象与标准 

对经市级及以上人力社保部门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市级大

学生创业示范园（孵化基地）的，由当地财政分别给予 150 万元、

100 万元、70 万元的补贴，分三年到位，第一年按补贴总额的 40%

拨付，第二、三年根据其工作绩效按补贴总额的 30%分别拨付。 

大学生创业示范园补贴政策与众创空间的补助政策可叠加享

受。 

2.受理部门 

市、区县人力社保局，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 

3.办理程序 

各级大学生创业示范园名单公布或年度考核结果公布后，市、

县人力社保部门根据公布文件拨付资金。 

4.办理时限 

入选文件公布后 15 个工作日内办结。 

5.资金来源 

建园单位在区的，经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

金从市大学生就业创业专项资金列支。建园单位在县的，由县财政

全额承担。 

6.联系方式 

市人力社保局，电话：2031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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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兴区人力社保局，电话：2551885； 

南浔区人力社保局，电话：3079652； 

德清县人力社保局，电话：8280005； 

长兴县人力社保局，电话：6029303； 

安吉县人力社保局，电话：5230932；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668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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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省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资助 
 

1.资助对象与标准 

（1）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建站资助 

对新建的国家级、省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根据博士后研究人

员进站情况分别资助 100 万元、50 万元。其中国家级工作站建站资

助经费一次性拨付；省级工作站建站资助经费分次核拨，每招收 1

名博士后人员给予 10 万，直至 50 万元核拨到位。由省级工作站升

格为国家级工作站的，一次性补足资助差额。 

2020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建站单位按照原有政策标准执行。 

（2）博士后经费资助、生活补助和安家补贴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每招收 1 名博士后研究人员，在站期间给予

用人单位每人两年 16 万元日常经费资助和一次性 5 万元科研经费资

助，给予新进站博士后每人每年 15 万元生活补助，资助期 2 年。对

出站留湖工作的博士后（具体是指我市设站单位引进的博士后期满

出站后留湖工作并与用人单位签订 3 年以上工作协议且缴纳社会保

险）给予 15 万元安家补贴（分三年兑现，每年 5 万元），并参照享

受大学生购房、年金等政策。 

2020 年 1 月 1 日之前进站或出站留湖的博士后按照原有政策标

准执行。 

2.受理部门 

市、区县人力社保局，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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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办理程序 

（1）申请。符合条件的建站单位，向所属地受理部门提出申请。 

（2）审核。所属地受理部门对申请情况进行审核并确定资助项

目及金额。所属地在区的，拨付区级资助资金后，再上报市人力社

保局。 

（3）拨付。所属地在区的，市人力社保局复审通过后，报市委

人才办备案，由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设站单位所

在区财政；由区财政将日常、科研经费拨付到设站单位，并生活补

助、安家补贴拨付给人才本人。所属地在县的，由县委人才办会同

县财政拨付县级资金。 

4.申请材料 

（1）《湖州市博士后工作站资助经费申请表》；（2）上级批准建

站文件；（3）企业营业执照；（4）企业研发平台（中心）资质证明；

（5）区配套资金到位证明等；（6）申请省级建站资助和人才进站资

助的，还需提交：全国博管办或省博士后工作办公室同意从事博士

后研究的批文、《联合培养博士后研究人员协议书》、人才身份证或

护照、学历学位证明等；（7）申请出站留湖工作安家补助的，还需

提供：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并需核查社保缴费记录（人社

部门从系统查询）。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资金来源 

上述资助补助经费，市属单位的资助经费由市财政承担，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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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在区的，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从市人才发展

专项资金列支。所属地在县的，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人力社保局，电话：2398191； 

吴兴区人力社保局，电话：2289372； 

南浔区人力社保局，电话：3013686； 

德清县人力社保局，电话：8060153； 

长兴县人力社保局，电话：6029063； 

安吉县人力社保局，电话：5123493；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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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州市博士后工作站资助经费申请表 
项目主要

内容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资助 

项目申请

单位 
 

项目资金

申请额 
万元 

区级部门

审核意见 

此次申请资助资金主要用于□建站资助（现区财政已安排     万元，

特申请市级资助资金    万元）；□日常经费□科研经费□生活补贴□安

家补贴（现区财政已安排    万元，特申请市级资助资金    万元），确

保资助经费单独核算、专款专用。 
                      区人力社保局（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区委人才

办意见 

  
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市人力社

保局审批

意见 

单 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三份，申请单位、市人力社保局、市委人才办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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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飞地认定奖励 
 

1.资助对象与标准 

对 2020 年 1 月 1 日后新设立并首次认定为市级人才飞地的，按

创业飞地、研发飞地两类分别给予 200 万元和 100 万元认定奖励。 

（1）创业飞地认定条件： 

○1 创业飞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发展方向明确，具备完善的运

营管理体系和孵化服务机制，机构实际注册并运营满 1 年，且入驻

项目不少于 10 个； 

○2 创业飞地在湖州市域外应拥有可自主支配的集中孵化场地

面积不少于 3000 平方米； 

○3 创业飞地应配备自有种子资金或创投基金，资金规模不低于

1000 万元，且有不少于 1 个的资金使用案例； 

○4 创业飞地拥有职业化的服务队伍，专业孵化服务人员（指具

有创业、投融资、企业管理等经验或经过创业服务相关培训的孵化

器专职工作人员）占机构总人数应达到 60%以上。 

（2）研发飞地认定条件： 

○1 所在企业在湖州市设有省级以上企业研发中心； 

○2 不包括所在企业市外子公司设立的研发机构； 

○3 应为注册并运营满 1 年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近三年

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重大质量事故、严重环境违法行为和科研严

重失信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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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拥有较稳定的研发团队，研发专职工作人员不少于 10 人，

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职称的工程技术人员不低于研发人员

总数的 60%； 

○5 具备一定的研发条件及基础设施，拥有自主研发、成果转化

和高新技术产业化活动必需的实验（试验）条件及基础设施。其中，

科研场地相对集中，面积 200 平方米以上；专用科研设备原值总额

200 万元以上，软件研发等轻资产企业、农业类科技企业可适当放宽； 

○6 能保障一定的研发经费，上一年度企业离湖研发中心研究开

发费用不少于 300 万元； 

○7 具备一定的研发成果，申报前已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1 项以上

或实用新型专利 3 项以上； 

○8 建立完整规范的技术创新管理体制，各项规章制度明确。 

2.受理部门 

市、区县科技局，南太湖新区科技创新中心。 

3.办理程序 

（1）申报。市科技局组织申报，申报单位对照本办法自我评价，

并向所在区县受理部门提出申请。 

（2）审核。区县科技局对申报单位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经区县委人才办同意后，推荐上报市科技局；市科技局负责对申请

材料进行复审，视情开展实地核查，组织专家进行评审，评审结果

报市委人才办。 

（3）认定。经公示无异议的，由市委人才办和市科技局发文认

定，并颁发统一印制的“湖州市人才飞地”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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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拨付。认定文件发布后，拨付资金。落户在区的，由市委

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团队所在区财政，下达至飞地。

落户在县的，由所在县委人才办会同县财政将资金拨付到飞地。 

4.申请材料 

（1）人才飞地申请报告（含申报承诺）；（2）人才飞地创建方

案；（3）现有专职研发人员、办公场地、设备资产及已拥有研发成

果知识产权明细表及证明材料；（4）上一年度的专项审计报告；（5）

其他所需证明材料。 

5.办理时限 

认定文件发布后 3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资金来源 

飞地建设方为区的，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

从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列支。飞地建设方为县的，由县财政全额承

担。 

7.联系方式 

市科技局，电话：2576553； 

吴兴区科技局，电话：2289297； 

南浔区科技局，电话：3010595； 

德清县科技局，电话：8036796； 

长兴县科技局，电话：6086722； 

安吉县科技局，电话：5220973；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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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飞地考核优秀奖励 
 

1.资助对象与标准 

对人才飞地实行动态管理，开展年度考核，对年度考核优秀的

分别再给予 200 万元和 100 万元考核奖励；对考核不合格的取消市

级人才飞地资格。 

（1）创业飞地考核标准： 

○1 创业飞地应拥有一定在孵企业数量,合格不少于 10 家，优秀

不少于 15 家； 

○2 创业飞地在孵企业中已申请专利的企业占在孵企业总数比

例应达到一定占比，合格不低于 15%，优秀不低于 30%； 

○3 创业飞地累计孵化毕业企业应达到一定数量（以创业飞地所

属区县出具企业孵化毕业引入当地的相关证明为准），合格不少于 5

家，优秀不少于 15 家； 

○4 优秀创业飞地在孵企业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2000 万元以上企

业不少于 1 家； 

○5 创业飞地每年应引进一定数量符合申报“南太湖精英计划”条

件的人才项目（包括在孵化企业引进的创新人才），合格每年引进不

少于 2 个，优秀每年引进不少于 6 个。 

（2）研发飞地考核标准： 

○1 应符合认定条件； 

○2 合格每年开展内部技术研发项目 2 项以上，优秀每年开展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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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技术研发项目 4 项以上； 

○3 合格每年产生的科研成果申报省级以上新产品 3 项以上，申

请发明专利 1 项或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3 项以上；优秀每年产生的科

研成果申报省级以上新产品 6 项以上，申请发明专利 2 项或授权实

用新型专利 6 项以上。 

2.受理部门 

市、区县科技局，南太湖新区科技创新中心。 

3.办理程序 

（1）上报。市科技局组织考核，被考单位对照本办法自我评价，

并向所在区县科技局上报相关材料。 

（2）审核。区县科技局对申报单位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经区县委人才办同意后，报市科技局；市科技局负责组织年度考核

评价，并报市委人才办。 

（3）拨付。由市委人才办和市科技局联合发布考核结果，并对

考核优秀的拨付资金。落户在区的，由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将

资金拨付到团队所在区财政，下达至飞地。落户在县的，由所在县

委人才办会同县财政将资金拨付到飞地。 

4.申请材料 

（1）人才飞地自评报告；（2）现有专职研发人员、办公场地、

设备资产及已拥有研发成果知识产权明细表及证明材料；（3）上一

年度的专项审计报告；（4）其他所需证明材料。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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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资金来源 

飞地建设方为区的，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

从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列支。飞地建设方为县的，由县财政全额承

担。 

7.联系方式 

市科技局，电话：2576553； 

吴兴区科技局，电话：2289297； 

南浔区科技局，电话：3010595； 

德清县科技局，电话：8036796； 

长兴县科技局，电话：6086722； 

安吉县科技局，电话：5220973；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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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才改革政策细则 

 

外籍人才申请“外国人在华永久居留证” 
 

1.申请对象与标准 

对国家级海外领军人才、省级海外领军人才、湖州市“南太湖精

英计划”等市级以上外籍人才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经南太湖新区、

长兴县经济技术开发区或德清县高新技术开发区推荐，可直接申请

在华永久居留。 

2.受理部门 

湖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3.办理程序 

（1）申请。符合相关标准、条件的外籍人才，由本人向湖州市

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提出申请； 

（2）初审。湖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对申请情况进行初审及

实地考察，确认符合申请条件的，予以受理，对通过初审人员整理

材料后上报浙江省公安厅。 

（3）审核制证。由浙江省公安厅、公安部逐级审核同意后签发

证件。 

4.申请材料 

（1）《外国人在华永久居留申请表》；（2）相关人才证明；（3）

符合条件的开发区或高新区推荐函；（4）有效的护照和居留许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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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情况说明；（6）境外无犯罪记录证明或承诺境外无犯罪记录的

书面声明；（7）配偶、未成年子女随同申请的，提供婚姻关系证明、

出生证明或亲子关系证明和境外无犯罪记录证明或承诺境外无犯罪

记录的书面声明。 

上述材料如属境外机构出具，需翻译，但不再要求认证或公证。 

5.办理时限 

初审通过后 1 个月内完成上报。 

6.联系方式 

湖州市公安局，电话：2252263、2252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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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人才申请“居留许可” 
 

1.申请对象与标准 

对在湖工作 2 年以上的外籍人才及持有 A 类外国人工作证的人

才，可签发有效期 5 年以内的居留许可。 

2.受理部门 

湖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德清县公安局。 

3.办理程序 

（1）申请。符合对应标准的外籍人才，由本人向湖州市公安局

出入境管理局、或德清县公安局出入境窗口提出申请； 

（2）审核。湖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对申请情况进行面谈、

审核及实地考察，确认符合申请条件的，进行受理。 

（3）制证。审核通过后，湖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为其签发

5 年内居留许可。 

4.申请材料 

（1）《外国人签证证件申请表》；（2）单位证明函；（3）外国人

工作证；（4）有效的临时住宿登记记录；（5）涉外单位备案登记证

书。初次申请还应提交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出具的健康证明。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15 日内办结。 

6.联系方式 

湖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境外人员服务管理大队，电话：

2252275、2252263。 

德清县公安局出入境窗口，电话：8060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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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放中小学校教师中、初级职称自主评聘权限 
 

1.申报对象 

符合省市职称自主评聘工作具体条件的全市中小学校。 

2.受理部门 

市、区县教育局。 

3.办理程序 

（1）申请。申报学校填写《新增改革试点学校基本情况表》向

所在区县教育局提出申请。 

（2）初审。受理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后，报市教育局。 

（3）审批。市教育局会同市人力社保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复审审

核，发文认定。 

4.申请材料 

区、县教育局或市属学校书面请示。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联系方式： 

市教育局职改办，电话：2025621； 

市人力社保局职评中心，电话：2033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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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新增改革试点学校基本情况表 
学  校（单 位）信  息 

设区市  县（市、区）  

学校名称 
（全称） 

 

所属学段  是否农村  

学校校长  联系电话  

专 业 技 术 岗 位 情 况 

编制数  
专业技术 
岗位总数 

 

等  级 正高级 副高级 中级 初级 总数 

核定岗位数      

实聘人数      

具有资格 
但未聘人数 

     

空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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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急需紧缺人才收入分配 
 

1.资助对象与标准 

事业单位对急需紧缺的高层次人才，可单独制定收入分配倾斜

政策，不纳入绩效工资总量（高层次人才范围参照《关于进一步完

善市属事业单位高层次人才绩效工资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湖人社

发〔2017〕112 号，见附件）。 

2.受理部门 

相关主管部门。 

3.办理程序 

各用人单位根据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年度岗位贡献和绩效，研

究制定完善具体的倾斜和考核办法，明确发放对象、发放标准以及

发放办法等，在本单位公示后，报主管部门审核；经主管部门审核

平衡后，报本地人力社保局、财政局备案。 

4.申请材料 

高层次人才绩效倾斜和考核办法的具体方案 

5.资金来源 

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收入倾斜提高部分经费原则上由事业单位

自筹解决，其中义务段及高中学校（不含民办学校）倾斜方案报经

本地人才办备案后，从同级人才专项经费支出。 

6.联系方式 

市人力社保局，电话：2398717、2398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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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高层次人才范围 
 

（一）国家层面 

1.“两院院士”。2.国家“万人计划”、“千人计划”，“百千万人才工

程”国家级，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支持计划”，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等

项目入选者，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人选。3.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

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教授、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者、国家级教学名师。 

（二）省级层面 

1.省特级专家。2.省“千人计划”、“万人计划”人选。3.省 151 人

才工程重点资助人选（含第一、二、三层次人选）。4.省“钱江学者”

特聘教授、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5.省特级教师、省教学名师（含

省优秀教师、省杰出教师、省功勋教师）、省高职专业带头人。6.省

级名中医。 

（三）市级层面 

1.市“南太湖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人才。2.市 1112 人才工程

学术技术带头人。3.市“南太湖精英计划”人才。4.市级医疗卫生单位

“135 优才工程”特聘专家。5.市教学名师。 

有条件的单位也可结合自身实际，将其他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

纳入实施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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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引进紧缺高端人才收入分配 
 

1.适用对象 

国有企业引进紧缺高端人才（具体指《湖州市高层次人才分类

目录》中的 A、B、C、D、E 五类高层次人才），可实行协议工资制、

项目工资制，在单位工资总额外单列。 

2.受理部门 

市国资委、市人力社保局、市财政局，区县财政局（国资办）、

区县人力社保局 

3.办理程序 

（1）申请。拟引进上述人才并实行协议工资制、项目工资制的

国有企业，向属地国资监管机构提出申请（非国资监管机构管理的

国有企业须经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向国资监管机构或财政部门提出

申请）。 

（2）审核。市国资委、区县国资监管机构根据企业申请，核实

相关情况，商人力社保局作出相关决定，同时报同级人才办、财政

局备案。 

4.申请材料 

（1）《国有企业引进紧缺高端人才协议/项目工资制申请表》；（2）

学历学位及人才类别证明。 

5.办理时限 

申请受理后 10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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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联系方式 

市国资委，电话：2290016； 

吴兴区国资办，电话：2289696； 

南浔区国资办，电话：3026756； 

德清县国资办，电话：8280266； 

长兴县国资办，电话：6040796； 

安吉县国资办，电话：5030326； 

南太湖新区财政局，电话：2668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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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国有企业引进紧缺高端人才协议/ 
项目工资制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  族  籍  贯  出 生 地  

入党时间  
参加工作 
时   间 

 健康状况  

全日制 
教育 

 
毕业院校 
系及专业  

学历学位 

在职教育  
毕业院校 
系及专业  

专业技术 
职    务 

 
熟悉专业 
有何专长 

 

人才类别  

拟实行工资制 □协议工资制             □项目工资制 

工资标准  

申请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国资监管机构/
财政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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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领军人才特设岗位 
 

1.适用对象 

我市事业单位引进省级领军人才及以上层次人才，可设立特设

岗位，不受事业单位岗位总量、最高等级和结构比例的限制。 

2.受理部门 

市、区县人力社保局。 

3.办理程序 

事业单位填写《湖州市事业单位特设岗位设置审核表》，经主管

部门初审（各区、县事业单位经主管部门同意，向所在区、县人力

社保局提出申请）后，报市人力社保局审核，市人力社保局核准后

报市委人才办备案。 

4.申请资料 

（1）《湖州市事业单位特设岗位设置审核表》；（2）领军人才相

关证明材料。 

5.办理期限 

申请受理后 15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联系方式 

市人力社保局，电话：2398732； 

吴兴区人力社保局，电话：2289363； 

南浔区人力社保局，电话：3020768； 

德清县人力社保局，电话：8075130； 

长兴县人力社保局，电话：6025574； 

安吉县人力社保局，电话：5123465。 

267



 

附件 

湖州市事业单位特设岗位设置备案表 

单位名称  申报岗位名称  

申报岗位聘期  申报岗位类别及等级  

专技或工勤 

常设岗位总量 
 

专技或工勤岗位中已设置

特设岗位数 
 

同等级 

常设岗位数 
 

同等级常设岗位 

已聘数 
 

拟承担

的重大

课题和

工作 

 

设置 

特设 

岗位 

目的 

（可 

另附 

页） 

拟聘人

员简历

和业务

水平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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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意见 

 

 

 

 

 

单位主管 

部门意见 

 

 

区、县人力

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门 

审核意见 

 

 

 

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

部门核准 

意见 

 

 

 

 

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 

 

备注：本表填报时应将《事业单位岗位情况一览表》以及该特设岗位的岗位说明书、

任职条件、竞聘上岗办法一并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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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离岗创业创新 
 

1.适用对象 

事业单位在编在岗科研人员携带科研项目、成果或技术，到省

内企业从事科技研究、科技开发和科技服务工作或在省内创办企业

的。公办学校、医疗机构人才流动到民办学校、民办医疗机构的，

不适用。在离岗期限内，保留人事关系不变。 

2.受理部门 

市、区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3.办理程序 

（1）申请。离岗创业创新人员根据所在单位科研人员离岗创业

创新规定向所在单位提交申请； 

（2）审核。所在单位根据本单位科研人员离岗创业创新规定对

申请人员相关材料进行核实并出具意见后，报主管部门进行审核； 

（3）备案。所在单位办理科研人员离岗手续后一个月内，将《湖

州市属事业单位科研人员离岗创业创新备案表》和科研人员离岗创

业创新协议报所在地人力社保局备案。 

4.申请材料 

（1）《湖州市属事业单位科研人员离岗创业创新备案表》；（2）

科研人员离岗创业创新协议。 

5.办理时限 

收到完整资料后 7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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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联系方式 

市人力社保局，电话：2398732； 

吴兴区人力社保局，电话：2289363； 

南浔区人力社保局，电话：3020768； 

德清县人力社保局，电话：8075130； 

长兴县人力社保局，电话：6025574； 

安吉县人力社保局，电话：5123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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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州市属事业单位科研人员 
离岗创业创新备案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学历学位  
原聘用岗位

类别和等级 
 

工作企业 
名称 

 是否市内企业  

创业创新 
类别 

1.到企业从事科学研究□、科技开发□、科技服务□； 
2.创办企业□。 

科研项目 
名称 

 批准文号  

科研成果 
（专  利） 

 登记证书号  

科学技术  技术证明  

离岗起止 
时  间 

20     年   月起 
20     年   月止 

选择参保 
类别 

参加事业单位社会保险□ 
参加企业社会保险□ 

事业单位 
意见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 
意见 

  
 
 

        年   月   日

人力社保 
部门备案 

   
                              
                              

年   月   日

注：此表作为离岗期间人事、社保关系管理、变更的依据，一式 9 份，其中：个人档

案、所在单位、主管部门、人才办、编办各 1 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4 份（事业

单位人事管理处、工资福利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社保管理中心各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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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出国境审批 
 

1.适用对象 

执行专项因公出国（境）任务的国有企事业单位（不含参公事

业单位）科研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人才工作者。专项因公出国（境）

任务主要包括开展招才引智、教育教学活动、科学研究、学术访问、

出席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以及执行国际学术组织履职任务等。 

以上人员执行上述出国（境）任务的，出国批次、团组人数、

在外停留天数经有关部门核实后根据实际需要安排。 

2.受理部门 

市、区县外事办公室。 

3.办理程序 

（1）申请。执行上述出国（境）任务的出访单位向所在市、区县

外办提出申请； 

（2）审核。市、区县外办对出访团组进行审核； 

（3）审批。市外办按照外事审批权限上报省外办审批。 

4.申请材料 

（1）因公出国（境）任务请示（一式两份，附人员名单、日程

安排、中外文邀请函）；（2）浙江省因公出国（境）团组信息事先内

部公示说明；（3）因公临时出国经费预算审核表。 

5.办理时限 

自材料受理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办理时限不含领导层决策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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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6.联系方式 

市外办，电话 2398766； 

吴兴区外办，电话 2551113； 

南浔区外办，电话 2663660； 

德清县外办，电话 8077258； 

长兴县外办，电话 6032659； 

安吉县外办，电话 5123529； 

南太湖新区管委会办公室，电话 235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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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市场化引才政策细则 

 

赛会平台资助 
 

1.补贴对象与标准 

对社会力量举办创业大赛、人才高峰论坛、洽谈会、路演等活

动（在湖州举办或以湖州名义在市外举办），按活动规模，给予举办

单位最高 100 万元经费资助。其中国际性人才学术活动、市级以上

人才赛会活动按实际支出的 100%补助，最高补助 100 万元；其他层

次活动按实际支出的 50%补助，最高补助 50 万元。特别重大的活动

“一事一议”，可按实际支出予以补助。已获区县和部门资助的活动，

按就高不重复原则补助。 

2.受理部门 

市、区（县）委人才办。 

3.办理程序 

（1）备案。活动开始前两周，应到向受理部门备案，并经受理

部门批准。 

（2）申请。活动结束一个月内，由举办单位向受理部门提出申请，

并提供相关申请材料。 

（3）审核。由受理部门对相关材料进行审核。 

（4）拨付。由市、区县委人才办会同财政部门将相关经费划拨

至举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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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请材料 

（1）《“赛会平台”资助申请表》；（2）承办赛会活动的相关合作

协议；（3）用于赛会活动相关经费支出的发票凭证等材料。 

5.办理时限 

审核同意后 20 个工作日内。 

6.资金来源 

上述资金，区县相关的活动由区县财政承担，市级相关的活动

由市财政承担。 

7.联系方式 

市委人才办，电话：3390669； 

吴兴区委人才办，电话：2289171； 

南浔区委人才办，电话：3652570； 

德清县委人才办，电话：8289273； 

长兴县委人才办，电话：6860819； 

安吉县委人才办，电话：5123852；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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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赛会平台”资助申请表 

活动名称 
 

申请资助经费 ￥_____________; 大写___________元  

活动举办单位  

基本账户、账号  

举办单位承诺 

根据协议，本单位负责举办                     活动，

共支出经费________万元，现申请补助。承诺对相关材料真实性

负责。 
 
单  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受理单位意见 

 
经审核，相关费用均用于本次活动，同意拨付。 
 
负责人（签字）：           单  位（盖章）： 

         年   月   日 

市、区县委 
人才办意见 

 
 
单  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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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交通补助 
 

1.补贴对象与标准 

给予来湖参加对接洽谈活动、人才高峰论坛、创业大赛等活动

的人才交通补助，补助标准为：欧美国家最高 10000 元/人、亚太地

区（含港澳台）最高 5000 元/人、国内省外最高 2000 元/人、省内最

高 1000 元/人，特别重要的顶尖人才、领军人才给予实报实销。 

2.受理部门 

活动承办单位。 

3.办理程序 

（1）申请。活动结束 2 周内，由人才向受理部门提供相关材料。 

（2）审核。由受理部门进行经费审核，确定资助金额，并报同

级人才办备案。 

（3）拨付。市级活动由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将相关经费划

拨至举办单位，区县活动由区县委人才办会同区县财政局拨付将相

关经费划拨至举办单位。 

4.申请材料 

（1）护照（身份证）复印件；（2）机票、高铁票、汽车票等交

通票据（交通票据时间为活动通知下发之日起到活动开始之日）。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 

6.资金来源 

278



 

上述资金，区县活动由区县财政承担，市级活动由市财政承担。 

7.联系方式 

市委人才办，电话：3390669； 

吴兴区委人才办，电话：2289171； 

南浔区委人才办，电话：3652570； 

德清县委人才办，电话：8289273； 

长兴县委人才办，电话：6860819； 

安吉县委人才办，电话：5123852；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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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

报
日
期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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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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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性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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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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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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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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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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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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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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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人才优先入驻人才发展集团公寓 
 

1.申请对象与标准 

对符合申领湖州租房补贴且入住人才发展集团人才公寓的人

才，在享受各级政策补贴基础上，每月增加 300 元租房补贴。 

2.受理部门 

市人才服务专窗。 

3.办理程序 

（1）申请。由市人才发展集团代为办理，相关材料在人才申请

入驻人才发展集团公寓时一并受理。 

（2）审核。人才发展集团对申请人资格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

报市委人才办备案。 

（3）拨付。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拨付相关补贴。 

4.申请材料 

（1）《湖州市人才集团人才公寓租住申请表》；（2）承租人所在

单位的营业执照或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或符合申请范围，能证明人

才身份的其他证明材料；（3）承租人本人学历证书、身份证、职称

证书、聘用合同或劳动合同、认定证明原件及复印件；（4）湖州市

房屋登记部门当月提供的湖州市无房证明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的原

件及复印件。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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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资金来源 

人才落户在市属单位的，资助经费由市财政承担。落户在区的，

资助经费由市、区财政按 100 元和 200 元分别承担，市财政资金从

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列支。落户在县的，资助经费由县财政全额承

担。 

7.联系方式 

市人才服务“一件事”专窗，电话：2221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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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州市人才集团人才公寓租赁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现工作单位  人才类别  

单位职务  
户籍 
所在地 

 

身份证件 
号码 

 联系电话  

毕业学校  学历  学位 
 

专业  职称  申请户型 
 

入选市级以

上人才计划

情况 
 

称谓 姓名 身份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随同入住 
家庭成员 

    

本人承诺提交的申请资料真实有

效，入住后遵守人才公寓的各项管理

规定，不将公寓转租、转让除家庭成

员以外的他人使用。                   
     

申请人（签名）： 

申请人单位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人才集团经办人意见： 
     
        
 
 
 
                    

年   月   日 

人才集团负责人审批： 
 
 
 
 
              单位（盖 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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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太湖人才学院”培训全额补助 

 

1.资助对象与标准 

参加“南太湖人才学院”培训的人才，其培训费用由财政全额保

障。 

2.受理部门 

市委人才办。 

3.办理程序 

培训结束后，由市人才发展集团将参加培训人员名单整理，并

报市委人才办审核，审核通过后，由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将资

金拨付给市人才发展集团。 

4.申请材料 

（1）培训方案；（2）参与培训人员汇总表；（3）培训相关费用

支出证明。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1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资金来源 

上述补助经费，由市财政承担，具体在市人才发展专项经费中

列支。 

7.联系方式 

市委人才办，电话：339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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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引才奖励 
 

1.资助对象与标准（用于人才工作） 

对用人单位引进人才和第三方引荐人才入选省“鲲鹏计划”的，全

职的给予引才单位和第三方各 150 万元奖励，柔性的给予引才单位

和第三方各 60 万元奖励。 

对用人单位引进人才和第三方引荐人才在湖申报入选国家级海

外领军人才的，分别给予用人单位和第三方各 100 万元引才奖励，

入选省级海外领军人才的，分别给予用人单位和第三方各 60 万元引

才奖励。 

对引进省外其他顶尖人才的，分别给予用人单位和第三方各 40

万元引才奖励，引进省外领军人才的，分别给予用人单位和第三方

各 20 万元引才奖励。西部地区的除外。 

第三方是指在推介高层次人才来湖州创新创业中起直接、关键

作用的人才服务中介、引才大使或社会个人，一般应符合以下条件：

人才服务中介是指有合法资质的海内外社团组织、人力资源公司、

海外引才工作站；引才大使或社会个人是指在引进高层次人才中起

直接关键作用的自然人，不包括我市各级机关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

工作人员。 

2.受理部门 

市、区县实施“南太湖精英计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专项办），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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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办理程序 

（1）申请。用人单位和第三方根据人才入选人才工程和人才项

目到岗落地情况向人才落户地专项办提出申请； 

（2）审核。受理部门组织相关职能部门或第三方中介机构对申

请情况进行审查评估，提出意见建议，并报市委人才办备案。 

（3）拨付。各级职能部门审核通过后，拨付资助资金。 

4.申请材料 

（1）引才奖励申请表；（2）人才身份证明材料；（3）入选人才

工程等证明材料；（4）劳动合同/企业营业执照；（5）人才到岗证明

材料；（6）其他证明材料。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资金来源 

区县奖励资金由所在区县承担，按具体情况执行；市属单位由

市级财政承担。 

7.联系方式 

市专项办，电话：2398730； 

吴兴区专项办，电话：2289372； 

南浔区专项办，电话：3013686； 

德清县专项办，电话：8060153； 

长兴县专项办，电话：6029063； 

安吉县专项办，电话：5123493； 

南太湖新区专项办，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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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州市引才奖励资金申请表 
引才单位 
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第三方名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身份证号码 

 

人才姓名  
身份证或护照

号码 
 

人才类型 
自主培育/ 
省外引进 

入选工程  

引进方式 全职/柔性 
人才 

联系电话 
 

引才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第三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引才奖励 
资金申请 

根据            等文件规定，     引才单位和    第三方

引荐的     人才入选了   人才工程，可获奖励资金共   万元，

现申请市财政奖励资金    万元（其中引才单位  万元、第三方 
   万元）。 

人才签字： 
单位法人签字（盖章）： 
第三方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市、区县 
专项办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市、区县委 
人才办审核 

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四份，申请单位、市区县主管部门、市委人才办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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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人才招引工作站资助 
 

1.资助对象与标准 

在全球人才密集城市设立“人才工作站”，每年根据引才活动效果

和工作实绩给予 3-5 万元补助。 

2.受理部门 

市、区县委人才办、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 

3.办理程序 

（1）签订合作协议。活动前由相关部门和受委托方签订人才工

作建站协议。 

（2）申请。协议执行的每个周期结束，提前一个月由人才工作

站根据协议要求，向受理单位提供全年成果清单和工作实绩。 

（3）审核。由建站方按照协议要求对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确

定资助金额。 

（4）拨付。由市、区县财政将相关经费划拨至人才工作站。 

4.申请材料 

（1）高层次人才招引工作站资助申请表；（2）人才工作站相关

合作协议；（3）用于相关经费拨付的发票凭证和财务报销所需的清

单材料。 

5.资金来源 

市级引才工作站经费从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列支。区县级引才

工作站经费由区县财政全额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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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联系方式 

市委人才办，电话：3390669； 

吴兴区委人才办，电话：2289171； 

南浔区委人才办，电话：3652570； 

德清县委人才办，电话：8289273； 

长兴县委人才办，电话：6860819； 

安吉县委人才办，电话：5123852；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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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高层次人才招引工作站资助申请表 

项目名称  

项目申请人/ 
申请单位 

 

项目资金 
申请额 

 

项目主要内容  

项目申请 
单位意见 

 
 

单 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区级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单 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区委人才办 
审核意见 

 
 

单 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市级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单 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市委人才办 
审核意见 

 
 

单 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注：1.本表适用于申请市级人才发展专项资金资助时填报。 
   2.《申请表》及证明材料一式三份，报批完成后，一份留申请单位，一份留区级

部门，一份留市级部门。 
   3.市直属单位申请的，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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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招引工作站资助 
 

1.资助对象与标准 

对湖州市人力社保局设立的市级“人才工作站”（含高校、人才交

流机构或人才中介），每年给予 3-5 万元补助。根据人才工作站引才

工作效果和工作实绩，将人才工作站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

格四个考核等次，综合得分采用百分制，综合分在 90 分以上为优秀，

70 分—89 分为良好，60 分—69 分为合格，60 分以下为不合格。根

据考核结果，属优秀、良好、合格等次的，分别给予奖励经费 5 万

元、4 万元、3 万元；考核不合格的，不予奖励。对连续两年考核不

合格的人才工作站，不再列入下一年度考核范围。（各县区参照执行） 

2.受理部门 

市、区县人力社保局。 

3.办理程序 

（1）成立考核工作小组。 

（2）考核采取工作站自查与工作小组评估相结合的办法进行，

各工作站根据考核内容要求，将年度工作情况、《湖州市人才工作站

年度考核评分表》等材料书面报工作小组办公室。 

（3）工作小组办公室根据各工作站全年工作开展情况，提出评

估意见，提交湖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办公会议审议，确

定最终考核结果。 

（4）根据考核结果，由工作小组办公室将资金拨付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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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请材料 

（1）人才工作站年度工作情况；（2）《湖州市人才工作站年度

考核评分表》（附表）。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资金来源 

市级大学生招引工作站资助经费在市人力社保局经费中列支。

由区县设立的人才工作站，由区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人力社保局，电话：2052169； 

吴兴区人力社保局，电话：2289372； 

南浔区人力社保局，电话：3079652； 

德清县人力社保局，电话：8075355； 

长兴县人力社保局，电话：6024104；  

安吉县人力社保局，电话：5123457；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668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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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州市人才工作站年度考核评分表 
（      年度）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 
号 

考核 
项目 

标
准
分

考核内容要求 
自
评
分

考
核
分

10
1.协助市人力社保局建立校地合作联席会议制度，每年共
同召开相关高校或院系对接会议 2 次以上 

  

1 
工作机制 
健全 

10
2.每年确定工作站的工作重点，落实专人承担日常事务的
联络与处理职能，及时沟通解决工作推进中的困难和问题 

  

15

1.每年组织高校—湖州（含县区及企业）校园专场招聘会
5 次以上，引导高校毕业生向湖州科技城、重点骨干企业、
县区重点平台等就业创业 
2.每年组织高校在校学生进行对口实习，实习人数不少于
200 人（10 分）； 
3.引导高校院士、博士等专家及团队，以成果转化、技术
咨询、项目攻坚等形式，在湖州市共建院士专家工作站、
博士后工作站等创新载体，促进高校科技成果在湖州转化
（10 分）； 
4.每年组织“高校专家湖州行”活动 1 次以上（10 分）； 
5.根据湖州市人力社保局的要求做好政策推介、宣讲活动
的组织工作； 
6.建立湖州市企业人才需求信息与高校毕业生生源信息网
络同步发布与互通共享机制，每季度通报工作站在人才招
聘、平台建设和技术合作等方面的信息； 
7.及时反馈湖州籍生源相关情况，协助建立湖州籍生源信
息库。 

  

15
2.每年组织高校在校学生进行对口实训，实训人数不少于
200 人次 

  

10
3.引导高校院士、博士等专家及团队，以成果转化、技术
咨询、项目攻坚等形式，在湖州市共建院士专家工作站、
博士后工作站等创新载体，促进高校科技成果在湖州转化 

  

15 4.每年组织“高校专家湖州行”活动 2 次以上   
5 5.协助做好政策推介、宣讲活动的组织工作   

15
6.建立湖州市企业人才需求信息与高校毕业生生源信息网
络同步发布与互通共享机制，按季度提供工作站在人才招
聘、平台建设和技术合作等方面的信息 

  

2 
工作职能 
发挥、成效 

明显 

5 
7.及时反馈湖州籍学生生源相关情况，协助建立湖州籍学
生生源信息库 

  

合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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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引才费用补贴 
 

1.资助对象与标准 

对企业参加政府组织海外招才引智团组的，给予费用 50%的补

贴，每人每年最高补贴 2 万元（每个团组一家企业原则上限一人参

加。） 

2.受理部门 

市、区县委人才办、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 

3.办理程序 

（1）签订海外引才相关协议。活动前由第三方机构与参加海外

招才的企业签订协议。 

（2）申请。参加海外引才的企业在引才活动结束后，向所在地

受理部门提出申请。 

（3）审核。由受理部门对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确定资助金额；

企业落户在区的，报市委人才办审核。 

（4）拨付。落户在区的，由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拨付至区

财政，下达至企业；落户在县的，由县委人才办会同县财政将相关

经费划拨至企业账户。 

4.申请材料 

（1）海外引才费用补贴申请表；（2）企业与第三方引才机构签

订的相关合作协议；（3）用于相关经费拨付的发票凭证和财务报销

所需的清单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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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资金来源 

市属单位的资助经费由市财政承担。企业落户在区的，资助经费

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从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列

支。落户在县的，资助经费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6.联系方式 

市委人才办，电话：3390669； 

吴兴区委人才办，电话：2289171； 

南浔区委人才办，电话：3652570； 

德清县委人才办，电话：8289273； 

长兴县委人才办，电话：6860819； 

安吉县委人才办，电话：5123852；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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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服务业企业引进资助 
 

1.资助对象及标准 

2020 年 1 月 1 日以后，对于新引进的全球 100 强、全国 100 强

高端人力资源服务业企业，在我市完成企业注册且实到资金达到要

求（注册资本不低于 1000 万，实到资金不低于 200 万），按实到资

本 10%的比例资助，每家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 

2.受理部门 

市、区县人力社保局，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 

3.办理程序 

（1）申请。引进企业注册落户后，向所属地人力社保部门（或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提出申请。 

（2）审核。经过实地确认后，将相关奖励资金拨付给企业，企

业落户在区的，拨付区级资助资金后，再上报市人力社保局。 

（3）拨付。落户在区的，由市人力申报局按财政规定拨付资金；

落户在县的，拨付县级资助资金。 

4.申请材料 

（1）全球 100 强、全国 100 强高端人力资源服务业企业官方权

威发布材料；（2）企业营业执照；（3）第三方验资报告；（4）区级

拨付资金证明（区上报时提供）。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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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资金来源 

企业落户在区的，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从

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列支。落户在县的，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人力社保局，电话：2398731； 

吴兴区人力社保局，电话：2289372； 

南浔区人力社保局，电话：3013686； 

德清县人力社保局，电话：8280033； 

长兴县人力社保局，电话：6022530； 

安吉县人力社保局，电话：5123493；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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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服务专业机构主营业务收入奖励 
 

1.奖励对象与标准 

2020 年 1 月 1 日以后，对新引进的猎头、创投、检测等人才服

务专业机构（企业），设立 5 年内，每年根据上年度纳税情况给予主

营业务收入 3%奖励（上年度纳税总额不低于 50 万），累计最高奖励

200 万元。 

2.受理部门 

市、区县人力社保局，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 

3.办理程序 

（1）申请。人才服务专业机构（企业）向落户地提出申请。 

（2）审核。人才服务专业机构（企业）所属地人力社保部门（或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确定主营业

务收入奖励额度。 

（3）拨付。经过实地确认后，将相关奖励资金拨付给企业，企

业落户在区的，拨付区级资助资金后，再上报市人力社保局；落户

在县的，拨付县级资助资金。 

4.申请材料 

（1）企业营业执照；（2）第三方审计的财务报表；（3）当地税

务部门出具纳税证明；（4）区级拨付资金证明（区上报时提供）。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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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资金来源 

企业落户在区的，经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

金从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列支。落户在县的，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人力社保局，电话：2398731； 

吴兴区人力社保局，电话：2289372； 

南浔区人力社保局，电话：3013686； 

德清县人力社保局，电话：8280033； 

长兴县人力社保局，电话：6022530； 

安吉县人力社保局，电话：5123493；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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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两免三减半 
 

1.奖励对象与标准 

2020 年 1 月 1 日以后，入驻到我市国家级、省级人力资源服务

产业园的专业机构，前两年免房租，第 3-5 年房租减半（从企业注册

落户时间计算）。 

2.受理部门 

市、区县人力社保局，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 

3.办理程序 

（1）申请。入驻企业注册落户后（注册时间在 2020 年 1 月 1

日以后），向所属地受理部门提出申请。 

（2）审核。常年动态审核申请材料，对企业开展实地确认。 

（3）拨付。根据入驻企业注册落户时间及租房合同，将租房租

金拨付给企业。 

4.申请材料 

（1）企业营业执照；（2）签约入驻合同；（3）企业与园区签订

的租房合同。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资金来源 

企业落户在区的，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从

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列支。落户在县的，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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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联系方式 

市人力社保局，电话：2398731； 

吴兴区人力社保局，电话：2289372； 

南浔区人力社保局，电话：3013686； 

德清县人力社保局，电话：8280033；  

长兴县人力社保局，电话：6022530； 

安吉县人力社保局，电话：5123493；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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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人力资源人才券资助 
 

1.资助对象与标准 

以人才券购买高端人力资源服务的用人单位应符合以下条件： 

（1）属于“双金”企业、“双高”企业、“南太湖精英计划”创业企

业或高校院所、医院等企事业单位； 

（2）财务管理规范，无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无偷税漏税，无不

良诚信记录； 

（3）与开展人力资源服务的机构无任何隶属、共建、产权纽带

等关联关系。 

高端人力资源服务包括： 

（1）高级人才寻访服务。指中介机构为用人单位提供的寻访引

进高级人才服务。高级人才为用人单位从市外新引进，与用人单位

签订 3 年及以上劳动合同，薪酬达到 30 万元人民币及以上。引进人

才原则上应在湖缴纳社保和个税，社保缴纳在外地的，应提供书面

说明； 

（2）紧缺急需技术技能人才寻访服务。指中介机构为用人单位

提供的寻访引进紧缺急需技术技能人才服务。紧缺急需技术技能人

才为用人单位从市外新引进，与用人单位签订 3 年及以上劳动合同，

且具有初级及以上职称或初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原则上应在湖缴

纳社保和个税，社保缴纳在外地的，应提供书面说明； 

（3）网络招聘平台服务。指中介机构为用人单位提供的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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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招聘服务； 

（4）人力资源外包服务。指中介机构为用人单位提供薪酬、社

保、个税代发代缴等人力资源外包服务； 

（5）经市人力社保局审核认定的其他高端人力资源服务。 

根据服务项目，给予实际服务费用 50%补助，每家用人单位每

年补助最高不超过 20 万元。 

2.受理部门 

市、区人力社保局，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 

3.办理程序 

（1）发放。市委人才办、市人力社保局每年向符合条件的用人

单位发放人才券。 

（2）申报。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根据实际购买的人力资源服务，

向所在地受理部门提出兑现申请，并提供相应材料。其中市属用人

单位直接报市受理部门。 

（3）审核。由所在地受理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核验，并会同市

场监管、税务等部门进行营业执照、社保、个税等查证审核，企业

落户在区的，上报市人力社保局复审后，确定兑现额度，并报市委

人才办备案。 

（4）拨付。落户在市属单位的，直接拨付到市属单位；落户在

区的，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所在区财政，下达至

相关单位；落户在县的，县委人才办会同县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单

位。 

4.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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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湖州市人才券兑现申请表》；（2）由市委人才办、市人力

社保局统一发放的“人才券”；（3）用人单位与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签订

的服务合同复印件、服务项目清单、服务费用支付凭证。其中，人

才寻访服务项目还需提供用人单位与被聘用人才签订的劳动合同复

印件、银行工资流水清单。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资金来源 

落户在区的，经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从

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列支。落户在县的，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人力社保局，电话：2021206； 

吴兴区人力社保局，电话：2289372； 

南浔区人力社保局，电话：3013686； 

德清县人力社保局，电话：8280005； 

长兴县人力社保局，电话：6029303； 

安吉县人力社保局，电话：5230932；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668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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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州市市级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申请表 

项目名称  

项目申请人/ 
申请单位 

 

项目资金 
申请额 

 

项目主要内容  

项目申请 
单位意见 

 
 

单 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区级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单 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区委人才办 
审核意见 

 
 

单 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市级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单 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市委人才办 
审核意见 

 
 

单 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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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才服务政策细则 

 

高层次人才绿卡申请 
 

1.资助对象与标准 

符合《湖州市高层次人才分类目录》D 类及以上在职在岗的人才，

柔性引进的人才为 B 类及以上，及其他经市委人才办主任会议认定

可享受“绿卡”服务的人才。 

绿卡人才可享受出入境、工作许可和居留，户籍办理，住房保

障，职称评审，配偶就业，子女入学，医疗保健，社会保险，交通

服务，旅游休假，文体休闲，海关服务，金融服务等优惠政策。 

2.受理部门 

市人才服务“一件事”专窗、区县委人才办，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

服务中心。 

3.办理程序 

（1）申请。符合条件的人才按所属区县在湖州市智慧人才综合

平台申请（http://zhrc.huzhou.gov.cn/）。 

（2）初审。各区县、南太湖新区对申请材料进行网上初审，人

才服务“一件事”专窗对市级单位人才进行初审。 

（3）复审。初审通过后，各区县、南太湖新区，市人才服务“一

件事”专窗将申请材料提交至市高层次人才服务中心复审。 

（4）发放。复审通过的人才名单，由市高层次人才服务中心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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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给浙商银行湖州分行制卡。人才通过预约银行上门或到银行大厅

领取卡片，享受绿卡服务。 

4.申请材料 

（1）湖州市高层次人才“服务绿卡”申请登记表；（2）人才类别

相关证明材料；（3）彩色证件照 1 张；（4）身份证或护照复印件。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10 个工作日。 

6.联系方式 

市委人才办，电话：3390669； 

市人才服务“一件事”专窗，电话：2221297； 

吴兴区委人才办，电话：2289171； 

南浔区委人才办，电话：3652570； 

德清县委人才办，电话：8289273； 

长兴县委人才办，电话：6860819； 

安吉县委人才办，电话：5123852；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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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州市高层次人才“服务绿卡”申请登记表 
填写时间：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在湖工作时间  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 
（护照号） 

 

毕业院校 
及专业、学位 

 

（照片） 

工作单位及地址  职务  

居住地址  车牌号  

联系电话 办公电话： 手机： 

微信号  

所属人才类别  

人才所在单位主管

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委人才办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委人才办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发卡时间  经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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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人才房票补贴 
 

1.资助对象与标准 

从市外全职来湖州企事业单位工作的，未在我市享受过相关住

房优惠政策，并签订 3 年（含）以上有效劳动合同的高层次人才和

自主创业人才（个人和企业在湖连续纳税 3 个月以上），于 2020 年 1

月 1 日后，在我市第一次购买家庭第一套住房（家庭成员范围包括

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其中首套房证明以首次网签备案的时间

为准），且未在我市享受过相关住房优惠或房改政策的，可申请购房

补助。其中，A 类人才房票补贴最高 300 万元，B 类人才房票补贴最

高 150 万元，C 类人才房票补贴最高 80 万元，D 类人才房票补贴最

高 60 万元，E 类人才房票补贴最高 50 万元。湖州自主培养的人才享

受同等待遇；柔性合作的海内外院士在湖购房的，给予 D 类人才对

应标准购房补贴。 

人才从签订购房合同并在建设部门备案的下月度起，不重复申

领租房补贴。人才凭房票购买商品住房，房票补贴可用于一次性支

付购房款，同一张房票兑现金额不得高于所购住房款总价。符合条

件的夫妻双方，可重复享受，双方房票补贴总额不得高于所购住房

款总价。 

对列入《湖州市高层次人才分类目录》且符合房票申领条件的

人才，其人才类别层次在湖提升后，未申领房票的，按新类别申领；

已申领房票但尚未购房的，应将房票凭证退还后重新申领；人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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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层次提升前已兑现房票补贴的，可补足前后两类人才房票补贴差

额部分，补贴总额不得高于所购住房房款。 

所购人才住房在取得不动产权证 5 年后（以不动产登记时间为

起算点），方可上市出售，不满 5 年不得上市交易。 

2.受理部门 

市、区县委人才办，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 

3.办理程序 

（1）申请。市属企事业单位申请人向市人才服务“一件事”专窗

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关材料，区县企事业单位申请人向所属区县委人

才办提出申请，并提交相关材料。 

（2）初审。市属企事业单位人才，由市人才服务“一件事”专窗

对其材料的完整性进行审查；区属企事业单位人才，由所在地受理

部门负责组织审核通过后，上报市委人才办复审。 

（3）审核。市委人才办、市人力社保局、市建设局、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市税务局对市属企事业人才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确

定享受房票补贴的高层次人才人选名单。 

（4）公示。对审核通过人员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 7 天。 

（5）房票核发。公示无异议的，人才办向申请人核发《湖州市

人才购房房票凭证》，并向自然资源和规划、建设等部门备案。 

（6）房票使用。申请人可持人才房票凭证在落户区县购买商品

住房。 

申请人购买新建商品住房时，将人才房票凭证交付房地产公司，

作为等额的购房款（房票限本人使用，如属共同购房的，房产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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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须是申请人配偶或直系亲属，并向房地产公司提供结婚证、户口

本等相关证明材料）。 

对实行预售资金监管的开发楼盘，使用人才房票凭证购房网签

后，即视作房票标的额度资金已经进入银行监管账户，可以办理备

案手续。人才房票凭证兑现时，兑现部门直接将房票标的额度资金

划入所购房屋对应的开发楼盘银行监管账户。 

（7）房票结算。房地产公司应在人才购房后三个月内凭接收的

人才房票凭证、与申请人签订的正式购房合同、合同备案证明和人

才房票兑现联系函，向受理部门结算。 

如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已购买二手房并办理不动产登记相关手续

或已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并办理首付和贷款手续，可直接申请购房补

贴，资格认定公示后，凭新取得的不动产登记证（或购房合同、购

房发票、合同备案证明），由受理部门审核后会同财政部门将购房补

贴经费拨付到位。 

人才所购住房满 5 年后方可上市交易。人才购房后不满 5 年终

止在湖工作或未满 5 年转让的，需全额退回房票补贴款。人才、人

才所在单位及房地产公司如有欺骗、隐瞒、造假等行为及人才应退

但未退房票补贴款的，依法追究责任。县级可参照执行。 

4.申请材料 

申请房票所需材料（人才提供） 

（1）《湖州市高层次人才房票补贴申请表》；（2）申请人家庭成

员身份证（护照）、结婚证、户口本复印件；（3）申请人所属人才类

别的证明材料；（4）申请人及配偶在湖州中心城市未享受过相关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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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优惠政策的证明和首套房证明（无需人才提供，建设部门协查）；

（5）创新人才需提供与现所在企业签订的 3 年及以上劳动（聘用）

合同、个人社保证明（无需人才提供，人力社保部门协查）；创业人

才需提供企业营业执照、个人和企业连续 3 个月以上税务纳税证明

（无需人才提供，税务部门协查）；（6）其他需要提供的资料。 

房票结算所需材料（房地产公司或人才本人提供） 

（1）《湖州市人才购房房票凭证》；（2）期房需提供购房合同、

合同备案证明，现房或二手房需提供购房合同、购房发票、不动产

权证；（3）人才房票兑现联系函；（4）如属两人及以上共同购房的，

人才需提供结婚证、户口本等房产共有人系人才配偶或直系亲属的

证明材料。 

5.办理时限 

房票申请、房票结算随时受理，结算周期不超过 20 个工作日。 

6.资金来源 

上述补助经费，人才落户在区的，由市、区按 3:7 比例承担，实

行区级资金先拨付，市级资金再配套；在县的，由县承担；市属企

事业单位人才，由市财政全额补助。市级财政补贴资金从市人才专

项资金中列支。 

7.联系方式 

市委人才办，电话：3390669； 

市人才服务“一件事”专窗，电话：2221297。 

市人力社保局，电话：2230728； 

吴兴区委人才办，电话：2289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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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浔区委人才办，电话：3652570； 

德清县委人才办，电话：8289273； 

长兴县委人才办，电话：6860819； 

安吉县委人才办，电话：5123852；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313



 

 

附件 1 

湖州市高层次人才房票补贴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出生地  国  籍  手机号码  

工作单位及职务  

最高学历、 
学位 

 所学专业  

毕业学校  毕业时间 

职称或职业资格  资格取得时间 

劳动合同（聘用合同）期限 
□固定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无固定期限  □创业人员 

证件类别  证件号码  

所属人才类别 
□国内外顶尖人才  □国家级领军人才 

□省级领军人才  □市级领军人才  □高级人才 
已享受租房 
补贴额度 

金额（大写）：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房票补贴额度

（减除已享受租房

补贴额度） 
金额（大写）：____________________ 

本人承诺：本人来湖工作后未购买过商品住房，且在湖未享受过保障性住房、房

改房等优惠政策，并承诺对填报内容和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房票补贴用于本人来

湖后首次购房，所购房屋 5 年内不上市交易，购房后未满 5 年辞职离开湖州或转让的，

承诺全额退还人才房票补贴。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人才所在单位意见： 

符合申报条件，申报材料属实，同意申报。  
    （盖章） 

    年  月  日 

市、区（县）委人才办或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意见： 

经审定，该同志被认定为湖州市                        人才，同意核发（大

写）            万元房票补贴凭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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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人才房票兑现联系函（房地产公司） 
 

（受理单位）： 

兹有购房人            （身份证号：                  ）于      

年      月      日与开发商      签订正式购房合同（网签合同编

号                  ），     楼盘     幢     室，建筑面积         

M2，房价总额        。目前已支付现金       ，收到购房人提交的“人

才房票”一份，编号：             ，申请额度      万元，按照湖州市

人才政策规定，实际可抵充购房金额         ，剩余金额通过          

方式支付，特此说明。 

房地产公司账户信息（请提供资金监管账户；如现房，直接提供房地

产公司账户）： 

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                               

账    号：                               

购房人签名：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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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人才房票兑现申请（个人） 
 

（受理单位）： 

本人            （身份证号：                         ） 

于      年      月      日，购买      楼盘      幢      室，建筑

面积   M2，房价总额            ，目前已支付金额            。现

已申请到“人才房票”一份，编号：            ，申请额度      万元，

按照湖州市人才政策文件规定申请兑现“人才房票”，兑现金额转入本人个

人银行账户。 

开户银行：                               

账    号：                               

购房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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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人才租房（生活）补贴 
 

1.资助对象与标准 

2020 年 1 月 1 日以后从市外全职来湖州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并

签订 3 年（含）以上有效劳动合同的高层次人才和自主创业人才，

未在湖州购房的可享受租房（生活）补贴。其中，A 类人才租房（生

活）补贴最高 100 万元，B 类人才租房（生活）补贴最高 80 万元，

C 类人才租房（生活）补贴最高 60 万元，D 类人才租房（生活）补

贴最高 40 万元，E 类人才租房（生活）补贴最高 20 万元。2020 年 1

月 1 日后，湖州自主培养的人才享受同等待遇。柔性来湖合作的，

根据全职专家租房（生活）补贴标准减半给与聘用费用补贴。补贴

分 10 年平均拨付，补贴期内，若人才层次提升，余下补贴就高发放。

享受购房补贴后不可再享受租房（生活）补贴。 

2.受理部门 

市、区县委人才办，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 

3.办理程序 

（1）申请。申请人在湖州缴纳社保或个税满 1 个月后，可向企业

所在地人才办提出租房（生活）补贴申请。原则上，一季度申请一次。 

（2）审核。受理单位会同人社、建设、税务等部门联合审核。 

（3）公示。审核通过后，予以公示 7 天，人才落户在区的，公

示结束后报市委人才办备案。 

（4）拨付。公示结束后，拨付资金。用人单位为市属的，由市

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拨付；落户在区的，由区委人才办会同区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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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付，年终市财政与区财政结算；落户在县的，由县委人才办会同

县财政拨付。 

4.申请材料 

（1）《湖州市高层次人才租房（生活）补贴申请表》；（2）申请

人及家庭成员身份证（护照）、户口本；（3）人才认定文件或其他证

明；（4）创新人才需提供与现用人单位签订的 3 年及以上有效劳动

（聘用）合同；创业人才需提供企业营业执照；（5）申请人社保证

明（由人社部门提供）或纳税证明（由税务部门提供），创业人才还

需提企业纳税证明（由税务部门提供）。 

5.办理时限 

公示期满后 20 个工作日内。 

6.资金来源 

人才落户在市属单位的，资助经费由市财政承担。落户在区的，

资助经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从市人才发展专

项资金列支。落户在县的，资助经费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委人才办，电话：3390669； 

市人才服务“一件事”专窗，电话：2221297。 

吴兴区委人才办，电话：2289171； 

南浔区委人才办，电话：3652570； 

德清县委人才办，电话：8289273； 

长兴县委人才办，电话：6860819； 

安吉县委人才办，电话：5123852；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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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州市高层次人才租房（生活）补贴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籍  贯  职  称  手机号码  

全日制最高

学历、学位 
 身份证件号码  

工作单位及职务  

来湖工作时间  来湖首次缴纳个税时间  

所属人才类别 
具体类别： 
属于□A 类□B 类□C 类□D 类□E 类 

补贴时间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申请租房（生活） 
补贴额度 

 
已兑现租房（生

活）补贴额度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本人承诺：本人系 2020 年 1 月 1 日以后首次来湖工作，承诺对填报内容和提供

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人才所在单位意见： 
该申请人符合申报条件，申报材料属实，同意申报。 

               （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审核意见： 
经审定，同意发放安家补贴（大写）           元。 
 
 

人力社保部门（盖章）                组织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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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人才安家补贴 
 

1.补贴对象与标准 

2020 年 1 月 1 日起，从市外全职来湖州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并

签订 3 年（含）以上有效劳动合同的高层次人才（企业人才每年应

纳税工资薪金收入不少于 20 万元）或自主创业人才（不得在市外企

业实际权益持股超过 10%，并承诺 10 年内不将注册地迁出本市），

按照人才类别，分别给予 A 类人才安家补贴最高 200 万元，B 类人

才安家补贴最高 100 万元，C 类人才安家补贴最高 80 万元，D 类人

才安家补贴最高 50 万元，E 类人才安家补贴最高 20 万元。安家补贴

资金按现行财政体制分担分 3 年拨付。 

安家补助按 3:3:4 分三年拨付，补贴期内，若人才层次提升，余

下补贴就高发放。 

2.受理部门 

市、区县委人才办，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 

3.办理程序 

（1）申请。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在湖缴纳社保或个税满 6 个月

的，经所在单位确认后，向当地受理部门提出首期安家补贴申请（后

期资金需再缴纳社保满 1 年后申请）。 

（2）审核。受理部门会同当地人社、税务等部门对申报材料进

行审核，落户在区的，在区级资金拨付后，上报市委人才办，市委

人才办会同市人力社保局审核。 

（3）公示。对审核通过的人才予以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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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拨付。公示结束后，拨付资金。落户在区的，由市委人才

办会同市财政局将资金拨付至区财政，下达至人才；落户在县的，

由县委人才办会同县财政拨付。 

4.申请材料 

（1）《湖州市高层次人才安家补贴申请表》；（2）申请人身份证；

（3）申请人专家资质文件、人才类别证明材料等复印件；（4）创新

人才需提供与现所在企业签订的 3 年及以上有效劳动合同、个人社

保或个税证明；创业人才需提供企业营业执照、个人社保（或个税

证明）和企业纳税证明；（5）其他需要提供的资料。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公示。 

6.资金来源 

人才落户在市属单位的，资助经费由市财政承担。落户在区的，

资助经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从市人才发展专

项资金列支。落户在县的，资助经费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委人才办，电话：3390669； 

市人才服务“一件事”专窗，电话：2221297。 

吴兴区委人才办，电话：2289171； 

南浔区委人才办，电话：3652570； 

德清县委人才办，电话：8289273； 

长兴县委人才办，电话：6860819； 

安吉县委人才办，电话：5123852；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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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州市高层次人才安家补贴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籍  贯  职  称  手机号码  

全日制最高

学历、学位 
 身份证件号码  

工作单位及职务  

来湖工作时间  来湖首次缴纳社保时间  

所属人才类别 
具体类别： 
属于□A 类□B 类□C 类□D 类□E 类 

申请安家补贴 
额度 

 
已兑现安家 
补贴额度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本人承诺：本人系 2020 年 1 月 1 日以后首次来湖工作，承诺对填报内容和提供

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人才所在单位意见： 
该申请人符合申报条件，申报材料属实，同意申报。 

               （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审核意见： 
经审定，同意发放安家补贴（大写）           元。 
 

人力社保部门（盖章）                组织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市级审核意见： 
 
 
 

人力社保部门（盖章）                组织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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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人才配偶安置 
 

1.服务对象与内容 

对市外引进的 E 类以上人才配偶，根据其意愿优先安排岗位，

如配偶在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原则上可按原单位编制性质和职级

进行安置。 

2.受理部门 

市、区县委人才办，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 

3.办理程序 

（1）申请。符合申请要求的人才，按属地原则向市、区县委人

才办提出申请。 

（2）审核。受理部门对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确定相应就业部

门，并交办落实；公务员编制人员调动由市、区县委组织部落实，

事业编制人员调动由市、区县人力社保部门落实。 

（3）安置。由安置部门落实人才配偶相关人事关系调转工作。 

4.申请材料 

（1）高层次人才配偶安置申请表；（2）如人才配偶在体制内工

作，需提交相关档案材料及工作调动介绍信；（3）人才本人及配偶

身份证、学历证、职称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件；（4）人才劳动合同

和单位在职证明；（5）人才认定文件或其他证明材料。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30 日内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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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联系方式 

市委人才办，电话：3390669； 

市人力社保局，电话：2230728； 

吴兴区委人才办，电话：2289171； 

南浔区委人才办，电话：3652570； 

德清县委人才办，电话：8289273； 

长兴县委人才办，电话：6860819； 

安吉县委人才办，电话：5123852；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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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州市高层次人才配偶安置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籍  贯  身份证号  

毕业院校、专业、毕业时间  

职  称  所属人才类别  

单位职务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手机号码  

配偶姓名 
（被安置人） 

 
出生

年月
 学历  

意向安置 
单位 

 编制类型  

申请人配偶所在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区县委人才办人才类别鉴定： 
 
 

 
 
 
 
               （盖章）

年  月  日

市、区县委组织部，人才社保局意

见：（行政编制由组织部落实，事

业编制由人力社保局落实）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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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子女入学服务 
 

1.适用对象 

（1）对市外引进的企业 D 类持绿卡人才子女在我市接受教育，

统筹安排就读优质幼儿园和义务教育阶段学校，C 类持绿卡人才子女

在我市接受教育，优先给予安排就读优质幼儿园和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B 类及以上持卡人才子女在我市接受教育，全力保障就读优质幼

儿园和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且人才子女每个教育阶段享受 1 次，其

他人才子女享受 1 次。要求转入或报考我市各类初中、高中的，由

教育部门统筹协调。 

（2）对上年度实际缴纳税金超过 1 亿元、5000 万元、3000 万

元、300 万元制造业企业，分别给予每家企业 5 个、3 个、2 个、1

个高技能人才子女就学名额；对当年新增上市的制造业企业，分别

给予每家企业 2 个高技能人才子女就学名额。由企业自主分配给自

己企业的高技能人才子女，优先安排就读优质中小学（每家企业就

读名额当年有效，延续至初中毕业为止）。 

2.受理部门 

市、区县教育局，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 

3.办理程序 

（1）符合条件的人才提出书面申请，由所在单位报属地教育部

门。市属单位直接向市教育部门申报。 

（2）高层次人才类别审核由组织部人才办负责，高技能人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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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审核由市人力社保局负责，企业纳税审核由税务部门负责。 

4.申请资料 

（1）《湖州市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子女入学申请表》；（2）所属人

才类别的证明材料；（3）创新人才提供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创业

人才提供营业执照和持股证明；（4）有效身份证明、申请人及其子

女居民户口本；（5）转学或升学的需提供转学证明或毕业证明，高

中段的还需提供中考成绩证明材料。 

5.办理时限 

就学当年度申请，收到完整申请资料后 15 个工作日内办结。 

6.其他需要明确的事项 

（1）关于“市外引进人才”概念的界定：湖州出生的人才不属于

市外引进人才。 

（2）符合市外引进条件的人才有房有户的一般不予以安排。 

（3）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政策中“全力保障”是指尽可能满足人

才子女入学各类要求，可跨区域优先安排；“优先安排”是指与高层次

人才沟通协商基础上，根据生源情况优先满足其个人意愿，并不是

指就近安排。“统筹安排”是指按照就近就便的原则安排。 

（4）高技能人才子女入学政策中的“高技能人才”是指企业所聘

用的高级工、技师和高级技师资格及相应职级的人员。人才须与企

业签订 3 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 

政策条文中“优先安排就读优质中小学”是指符合相关条件的高

技能人才，其子女可申请到本人工作单位所在区县范围内的义务教

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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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市教育局牵头负责全市面上政策实施，并解决高层次人才

子女就读市本级高中和其直接管理初中的需求；吴兴区教育局统筹

解决吴兴区、南太湖新区和市本级单位持有“湖州服务绿卡”的高层次

人才子女就读吴兴区管理的初中及小学、幼儿园的需求。 

7.联系方式 

市教育局，电话：2398596； 

吴兴区教育局，电话：2289289； 

南浔区教育局，电话：3023671； 

德清县教育局，电话：8062284； 

长兴县教育局，电话：6228180； 

安吉县教育局，电话：5123436；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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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州市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子女入学申请表 
申请人姓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籍  贯  身份证号  

毕业院校、专业、毕业时间  

职  称  
所属人才 
类别 

 

单位职务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手机号码  

申请人 
子女姓名 

 
出生

年月
 

原就读学 
校及年级 

 

意向就读 
学校 

 

申请人所在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区县委人才办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区县教育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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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人才文体休闲服务 
 

1.服务对象与内容 

“湖州服务绿卡”持卡人才及父母、配偶、子女可在指定影院、大

剧院免费观看电影、剧目，在市奥体中心、全民健身中心等指定运

动场馆免费健身，在“人才之家”等平台免费参加休闲服务活动。 

2.受理部门 

各人才之家。 

3.办理程序 

由持卡人才本人或其父母、配偶、子女持卡向人才之家提出申

请服务，由人才之家提供相应服务内容。 

4.联系方式 

（1）青椒别院：衣裳街馆驿河头 155 号，预约电话：18157275990 

（2）湖州市奥体中心：金田路 518 号，预约电话：2587710、

2587702 

（3）莲花庄体育馆：莲花庄路 76 号，预约电话：2020933 

（4）全民健身中心：湖州市苕溪西路 138 号，预约电话：2020907、

2020906、2020168 

（5）太湖路体育馆：太湖路 2221 号，预约电话：2202858 

（6）湖州市网球中心：太湖路 788 号，预约电话：2587713 

（7）莲隐：仁皇山景区东大门，预约电话：13505723016 

（8）大众书局：状元街区 6 幢勤劳街 6-1 号，预约电话：

18367206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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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人才医疗保健政策 
 

1.服务对象与标准 

（1）B 类及以上人才 

由市中心医院为 B 类及以上人才提供全程健康管理服务。包括：

提供免费预约专家；就诊、检查、配药、住院等提供优先便捷服务；

每年安排个性化的健康体检一次，邀请相关专家会诊评估体检中出

现的阳性指标，并提出医疗保健的建议意见和方案。同时对重要阳

性指标进行跟踪随访，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定期督促来院复查，

确实做到重要阳性指标密环管理；建立健康档案。 

（2）C 类及 D 类人才 

由市中心医院或市第一医院为 C 类及 D 类人才提供健康体检服

务。包括：每年提供预约健康体检一次，邀请相关专家会诊评估体

检中出现的重要阳性指标，并提出医疗保健的建议意见和方案。同

时做好体检报告中阳性指标的解读。 

2.受理部门 

市卫生健康委。 

3.资金来源 

上述经费，人才落户在区的，由市级财政全额承担；在县的，

由县承担；市属企事业单位人才，由市财政全额补助。市级财政资

金从市人才专项资金中列支。 

4.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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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 类及以上人才的医疗保健服务由市中心医院干部保健科

办理，电话：2555263。 

（2）C 类及 D 类人才的健康体检服务由市中心医院体检中心或

市第一医院体检中心办理。 

市中心医院体检中心,电话：2555201; 

市第一医院体检中心,电话：2272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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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人才疗休养政策 
 

1.资助对象与标准 

每年安排“湖州服务绿卡”持卡人才，开展学术技术疗休养活动。

每名人才原则上三年享受一次。 

县级可参照执行。 

2.受理部门 

市、区县委人才办，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 

3.办理程序 

（1）组织报名。各市直单位及区县委人才办按要求，确定需参

加疗休养的人员。 

（2）组织实施。市委人才办根据实际报名情况分批次进行合理

安排，做好服务和管理工作。 

4.资金来源 

人才在市属单位的，其疗休养费用由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支付。

人才在区县的由区县财政承担。 

5.联系方式 

市委人才办，电话：3390669； 

吴兴区委人才办，电话：2289171； 

南浔区委人才办，电话：3652570； 

德清县委人才办，电话：8289273； 

长兴县委人才办，电话：686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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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县委人才办，电话：5123852；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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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高层次人才购房审批 
 

1.适用对象和范围 

购房申请人为我市外籍高层次人才，该实施细则购房区域适用

于限定范围内，限定范围外的购房审批仍按原要求执行。 

2.办理程序 

购房申请人出具相关材料提出购房申请，若所要购买楼盘不具

备外销证可由开发商同时申请办理外销证。以上两项申请可同步进

行。 

3.申请材料 

（1）境外个人购房申报表；（2）申请人身份证照；（3）商品房

预售证；（4）房屋产权证（存量房、二手房需提供）（5）房东身份

证照（二手房需提供）。 

4.办理时限 

受理材料（齐全）后 3 个工作日。 

5.联系方式 

2108029,2108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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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政策资助税费奖励 
 

1.补贴对象与标准 

2020 年 1 月 1 日之后，企业和人才因享受我市各级各类人才政

策而纳税的，按地方留成部分，以财政奖励形式全额资助给相关企

业和个人。按企业和个人所得资助全额计算其申请奖励额度，但不

得超过实际纳税地方留成部分总额。 

2.受理部门 

市、区县人才办，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 

3.办理程序 

（1）申请。每年 3 月，由人才所在单位向人才个人所得税纳税

地受理部门提出申请。市属单位向市级受理部门申请。 

（2）审核。所属区县受理部门会同税务部门对申请情况进行审

查。落户在区的，落实区级资助资金后，报市税务局审核，审核通

过后，报市委人才办备案；落户在县的，报县委人才办。 

（3）拨付。落户在市属单位的，直接拨付到市属单位；落户在

区的，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所在区财政，下达至

相关单位；落户在县的，县委人才办会同县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单

位。 

4.申请材料 

（1）《人才政策资助税费奖励申请表》；（2）人才政策认定文件；

（3）企业或个人所得税完税凭证（由税务部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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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 

6.资金来源 

企业或个人所得税缴纳在市的，资助经费由市财政承担。在区的，

资助经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从市人才发展专

项资金列支。在县的，资助经费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委人才办，电话：3390669；  

吴兴区委人才办，电话：2289171； 

南浔区委人才办，电话：3652570； 

德清县委人才办，电话：8289273； 

长兴县委人才办，电话：6860819； 

安吉县委人才办，电话：5123852；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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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人才政策资助税费奖励申请表 
（□企业□个人） 

单位名称 
（盖章） 

 

申请人姓名  联系方式  

享受具体 
人才政策 

 

资金拨付 
时间 

 
税费缴纳 
时间 

 

企业或个人所得税 
纳税总金额 

 

企业或个人所得税 
地方留存金额 

 

开户银行  

户    名  
申请企业 
或人才 
银行账户 

帐    号  

所在单位意见： 
    情况属实，对材料真实性负责。 
 

人才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市（区县）税务局意见：  
经核准，该企业（人才）上一年度因人才政策各类资助共纳税       万元。

                                 （盖章） 
                                            年   月   日   

市（区县）委人才办意见：  
 
经审核和核算，给予申请人才专家津贴（大写）            。 

                                  （盖章）  
                                   年   月   日              

区项目市税务局复审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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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个人所得税奖励 
 

1.补贴对象与标准 

《湖州市高层次人才分类目录》中 D 类以上人才，按其上一年

度在湖州所缴个人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给予等额奖励。2020 年 1

月 1 日之后引进，在引进或入选后次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为一

个年度，2020 年前引进或入选的人才从 2020 年度开始兑现，连续兑

现 5 年。如高层次已申请人才政策资助税费奖励，因扣除相应额度，

不得重复申请。 

2.受理部门 

市、区县委人才办，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 

3.办理程序 

（1）申请。每年 3 月，由人才所在单位向人才个人所得税纳税

地受理部门提出申请。市属单位及其向市级受理部门申请。 

（2）审核。受理部门会同税务部门进行审核，确定奖励金额。

落户在区的，在区财政拨付后报市税务局审核，审核通过后，报市

委人才办备案。 

（3）拨付。落户在区的，由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将资金拨

付到人才所在区财政，再下达至企业或人才。落户在县的，由县委

人才办会同县财政局拨付。 

4.申请材料 

（1）《高层次人才个人所得税奖励申请表》；（2）人才认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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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人所得税完税凭证（由税务部门提供）。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 

6.资金来源 

个人所得税缴纳在市的，资助经费由市财政承担。在区的，资助

经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从市人才发展专项资

金列支。在县的，资助经费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委人才办，电话：3390669；  

吴兴区委人才办，电话：2289171； 

南浔区委人才办，电话：3652570； 

德清县委人才办，电话：8289273； 

长兴县委人才办，电话：6860819； 

安吉县委人才办，电话：5123852； 

南太湖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电话：2110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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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高层次人才个人所得税奖励申请表 
单位名称 
（盖章） 

 

申请人才 
姓   名 

 联系方式  

人才类别  

引进和入选 
时间 

 申请年度  

当年度人才个人所得税 
纳税总金额 

 

个人所得税地方留存金额  

开户银行  

户    名  
申请人才 
银行账户 

帐    号  

所在单位意见： 
    情况属实，对材料真实性负责。 
 

人才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市（区县）税务局意见：  
经核准，该企业（人才）上一年度因人才政策各类资助共纳税       万元。

（盖章）  
                                   年   月   日   

市（区县）委人才办意见：  
经审核和核算，给予申请人才专家津贴（大写）            。 

                                     （盖章）  
                                      年   月   日             

区项目市税务局复审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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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创业企业贷款贴息补助 
 

1.补贴对象与标准 

对国家和省级海外领军人才创业企业给予贷款额 1000 万元内按

基准利率两年全额贴息。 

对“南太湖精英计划”人才创业企业给予贷款额 1000 万元内按基

准利率两年 80%贴息。 

县级可参照执行。 

2.受理部门 

市、区县金融办。 

3.办理程序 

（1）申请。人才创业企业于贷款发放日起满一年或满两年，且

经所在区县人才办确认为补贴对象后，向所在区县金融办提出书面

申请，贷款满一年后申请的还可再申请一次。 

（2）审核。区金融办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市金融办会同人行、

市银保监局等有关部门进行复核通过后，报市委人才办备案。 

（3）拨付。落户在市属单位的，直接拨付到市属单位；落户在

区的，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所在区财政，下达至

相关单位；落户在县的，县委人才办会同县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单

位。 

4.申请材料 

（1）《湖州高层次人才创业企业贷款贴息申请表》；（2）借款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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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书、借款借据、还款凭证、付息凭证；（3）未重复申领奖励的承

诺说明。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2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资金来源 

人才落户在市属单位的，资助经费由市财政承担。落户在区的，

资助经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从市人才发展专

项资金列支。落户在县的，资助经费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金融办，电话：2392771； 

吴兴区金融办，电话：2551245； 

南浔区金融办，电话：3017610； 

德清县金融办，电话：8062204； 

长兴县金融办，电话：6037478； 

安吉县金融办，电话：5123424； 

南太湖新区金融办，电话：2668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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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州高层次人才创业企业贷款贴息申请表 
企业名称 
（盖章） 

 法人代表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注册时间  

注册地址  

企业银行账号 
及开户行 

 

引进人才 
姓  名 

 联系电话  

人才类别 
□国家级海外领军人才  □省级海外领军人才 
□湖州“南太湖精英计划”人才 

贷款银行  

贷款金额  贷款期限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已付利息  
申请贴息 
金额 

 

区县金融办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金融办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人行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银保监局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申请贴息金额计算公式为：贷款本金（按贷款金额和 1000 万元孰低原则）*利

率（按贷款发放日的人行基准利率和实际贷款利率孰低原则）*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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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创业企业贷款担保费补贴 
 

1.担保对象及标准 

对国家和省级海外领军人才创业企业、“南太湖精英计划”创业企

业，给予单笔贷款担保最高 1000 万元，担保费按担保金额的 1.5%补

助，单一企业担保费每年最高补助 50 万元。 

2.受理部门 

市、区县金融办。 

3.办理程序 

（1）申请。人才创业企业向当地受理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相

关材料。 

（2）审核。受理部门对保费补助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后，报同级

人才办。落户在区的，落实区级补助资金后，报市金融办审核，审

核通过后，报市委人才办备案。 

（3）拨付。落户在区的，由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将资金拨

付到人才创业企业所在区财政，下达至相关企业。落户在县的，由

县财政局拨付。 

4.申请材料 

（1）《湖州市人才创业企业融资担保费补助申请表》；（2）借款

借据；（3）融资担保费发票。 

5.办理时限 

融资担保 5 个工作日内办理。融资担保保费补助每年 3 月底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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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原则上 4 月底前完成拨付。 

6.资金来源 

人才落户在市属单位的，资助经费由市财政承担。落户在区的，

资助经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落户在县的，资助经费由县

财政全额承担。市财政资金从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列支。 

7.联系方式 

融资担保网上办理：登陆“绿贷通”官网 www.huzldt.com“担保集

市”；移动端办理：登陆“湖州绿色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公众号“找担保”

在线申请融资担保。 

保费补助办理： 

市金融办，2399253； 

吴兴区金融办，2289862； 

南浔区金融办，3017610； 

德清县金融办，8060719； 

长兴县金融办，6297823； 

安吉县金融办，5123426； 

南太湖新区金融办，2927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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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州市人才创业企业融资担保费补助申请表 

人才创业企业名称

（盖章） 
 法人代表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融资担保 
机构名称 

 
贷款银行与 
受保企业贷款

合同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融资担保金额  
融资担保起止

时间 
 

反担保措施  担保费金额  

申请保费 
补助金额 

 

市、区（县、市）金融办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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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担保融资担保机构风险奖励 
 

1.奖励对象与标准 

注册在我市的融资担保机构，为我市的国家和省级海外领军人

才、“南太湖精英计划”创业企业提供无反担保条件的融资担保，按每

年新增业务总额的 5%对融资担保公司给予风险奖励，专项用于对冲

风险、弥补损失，单一融资担保机构每年奖励最高 1000 万元。 

2.受理部门 

市、区（县、市）金融办。 

3.办理程序 

（1）申请。人才创业企业融资担保风险奖励资金由融资担保公

司向属地金融办申请。 

（2）审核。受理部门对保费补助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后，报同级

人才办。落户在区的，落实区级补助资金后，报市金融办审核，审

核通过后，报市委人才办备案。 

（3）拨付。落户在区的，由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将资金拨

付到人才创业企业所在区财政，下达至相关企业。落户在县的，由

县财政局拨付。 

4.申请材料 

（1）《湖州市融资担保机构人才创业企业风险奖励申请表》；（2）

借款借据。 

5.办理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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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3 月申请，原则上 4 月底前完成拨付。 

6.资金来源 

机构为市属单位的，资助经费由市财政承担。落户在区的，资助

经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从市人才发展专项资

金列支。落户在县的，资助经费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金融办，电话：2399253； 

吴兴区金融办，电话：2551245； 

南浔区金融办，电话：3017610； 

德清县金融办，电话：8062204； 

长兴县金融办，电话：6037478； 

安吉县金融办，电话：5123424； 

南太湖新区金融办，电话：2668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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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州市融资担保机构人才创业企业风险奖励申请表 
融资担保机构名称

（盖章）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企业名称 
贷款银行与受保企业

贷款合同号 

有无反

担保措

施 

担保起止

时间 
融资担保

金额 
申请风险

奖励金额

      

      

      

      

      

合计      

市、区（县、市）金融办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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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贷款银行机构风险奖励 
 

1.补贴对象与标准 

注册在我市的银行机构，对我市的国家和省级海外领军人才、“南

太湖精英计划”人才创业企业提供信用贷款（含知识产权质押、订单

贷等），按每年新增业务总额的 5%给予银行机构奖励，针对同一借

款人在发放贷款的当年度中的同笔贷款仅享受一次奖励。奖励专项

用于对冲风险、弥补损失，单一银行机构每年奖励最高 1000 万元。 

县级可参照执行。 

2.受理部门 

市、区县金融办。 

3.办理程序 

（1）申请。符合条件的银行机构（在湖最高级别机构）于次年

2 月底前向属地受理部门提出申请。 

（2）受理。受理部门会同人行、银保监局等有关部门对银行机

构的人才创业企业信用贷款奖励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后，报同级人才

办。落户在区的，落实区级补助资金后，报市金融办审核，审核通

过后，报市委人才办备案。 

（3）拨付。市属机构申请经费由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将资

金拨付。由落户在区的，由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

人才创业企业所在区财政，下达至相关企业。落户在县的，由县财

政局拨付。 

352



 

 

4.申请材料 

（1）《湖州市人才创业企业信用贷款奖励申请表》；（2）人才创

业企业信用贷款年度发放清单，内容包括企业名称、法人代表、联

系电话、贷款金额、发放日、到期日（提前还款日）等。（3）借款

借据。 

5.办理时限 

每年 2 月申请，原则上 3 月底前完成拨付。 

6.资金来源 

机构为市属单位的，资助经费由市财政承担。落户在区的，资助

经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从市人才发展专项资

金列支。落户在县的，资助经费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金融办，电话：2392771； 

吴兴区金融办，电话：2551245； 

南浔区金融办，电话：3017610； 

德清县金融办，电话：8062204； 

长兴县金融办，电话：6037478； 

安吉县金融办，电话：5123424； 
南太湖新区金融办，电话：2668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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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州市人才创业企业信用贷款奖励申请表 
银行机构名称（盖章）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发放户数  发放金额 
 

 

申请奖励金额  

奖励资金接收账号

及开户行 
 

区、县金融办审核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金融办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人行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银保监局审核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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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保证保险机构奖励 
 

1.奖励对象与标准 

符合《湖州市绿色小额贷款保证保险“绿贷险”试点实施方案》文

件要求，经市金融办、市人行及市银保监局备案的市本级（含吴兴

区、南浔区、南太湖新区）试点银行机构和保险公司。 

对我市的国家和省级海外领军人才、“南太湖精英计划”人才创业

企业发放的“绿贷险”贷款，按每年新增业务总额的 5%给予奖励（其

中银行机构 2%、保险公司 3%），针对同一借款人在发放贷款的当年

度中的同笔贷款仅享受一次奖励。奖励专项用于对冲风险、弥补损

失，单一机构每年奖励最高 1000 万元。 

县级可参照执行。 

2.受理部门 

市、区县金融办。 

3.办理程序 

（1）申请。向经所在区县人才办确认为补贴对象的人才创业企

业发放“绿贷险”的银行机构与保险公司（在湖最高级别机构）于次年

2 月底前向所在区金融办提出书面申请。 

（2）审核。区金融办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市金融办会同人行、

市银保监局等有关部门进行复核通过后，报市委人才办备案。 

（3）拨付。落户在市属单位的，直接拨付到市属单位；落户在

区的，市委人才办会同市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所在区财政，下达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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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单位；落户在县的，县委人才办会同县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单

位。 

（4）本实施细则在实施过程中如与同类扶持政策重复的，按“就

高、不重复”原则执行。 

4.申请材料 

（1）《湖州高层次人才创业企业“绿贷险”贷款奖励申请表》；（2）

“绿贷险”业务统计表；（3）借款协议书、借款借据、还款凭证、付息

凭证；（4）未重复申领奖励的承诺说明。 

5.办理时限 

每年 2 月申请，原则上 3 月底前完成拨付。 

6.资金来源 

机构为市属单位的，资助经费由市财政承担。落户在区的，资助

经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从市人才发展专项资

金列支。落户在县的，资助经费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金融办，电话：2392771； 

吴兴区金融办，电话：2551245； 

南浔区金融办，电话：3017610； 

德清县金融办，电话：8062204； 

长兴县金融办，电话：6037478； 

安吉县金融办，电话：5123424； 

南太湖新区金融办，电话：2668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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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州高层次人才创业企业“绿贷险” 
贷款奖励申请表 

金融机构名称 
（盖章）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发放户数  发放金额  

承保金额  保费总计  

申请奖励金额  

奖励资金接收 
账号及开户行 

 

区金融办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金融办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人行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银保监局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1.申请奖励金额计算公式为：承保金额*奖励比例（银行机构 2%，保险公司 3%）；

2.业务统计表附后，在原清单基础上添加人才企业类型一列（国家级海外领军人才、

省级海外领军人才、“南太湖精英计划”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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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机构奖励 
 

1.资助对象与标准 

向我市种子期、初创期国家和省级海外领军人才、“南太湖精英

计划”人才创业企业进行直接融资服务的股权投资机构，建立股权投

资奖励和风险补偿机制。具体标准为： 

（1）对我市种子期、初创期国家和省级海外领军人才、“南太湖

精英计划”人才创业企业提供直接融资服务，同时持有期满 2 年（24

个月）的股权投资机构，按实际货币投资额的 15%给予奖励补贴，

单个项目不超过 1000 万元（如为股权投资机构从外地引入已运行项

目至本市，同时该项目在我市稳定运行满 1 年，享受同等奖励政策）；

发生投资损失的，按实际损失额给予 50%风险补偿，单个项目最高

500 万元。 

（2）享受本政策的股权投资机构及被投资企业均在“绿融通”服

务平台注册、完成实名认证，并通过“绿融通”服务平台开展对接。 

（3）享受本政策的股权投资机构应符合以下条件:在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依法登记，机构类型为“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

人”。基金类型为“股权投资基金”或“创业投资基金”，在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依法备案。 

（4）被投资企业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在湖州行政区域内依法

注册成立；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导向；种子期、初创企业类型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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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

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55 号）文中相关标准执行。 

（5）本实施细则在实施过程中如与同类扶持政策重复的，按“就

高、不重复”原则执行。 

2.受理部门 

市、区县金融办。 

3.办理程序 

（1）申请。股权投资机构按照规定时限对我市国家和省级海外

领军人才、“南太湖精英计划”人才创业企业项目完成投资后，向企业

落户所在区县提出申请。 

（2）审核。企业落户地金融办结合“绿融通”服务平台会同人才

办对申请情况进行审查或实地评估，并进行初审；落户在区的，落

实区级补助资金后，报市金融办审核后，报市委人才办备案。 

（3）拨付。落户在区的，由市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人才创业企

业所在区财政，下达至相关企业。落户在县的，由县财政局拨付。 

4.申请材料 

（1）《投资机构政策补助申请表》；（2）股权投资机构在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协会依法登记、备案的证明材料（机构或基金类型应为“私

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股权投资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投资

协议、股权投资基金对被投资企业出资的划款凭证复印件、被投资

企业在国家企业信息公式系统“股东及出资信息”的截图复印件（若尚

未完成工商变更，待完成变更后再进行申报）；（3）申请补助资金拨

付的银行账号。 

359



 

 

材料一式四份提交办理单位，所提交材料要求全部盖公章。投

资机构应按规定如实报送有关材料，应承诺提交的材料真实、合法、

有效，并对此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如发现存在弄虚作假，骗取、套

取奖励资金的，除收回已拨付的资金并取消其申报资格外，还将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

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理、处罚，同时还将在政府相关信息公开网

站上予以披露，一定时期内不再受理其相关公共政策支持的申请。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6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资金来源 

机构为市属单位的，资助经费由市财政承担。落户在区的，资助

经费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市财政资金从市人才发展专项资

金列支。落户在县的，资助经费由县财政全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金融办，电话：2398758； 

吴兴区金融办，电话：2551258； 

南浔区金融办，电话：3017026； 

德清县金融办，电话：8069740； 

长兴县金融办，电话：6027673； 

安吉县金融办，电话：5123428； 

南太湖新区金融办，电话：2668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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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申请补助资金拨付的银行账号 
 

 

    公司名称： 

    税    号： 

公司地址： 

开户银行： 

账    号： 

行    号： 

 

 

                                       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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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创业企业上市政策奖励 
 

1.资助对象与标准 

对我市国家和省级海外领军人才、“南太湖精英计划”人才创业企

业成功在主板、科创板、中小板、创业板和境外证券市场成功上市，以

及已上市人才创业企业总部迁址到湖州市辖区内，一次性奖励企业高管

团队 800 万元。 

本实施细则在实施过程中如与同类扶持政策重复的，按“就高、

不重复”原则执行。 

2.受理部门 

市、区县金融办。 

3.办理程序 

（1）申请。我市国家和省级海外领军人才、“南太湖精英计划”

人才创业企业成功上市或者迁址至我市的已上市人才创业企业，向

企业落户所在区县受理部门提出申请。 

（2）审核。受理部门结合“绿融通”服务平台会同人才办对申请

情况进行审核；落户在区的，区级资金拨付后，上报市金融办复审，

审核通过后，报市委人才办备案。 

（3）拨付。落户在区的，由市财政局将资金拨付到人才创业企

业所在区财政，下达至相关企业。落户在县的，由县财政局拨付。 

4.申请材料 

（1）《人才创业企业上市扶持政策申请表》；（2）上市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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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关于核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上市融资到账单及其

他相关证明文件）；（3）营业执照；（4）申请补助资金拨付的银行账

号。 

5.办理时限 

审核通过后 60 个工作日内办结。 

6.资金来源 

上述资助补助经费，落户在区的，由市、区财政按 3:7 比例承担，

市财政资金从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列支。落户在县的，由县财政全

额承担。 

7.联系方式 

市金融办，电话：2398758； 

吴兴区金融办，电话：2551258； 

南浔区金融办，电话：3017026； 

德清县金融办，电话：8069740； 

长兴县金融办，电话：6027673； 

安吉县金融办，电话：5123428； 

南太湖新区金融办，电话：2668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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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人才创业企业上市扶持政策申请表 
申请企业（盖章）：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主营业务  企业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手机）  

联系人  联系电话（手机）  
企业上市时间（主板、

中小板、创业板和境外

证券市场） 
 

申请补助（万元）  

申报材料 
（必须提供）

上市证明文件；营业执照；申请补助资

金拨付的银行账号 

申请

单位

基本

情况 

附  件 
其他申报 
证明材料 

 

单位

承诺 

本单位保证所提供材料均完整、真实、可靠，有关副本材料或者复印件与原件

一致，文件上所有签字与印章皆真实、有效。  
 
 

法人代表签名并加盖公章： 

区金

融办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委

人才

办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金

融办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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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申请补助资金拨付的银行账号 
 

 

    公司名称： 

    税    号： 

公司地址： 

开户银行： 

账    号： 

行    号： 

 

 

                                  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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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市新建商品住房项目配建人才 
安居专用房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了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人才强市战略，为高层次以

及中高层次人才提供住房支持，根据《关于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市战

略服务湖州高质量赶超发展的意见》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

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我市中心城市（含吴兴区、南浔区、南

太湖新区）商品住房项目中配建人才安居专用房（下称专用房）的

实施管理。 

第三条  根据人才强市战略的总体要求，按照科学统筹布点、

合理确定规模、相对集中建设的原则由市委人才办提出人才安居专

用房的需求。 

第四条  2020 年 1 月 1 日后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商品住房项目，

按不超过住宅总建筑面积的 5%比例配建专用房。配建的专用房无偿

交给湖州市人才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产权归该公司所有。 

第五条  配建要求 

（一）专用房单位建筑面积不低于 50 平方米，不高于 144 平方米。 

（二）专用房应全装修交付使用，装修标准不低于建筑面积 2000

元/平方米。 

（三）专用房按项目车位配比同性质、同比例无偿提供相应数

量的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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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配建的专用房要与同项目的其他住房实行统一规划、统

一设计、统一建设、统一验收、统一管理。 

第六条  配建方式 

（一）由湖州市人才发展集团列明拟出让地块中人才专用房配

建比例、标准和要求，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出让该宗地时在公告

中予以明确，并纳入土地出让合同。 

（二）开发建设单位应与市委人才办签订《人才安居专用房配

建合同》（以下简称配建合同），明确项目（小区）名称、建设地点、

建设要求、配套建设专用房总面积、套型建筑面积比例、总套数、

在项目中具体位置以及车位数量、位置、装修标准、房屋移交、物

业管理、产权确定等相关事宜等内容。 

（三）开发建设单位在制定项目规划方案时，要同步制定专用

房配建方案（以下简称“配建方案”）。“配建方案”中应明确相关规划

设计要求，“配建方案”应对照《配建合同》的相关要求进行逐一响应，

符合合同要求，并经市委人才办审核同意后方可实施。 

第七条  配建程序 

（一）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应严格按土地出让合同中有关人才

专用房的条款，将“配建方案”与项目整体方案一同审查，符合其中的

规划要求的，方可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按照统一质量标准进行质监。 

（三）人才办、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等

相关单位对配建专用房进行确认，对不符合《专用房配建合同》约

定的住宅项目，不予竣工验收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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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专用房产权直接转移登记到湖州市人才发展集团。登

记所需的不动产登记费、税费及其他交易费，物业专项维修基金等

费用应由产权单位承担。 

第九条  三县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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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银行”贷款申请 
 

1.对象与标准 

借款人应满足浙商银行相关准入要求外，还须同时符合下列条

件：（1）借款人或借款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或主要股东（以下简称“借

款人”），为纳入名单内国家和省级海外领军人才或经确认正在申报

国家和省级海外领军人才，其中借款人为个人的，须为中国籍，实

际参与企业经营，且为纳入浙商银行发展规划部认定的人才范围；

（2）具有人才认定证书或证明文件；（3）有成熟创业方案或商业

计划书及营业执照；（4）除融资银行数在5家及以下（含本次申请），

银行授信总额不超过3000万元（含本次申请），且银行非抵押类融

资总额不超过2000万元（含本次申请）以外，符合浙商银行相关规

定；（5）优先选择借款人已入驻地级市及以上高科技人才创业园区

/孵化器。 

贷款额度为：（1）“国千”人才主导项目的贷款不超过1000万元；

（2）“省千”人才主导项目的贷款不超过500万元；（3）具有领先技

术优势或模式优势的高新技术、新兴行业的其他人才项目的贷款不

超过200万元。  

贷款期限（含合同和借据期限）最长为3年。  

业务追加保证情况：（1）企业作为借款人时，须追加至少1名

人才连带责任保证，并追加创业者股东保证；（2）以创业者作为借

款人时，须追加借款人所创办企业以及其他创业股东（如有）连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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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保证。 

2.受理部门 

市人才银行（浙商银行） 

3.联系方式 

浙商银行湖州分行，电话：13857286806； 

浙商银行湖州德清支行，电话：18857290962； 

浙商银行湖州长兴支行，电话：13511248373； 

浙商银行湖州安吉支行，电话：15805827270。 

 

 

 

 

 

 

 

 

 

 

 

 

 

 

 

 

 

 

371



 

 

 

 

 

 

 

 

 

 

 

 

 

 

 

 

 

 

 

 

 

 

 

 

 

 

 

 

 

 

 

 

  中共湖州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7月3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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